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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北市大語文學報》以鼓勵與提升學術研究風氣為目的，並提供學界同道發表學

術著作之園地，我們希望透過學術論著的發表、交流，以精進本職學能，開發創新思

維。 

本期通過審查而刊登的論文包括：吳俊德〈卜辭商王廩辛存在的考察〉企圖解決

《史記》中記載殷商第二十六世王「廩辛」之名，但是在出土殷商卜辭中卻不見其名

的問題，作者嘗試自卜辭「父某」、「兄某」相關稱謂所呈現的現象進行比勘，並細索

卜辭中零星相關記錄，考察「廩辛」一王存在的可能性。其結論認為商王「廩辛」應

當存在，第三期「兄辛」及第四期「父辛」，即分別是康丁與武乙對廩辛的稱謂，對於

殷商古史研究及文獻深入解讀有具體貢獻。張曉生〈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述評〉

觀察到明代官方《春秋》學經解標準雖為胡安國《春秋傳》，但是明代學者對於胡氏《春

秋傳》卻多所不滿，批評反省之意見甚多。其中陸粲的《春秋胡氏傳辨疑》之著成時

間較早，是明代辨難胡《傳》的重要著作，且對於清代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人

繼踵論辨胡傳之失，有深遠影響。故選擇對於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進行分析，呈

現陸氏批判胡《傳》的思想依據以及主要內容，以反映明代《春秋》學術當代思考的

一個面向，對於深入考察明代《春秋》學術實相有積極意義。吳肇嘉〈〈人間世〉的自

處處人之道〉認為《莊子》之「〈養生主〉與〈人間世〉乃互為表裡之篇章」，則〈養

生主〉既肯定修養工夫具「保身、全生」之作用，而〈人間世〉中顏回又有「胡可以

及化」之提問，則知莊子思想中實含「化世」之關懷，故透過對於〈人間世〉文義之

解析，以探究莊子「經涉世故」方面的意涵，開展了《莊子》義理中可能的「外王」

思考。劉鑒毅〈敦煌寫卷P2704及其相關寫卷研究〉針對敦煌寫卷P.2704之〈三冬雪〉

與〈千門化〉二組「重句聯章」吟唱歌辭進行研究，釐清此二組歌謠與P.3618、P.4980

寫卷之內容與寫作時間先後之關係，並探究歌謠內容所反映晚唐一般民眾之宗教態度



II  

與僧尼地位低落之情形，兼具文獻研究與文學社會學之價值。〈曲莫《父母規》述評〉，

則針對曲莫《父母規》之內容、思想與體例進行述評，並提出若干建議提供作者日後

修訂之參考，為一篇詳細有見解的書評論文。本期所收論文所涉及之學術領域涵蓋文

字學、經學、思想、文學及文獻學，各篇作者能秉持嚴謹的研究態度，深入探討論析，

提出精到而有價值的見解，對於推動學術研究的進步均有具體助益。 

一本學術刊物的經營，自身的努力是基礎，諸方善緣的成就則是重要的助力。感

謝各位投稿學者提供稿件的實質支持，給予這本刊物最重要生命與精神；感謝所有審

稿學者對於論文所提供的專業意見，嚴謹的學術對話，是推動學術研究的重要力量，

也讓我們能逐步提昇刊物的學術水準。本輯《學報》由張淑萍老師擔任執行編輯，江

毓奇同學擔任編輯助理，謝謝他們的辛勞工作。衷心希望各界專家同道，能繼續踴躍

提供您的大作高見，與我們一起經營這本學術刊物。 

 

 

2013年12月  張曉生  謹識於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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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一期；1-20頁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3年12月 
 

殷卜辭商王廩辛存在的考察 
 

吳 俊 德 
 

【 摘 要 】 

史籍記載廩辛為成湯開國後第廿六王，然而甲骨卜辭中卻完全沒有「廩辛」名號，

令人不解。本文嘗試自卜辭「父某」、「兄某」相關稱謂所呈現的現象進行比勘，並細

索卜辭中零星相關記錄，考察廩辛一王存在的可能性。 

經過針對相關卜辭的討論，本文認為商王廩辛應當存在，第三期「兄辛」及第四

期「父辛」，即分別是康丁與武乙對廩辛的稱謂。文丁時期，祖輩廩辛初始或稱「祖辛」，

後又稱「三祖辛」、「小外辛」，與祖辛（祖丁父）區別，因其重要性遠不及直系先王，

故較不受重視，難以於卜辭中獲得大量訊息。而帝乙以後，周祭系統趨於完備，而直

系先王更加受重視，為求祭祀週期穩定以符合自然規律，因此將旁系先王廩辛排除於

祀典之外，故其名號亦無法窺見，造成卜辭中殷先王沒有廩辛的假象。 

 

關鍵詞：商王世系、先王稱謂、廩辛、周祭、卜辭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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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bservation about Presence of the King 
"Lin Xin" in the Shang Dynasty  

 

Wu, Jun-De 
 

Abstract 
 

Historical records documenting Lin Xin was the 26th K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was not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tle "Lin Xin"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it 

is puzzl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comparing the appellation of "father X " and "brother X " 

from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also investigating the phenomenon that is rendered by 

sporadic related records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fter discussing the related Oracle inscriptions, this article advocates that "Lin Xin" was 

the K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once. He was called "Xiong Xin" by Kang Ding in the third 

period, "Fu Xin" by Wu Yi in the fourth period and "Zu Xin" or "San ZuXin" or "Xiao Wai 
Xin" as the normal name later. Because of its importance is far less lineal King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 a lot of messages of "Lin Xin"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For the sake of Ritual cycl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natural law, it can not 

help excluding the King Lin Xin from the system of Ritual cycle. It also got the illusion that 

there’s no "Lin Xin"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Dynasty. 

 

Keywords: Shang lineage, King’s title, Lin Xin, Ritual cycle, Inscription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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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廩辛為成湯開國後第廿六王（含大丁），是祖甲之子、

康丁之兄，1而《竹書紀年》稱之「馮辛」，謂其名為「先」，在位四年陟，訊息更為明

確。2然令人不解的是，目前所見殷墟卜辭中，完全不見「廩辛」之名號，更有甚者，

周祭祀譜亦無其地位，在在使人質疑其存在。 

此即為地下之材料異於紙上之材料者，持平而論，兩者之得失，自當以前者修正

後者為是，惟「廩辛」一王果不存在，《史記》何以言之鑿鑿？其間是否可能存有曲折，

難以遽斷。因此以下本文嘗試自卜辭所呈現的現象進行比勘，推論商王廩辛存在的可

能性。 

 

二、相關前說的檢視 

《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中，目前仍未見於甲骨卜辭的有「中壬、沃丁、廩辛」

三人，其中中壬、沃丁二王即位於武丁之前甚遠，3武丁之後的卜辭至今未見其相關「名

號」，除了可能此二王重要性低，受祭較少，以致相關貞問亦少而幾不見於卜辭外，亦

可能是二王於武丁重修祀典時，因為某些特殊原因考量進而將之排除於王室祀典外，

故甲骨卜辭自難稽見；然而這樣的設想對於武丁之後的廩辛，其「名號」竟也在相關

卜辭中出缺，實不易圓說。 

殷卜辭中並無「廩辛」名號，與之差可比定的「稱謂」線索亦寥寥可數，如董作

賓據發掘編號3.2.0184（=《合》27625）版上「兄辛」稱謂，認為： 

盤庚以下諸王名辛者，惟小辛、廩辛、帝辛三人，而小辛、廩辛皆有弟嗣位。

此版出土大連坑，多第三期卜辭，又由字體證之，當為康丁時物，兄辛即廩

辛。4 

                                                 
1 《史記•殷本紀》云「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

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參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9月］，頁60），其

中「帝甲」卜辭作「祖甲」，「庚丁」卜辭作「康丁」。 
2 《竹書紀年》謂「馮辛，名先。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四年陟」（詳林春溥：《竹書紀年補證》卷二，《竹

書紀年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4月］，頁65）。 
3 根據〈殷本紀〉，以成湯為第一任，大丁第二任君王為準，武丁排序第廿三任，而中壬第四任，沃丁第

六任，相距實遠。 
4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11月），頁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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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郭沫若考釋《粹》340（＝《合》27633）謂其上「兄辛，當是康丁之祭其兄廩辛」5，

兩者皆自「兄辛」稱謂推想連結，雖未得明確「廩辛」名號，仍間接主張廩辛一王的

存在。 

關於廩辛的存佚，丁山則有更多的聯想，謂： 

康丁之兄廩辛，《漢書•古今人表》及〈帝王世紀〉俱作憑辛，《御覽》引《紀

年》云，“馮辛先居殷”。馮辛，在康丁時代卜辭例稱為兄辛……。武乙時卜

辭或稱父辛……。文丁以後，則或稱三祖辛……。至今不曾發現“廩辛”或“馮

辛”其號。馮辛之不見專號，可能因他違反父子直接繼承法，在禘祫大典裏硬

將他的廟主撤去。6 

裘錫圭也有類似的懷疑： 

在第五期卜辭的周祭裡，卻從來不祭廩辛，而且在周祭祀譜中根本就沒有他的

位置。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廩辛並沒有即過王位，《史記》的記載有誤。這種說法

當然不一定正確，但是從廩辛被排擠出周祭這件事來看，康丁的後人顯然是不

承認他的合法地位的。這說明康丁的繼位一定有比較特殊的情況。7 

丁、裘二說亦認為廩辛曾為商王，或因後人不予認同，故在商代重要祀典中被摒除而

缺席。 

以上諸說皆傾向廩辛一王是存在的，然島邦男認為： 

《史記》載廩辛繼父祖甲即王位，可是從祀序考察之，以其為祖甲之子而康丁

之兄，所以他的祀日應是與祖甲同旬的辛日。而弟康丁如依不於兄之先受祀的

原則，便應在次旬的丁日受祀。然而在前記的祀表裏，康丁卻與父祖甲在同旬

的丁日受祀，所以祖甲與康丁間已沒有辛名之王受祀的餘地。因此可知康丁的

兄辛不列於祀序。……各期都有兄的稱謂，可是這些稱兄的並不盡列於王位，

其列於王位者，即列入祀序。例如祖甲之兄己、兄庚就是如此。所以不列於祀

序的康丁之兄辛一定沒有即王位。謂廩辛曾即王位的說法是《史記》的錯誤。8 

                                                 
5 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臺北：大通書局，1971年2月），頁450。 
6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3月），頁146-147。 
7 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

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頁297。 
8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中譯本（溫天河、李壽林譯，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12月），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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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氏雖認同董作賓「廩辛不見祀典，但在康丁時稱兄辛」的說法，卻反對「祖甲之子

廩辛，康丁繼承王位」，9即不否認廩辛此人存在，但認為廩辛並不是商王。島氏又云： 

《史記》述及大丁，說他「未立而卒」。說到祖己，則謂「武丁崩，子帝祖庚立，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沒有說他即過王位。然而在卜辭中，二

人俱以五祀受祀，列於祀序，與其他先王無異，而與廩辛之不以五祀受祀又不

列於祀序的情形不同，所以勢非承認他們即過王位不可。10 

強烈主張大丁、祖己當立於王位，而中壬、沃丁、廩辛皆應自王位中刪去，未從《史

記》所載。 

同樣自周祭現象觀之，許進雄先生云： 

仲壬、沃丁、廩辛據曾立太子或及位的都有被祭的資格，則此三人也應被祭的，

可是從祭祀時所依據的祀譜，除了廩辛是可以依祭祀的規則排進去外，仲壬和

沃丁都是安插不上去的。因此知他們不被祭祀可能並不是卜祀辭的遺漏，而是

實際上不受享祭的。可是從諸史籍來看，除了仲壬可能參與放逐大甲外，（但是

外丙仍被祭）沃丁和廩辛並沒有什麼惡德，以至被摒於祭祀行列之外，那麼除

了說是《史記》誤記外，實在找不出其他更好的原因了。11 

亦直截認定廩辛一王並不存在，純屬《史記》之誤記。此外，鄭慧生也認為「商王中

沒有廩辛」，其依據是： 

考慮到殷人祭祖是一種嚴格的周祭制度，武乙、文丁無論如何也不應忘了自己

的伯父、叔祖，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應該：與其信上距殷人已約千

年的司馬遷，不如信殷人自己。12 

而對於所謂的廩辛卜辭（第三期早），鄭氏全面與之比勘庚甲卜辭後，主張應是祖己卜

辭，並謂「祖己為商代一王，他應當留下自己的卜辭。而卜辭中是沒有廩辛的，人們

所說的廩辛卜辭，其實正是祖己卜辭」。13 

 

                                                 
9 同上註。 
10 同上註。 
11 許進雄先生：《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的研究》（文史叢刊之2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8年6月），

頁26。 
12 鄭慧生：《甲骨卜辭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頁178。 
1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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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之，否定商王廩辛存在者，皆自周祭內容立說，然廩辛未列周祭，或有特

殊考量（詳後述），而鄭氏更將原屬廩辛朝的卜辭改定為祖己朝，根本否定商王廩辛的

存在，論據看似更加堅實，然其所言「祖己卜辭」，實不足取，理由如下： 

其一，祖己又稱「小王」，未立而卒，即使有自己的卜辭，亦不屬王卜辭，而所謂

廩辛卜辭既與庚甲卜辭相同，則其性質當是王卜辭，兩者不容混同。 

其二，鄭氏謂廩辛卜辭之「父甲、父己、父庚」乃是稱武丁期之「兄甲、兄己、

兄庚」，而庚甲卜辭中沒有此三稱，是因為斷代工作早將之歸入廩辛卜辭中；又以相同

的理由解釋廩辛卜辭沒有「父丁」的原因。質言之，目前所見庚甲與廩辛卜辭是相混

的，庚甲卜辭中有廩辛卜辭，廩辛卜辭中亦存庚甲卜辭。 

然而事實是，如果所謂廩辛卜辭真是祖己卜辭，則必然沒有「父丁」稱謂，此無

關乎斷代分類工作，而是祖己先武丁而卒，自不能在其卜辭中稱武丁為「父丁」，只能

稱「王」。另外，第一期卜辭確實有「兄甲、兄庚」，但沒有「兄己」之稱，且就數量

比例觀之，亦與鄭氏所謂下一世卜辭「父甲、父己、父庚」諸王之重要性差距極大，

難以對應，14因此廩辛卜辭「父甲、父己、父庚」是否即稱武丁之「兄甲、兄己、兄庚」，

不無疑問；且第一期尚有「兄戊」，庚甲卜辭有「父戊」或可與之對應，而廩辛卜辭「父

戊」並無一見，此稱謂實無涉及斷代工作，能如此判然有別，恐是時代不同所致。 

綜上所述，所謂「廩辛卜辭」應非與庚甲卜辭同世代的「祖己卜辭」，而鄭氏藉以

否定廩辛一王，亦屬徒勞。 

 

三、廩辛存在蠡測 

現存卜辭未見「廩辛」名號，且周祭亦無對廩辛一王的致祭，使得這位《史記》

所記錄自湯立國以來第廿六位商王之存在變得相當隱晦，幸而仍有若干相關稱謂的線

索可資探索，從中應能推定廩辛的存在。 

 

 

                                                 
14 根據筆者的統計，第一期卜辭先王稱謂單名獨見者計有2467例，其中「兄甲、兄己、兄庚」於該期之數

量暨比例分別為「2（0.08%）、0（0.00%）、1（0.04%）」；而第三期早段（何類）先王稱謂單名獨見者

計有241例，其中「父甲、父己、父庚」於該時段之數量暨比例分別為「23（9.54%）、4（1.66%）、9（3.73%）」

（詳參拙著《殷卜辭先王稱謂綜論》，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3月，頁36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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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卜辭「兄某」「父某」比例衡量 

卜辭中「兄某」、「父某」多數可做為商代先王的稱謂，15唯此類稱謂屬於泛稱，如

無參酌其他條件，並無法直接知悉該類稱謂指稱何人，因此即使卜辭中有若干「兄辛」、

「父辛」之稱謂，未經有效的分析，亦難將之等同「廩辛」。 

過去，筆者曾就第三、四期中所出現的「兄辛」、「父辛」稱謂加以觀察，並主張： 

若能確定「兄辛」確屬第三期，而「父辛」確屬第四期早期（武乙時期），則可

相信「廩辛」的存在；若是無法明顯區別「兄辛」與「父辛」的時代分屬第三、

四期早期，則「廩辛」極可能並無其人。16 

而最後的結語是： 

透過以上對第三、四期甲骨中「兄辛」、「父辛」材料的考察，大致可以確定「兄

辛」多屬於第三期，而「父辛」則不能確定必為第四期早期，這種情形顯示「廩

辛」一朝的存在確實很可疑，而周祭系統中沒有廩辛，可能只是呈現實際情形

而已。17 

對於廩辛一王的存在，看法極為保留。 

然而根據本文所做的材料整理，發現「兄辛」、「父辛」二稱時代性極強，依其相

關字體特點分類，前者集中於第三期，後者則分布在第一、四期，殊無例外，不似「兄

戊」、「父戊」等稱分散諸期，時代歸屬範圍較廣泛，不易有效連繫所稱之具體對象。

此一現象顯示「兄辛」、「父辛」相關卜辭特質條件應較一致，即使斷代工作亦不能將

之析離而分列不同的時代，而此一觀察若屬實，則「兄辛」、「父辛」的關聯與存在就

不能等閒視之，除去第一期「父辛」不論，18該二稱內涵極可能指稱一位明確的商代先

王。 

《小屯南地甲骨》曾指出： 

武乙卜辭中屬于直系的父丁數量很多，屬于旁系的父辛則很少見到，這一點與

以前的卜辭不同。康丁卜辭中屬于旁系的父庚，武丁卜辭中屬于旁系的父甲、

                                                 
15 本為所謂「稱謂」，含括「不同時代、不同身分者對同一先王的所有稱呼」，範圍較廣，諡號、廟號、名

號、別號等稱皆屬其中之一。 
16 見拙著《殷墟第三、四期甲骨斷代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1月），頁239。 
17 同上註，頁243。 
18 第一期「父辛」為武丁稱小辛，與廩辛無關。 



8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一期•2013 年 12 月 

父庚、父辛數量都相當多。這說明到武乙時代，生父以外的諸父已不被重視了。

但武乙卜辭中確有父辛，如《甲骨綴合新編》588，其辭為「……又歲父辛牢，

易日、茲……」（節錄）。此片卜辭字體與小屯南地中期第二類卜辭一樣，當屬

武乙卜辭無疑。從此例也可看出，中期第二類卜辭中父丁（多數）、父辛（少數）

都有，正與文獻記載的武乙諸父有廩辛、康丁相合，說明此類卜辭為武乙卜辭

是無可懷疑的。19 

撰者透過字體與稱謂的特點，聯結明確具體的卜辭時代，不疑廩辛一王的存在，頗可

信從。然該說面對同屬旁系的諸先王，唯獨「廩辛卜辭」數量稀少的現象，作出「武

乙時代，生父以外的諸父已不被重視」的推想，仍令人不能滿意。 

卜辭中同屬旁系的「父某」，第一期有「父甲、父庚、父辛」，即「陽甲、盤庚、

小辛」，第三期有「父己、父庚」，即「祖己、祖庚」，以及第四期的「父辛」，可能是

「廩辛」。根據針對卜辭先王稱謂的整理統計，20上述相關稱謂於各期數量及比例如下： 

第一期 數量 比例 第三期 數量 比例 第四期 數量 比例 

父甲 61 2.47% 父己 40 5.06% 父辛 16 1.19%

父庚 52 2.11% 父庚 29 3.67% 父丁 190 14.12%

父辛 28 1.13% 父甲 103 13.02%
稱謂 
總數 

1346 100% 

父乙 326 12.93% 
稱謂 
總數 

791 100%    

稱謂 
總數 

2467 100%       

由上表可知，同一世代諸王，直系與旁系受重視程度差別大，整體而言，直系父王數

量約佔全體12-14%左右，頗為一致；其他旁系父王比例則約1-5%不等，可注意的是，「父

己」比例明顯高於其他，而同樣為「辛日」的二王（第一、四期的「父辛」）比例不僅

最低且兩者極為接近，頗耐人尋味。就此觀之，即使尚不知何以第三期「父己」的比

例會高於「父庚」，但可確定的是，第四期對於旁系的「父辛」較之其他諸期旁系父王，

並無明顯的「不被重視」。 

                                                 
19 詳《小屯南地甲骨》上冊•第一分冊•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0月），頁37。 
20 本文所有相關統計數據，皆引自拙著《殷卜辭先王稱謂綜論》附錄三諸表（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3

月，頁366-370），並據以計算相關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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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兄某」觀之，卜辭中同屬旁系的「兄某」，第二期有「兄己、兄庚」，即「祖

己、祖庚」，第三期有「兄辛」，可能是「廩辛」。根據卜辭先王稱謂的整理統計，上述

相關稱謂於各期數量及比例如下： 

第二期 數量 比例 第三期 數量 比例 

兄己 21 2.18% 兄辛 14 1.77% 

兄庚 49 5.08% 
稱謂 
總數 

791 100% 

稱謂 
總數 

964 100%    

純就比例觀之，第三期「兄辛」較接近第二期「兄己」，而第二期「兄己」比例明顯低

於「兄庚」，與上述第三期「父己」高於「父庚」的情形適好相反，其中所涉「祖己」

地位的變化，值得深究。 

如單以各期「兄某」加以統計，則結果如下： 

第二期 數量 比例 第三期 數量 比例 

兄甲 0 0.00% 兄甲 0 0.00% 

兄乙 0 0.00% 兄乙 0 0.00% 

兄丙 0 0.00% 兄丙 1 3.23% 

兄丁 0 0.00% 兄丁 0 0.00% 

兄戊 2 2.56% 兄戊 0 0.00% 

兄己 21 26.92% 兄己 5 16.13% 

兄庚 49 62.82% 兄庚 9 29.03% 

兄辛 0 0.00% 兄辛 14 45.16% 

兄壬 5 6.41% 兄壬 0 0.00% 

兄癸 1 1.28% 兄癸 2 6.45% 

總計 78 100% 總計 3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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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觀之，第二期「兄己」、「兄庚」比例超高，遠非其他諸兄可及，應與二人的「特

殊身分」有關，而曾即王位的「兄庚」較僅為太子的「兄己」顯然更受重視。以此標

準衡量第三期之「兄辛」，則「兄辛」亦極可能曾為君王，而此人為廩辛的可能性相當

高。 

如再刻意採取斷代調整，21將第三期之「兄己」（5例）、「兄庚」（9例）視為早期卜

辭，其確實時代或屬第二期晚期，因此將之分別併入第二期「兄己」、「兄庚」中，可

得第二期「兄己」26例、「兄庚」58例，而相關「兄某」稱謂比例變化如下： 

第二期 數量 比例 第三期 數量 比例 

兄甲 0 0.00% 兄甲 0 0.00% 

兄乙 0 0.00% 兄乙 0 0.00% 

兄丙 0 0.00% 兄丙 1 5.88% 

兄丁 0 0.00% 兄丁 0 0.00% 

兄戊 2 2.17% 兄戊 0 0.00% 

兄己 26 28.26% 兄己 0 0.00% 

兄庚 58 63.04% 兄庚 0 0.00% 

兄辛 0 0.00% 兄辛 14 82.35% 

兄壬 5 5.43% 兄壬 0 0.00% 

兄癸 1 1.09% 兄癸 2 11.76% 

總計 92 100% 總計 17 100% 

則第三期「兄辛」之受重視程度，實不下於第二期的「兄己」（祖己）、「兄庚」（祖庚）

二王，故此「兄辛」所指稱之人，即使非商代重要先王，亦無法輕易忽略，而廩辛正

可符合這樣的條件。 

                                                 
21 如《合》27617上有「兄己、兄庚」之稱，島邦男謂「片中的、二字，顯然為第三期的特色」（見島

氏《殷墟卜辭研究》中譯本，溫天河、李壽林譯，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12月，頁40），而《甲骨文

合集》確實亦將之歸在第三期。然此類「兄己」、「兄庚」於第三期所佔比例並不低（參上表列），至第

四期卻全無對應「父己」、「父庚」之稱，至為可疑。因此，該類卜辭現象或可視為第二、三期的過渡，

則相關卜辭的時代可從權移至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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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餘線索的討論 

除上述「兄辛」、「父辛」之外，卜辭中可能指稱廩辛一王者尚有見於《合》32658

之「三祖辛」一稱（圖參附錄）。郭沫若謂： 

準「四祖丁」為祖丁之例，此「三祖辛」當是廩辛，其前有祖辛、小辛，此居

第三位也。22 

趙誠從之，謂： 

商代稱辛的先祖有三，《史記》作祖辛、小辛、廩辛，分別顯然。卜辭祇有且

辛、小辛兩個稱謂，則且辛包括《史記》的祖辛、廩辛二位，容易混淆。為

了區別，卜辭曾以 （三祖辛）之名來指稱後面這個祖辛，即《史記》

所說的廩辛。據《史記•殷本紀》，這個祖辛（即廩辛）為帝祖甲之子，庚丁

（即康丁）之兄。23 

此一說解符合卜辭通例，值得參考。但嚴一萍認為「三祖辛」該版「書體風格是武乙，

所以不是廩辛」，另主張「小外辛」（見於《合》20398=《屯》4513+4518，圖參附錄）

可能是廩辛，嚴氏云： 

在殷商世系中，對於旁系先祖有時加一「外」字，如「外丙」「外壬」，這「小

外辛」一定也是旁系的。在祖甲後名辛的，見之於記載的祇有廩辛，武乙時應

當稱為「父辛」。廩辛是旁系的，是「小辛」以外的一個辛，孫輩對於祖輩可以

直稱其名，所以「小外辛」可能是文武丁稱廩辛。24 

「小外辛」之「小」隱含「最末一世」，而「外」則表明「旁系」或為與「小辛」之稱

區別，故「小外辛」應在小辛之後，因此本文亦認為「小外辛」極可能就是廩辛之稱。 

此外，《屯》2281有「中宗祖丁祖甲于父辛」之語（圖參附錄），《小屯南地甲骨》

釋文將其時代歸於武乙期是正確的，25又析受祭對象為「中宗祖丁」、「祖甲」、「父辛」

                                                 
22 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臺北：大通書局，1971年2月），頁450。 
23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7月），頁26。 
24 俱見嚴一萍：〈說「小外辛」〉，《中國文字》新6期（1982年5月），頁65。 
25 《小屯南地甲骨》將《屯》2281的時代歸於武乙，有其所依據之地層證據；若將其時代前移，謂其中「父

辛」是小辛、「祖甲」是羌甲，則「祖丁、祖甲、父辛」即指「祖丁、羌甲、小辛」三王。然據周祭世

系，祖丁即位於羌甲之後，且分屬二世，何以受祭能反居其前？由是可知該「祖甲」顯非羌甲，《屯》

2281的時代亦不宜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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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26從中顯見「父辛」介於祖甲與武乙之間，與祖甲、武乙為連續三世，據此觀之，

此「父辛」實非廩辛莫屬。 

 

四、廩辛未列周祭的檢測 

(一)周祭受祭對象的說明 

周祭系統的探索，始於董作賓《殷曆譜》，而完備於許進雄先生《殷卜辭中五種祭

祀的研究》，其間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亦有著墨，27但論

述多有可商。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後出綜其成，而主張多與許先生相同，28確認了

周祭制度的具體架構。 

根據相關周祭卜辭的記錄，其致祭對象，先王有上甲、匚乙、匚丙、匚丁、示壬、

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小甲、大戊、雍己、中丁、卜壬、戔甲、祖

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己、祖庚、祖甲、

康丁、武乙、文丁等33位；先妣有示壬妣庚、示癸妣甲、大乙妣丙、大丁妣戊、大甲

妣辛、大庚妣壬、大戊妣壬、中丁妣己、中丁妣癸、祖乙妣己、祖乙妣庚、祖辛妣甲、

祖丁妣己、祖丁妣庚、小乙妣庚、武丁妣辛、武丁妣癸、武丁妣戊、祖甲妣戊、康丁

妣辛、武乙妣戊、文丁妣癸等22位，共計55位。先王妣受祭的時間都是在其名日干的

相同之日，順序安排標準為： 

先王（包括已立為太子未及即位者）的祭祀次序是以其世次為準安排先後的，

先妣的祭祀次序則是以其所配先王的即位次序為準確定次第的，她們只能循次

分別在各自所配先王之後被祭祀。29 

整體觀之，極為規律並沒有例外，因此據之可排出各先王妣受祭的序列表：30 

                                                 
26 見《小屯南地甲骨》下冊•第一分冊•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0月），頁996。 
27 參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月），頁373-397、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中

譯本（溫天河、李壽林譯，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12月），頁90-173。 
28 常氏對於周祭內容的主張，與許先生相異者僅在其主張周祭祀序為10旬序，與許先生主張的11旬序不

同，連帶影響受祭對象為可在第11旬受祭的2位先王（武乙、文丁）及其配偶共四人（武乙奭妣戊、文

丁奭妣癸）。簡言之，兩者出入的部分為對第11旬施祭與否的認知，而其餘諸旬之安排則完全一致，已

成定論。 
29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頁111。 
30 此表序列主要依從許進雄先生主張（詳許先生《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

院，1968年6月，頁48-49），常玉芝與之大抵相同，唯認為武乙以後先王妣（武乙、文丁、帝乙、武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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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1 上甲 匚乙 匚丙 匚丁     示壬 示癸 

2  大乙  大丁   示壬妣庚    

3 
大甲 

示癸妣甲 
 

卜丙 
大乙妣丙 

 大丁妣戊  大庚 大甲妣辛 大庚妣壬  

4 小甲    大戊 雍己   大戊妣壬  

5    中丁  中丁妣己   卜壬 中丁妣癸

6 戔甲 祖乙    祖乙妣己 祖乙妣庚 祖辛   

7 
羌甲 

祖辛妣甲 
  祖丁  祖丁妣己

南庚 
祖丁妣庚

   

8 甲      盤庚 小辛   

9  小乙  武丁  祖己 
祖庚 

小乙妣庚
武丁妣辛  武丁妣癸

10 祖甲   康丁 
武丁妣戊

祖甲妣戊
  康丁妣辛   

11  武乙  文丁 武乙妣戊     文丁妣癸

據此觀之，商代先王自上甲以下，不論直系、旁系甚或未及即位的太子皆能享受

祭祀，然較之〈殷本紀〉所載先王，仍缺中壬、沃丁、廩辛三人。 

若中壬、沃丁二王欲按照規則排進周祭，則應在第二期祖甲初創時即當列入，而

彼時周祭祀譜自會有新的排序，然中壬、沃丁並未見其中，現存甲骨卜辭中亦無二人

訊息可稽，此一現象或與武丁重修祀典，31對諸先王的施祭做了調整有關。因此，若無

其他殷墟卜辭或更早的相關文獻出土，中壬、沃丁二王恐永難以「驗明正身」。 

廩辛的情形較中壬、沃丁又有不同。廩辛居祖甲之後，時代較晚，武丁重修祀典

與祖甲周祭內容皆與其無涉，而現存卜辭雖未見其名號，相關的稱謂訊息線索儘管隱

晦，仍存有稽核的可能（參見前述）。因此，廩辛若存而第五期周祭祀譜竟未見之，顯

                                                                                                                                          
奭妣戊、文丁奭妣癸）雖然接受「翌、祭劦、彡」三組五種祭祀（即周祭）的致祭，但都不屬於周祭

系統，因此其周祭祀序僅有10個旬序（詳常氏《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9
月，頁126-133）。 

31 董作賓認為「殷人於祀典中的各種稱謂，都是很嚴格的……。這樣的劃一齊整，決非偶然的，也決非逐

漸的，這是有意的排比與定名。殷人於祖先稱謂，是可以隨時更定的，如小乙，在卜辭中也稱父乙、也

稱祖乙，也稱小祖乙，也稱后祖乙，更後才定名小乙。祖宗稱謂可以隨時不同，所以我說武丁時重修祀

典，整齊劃一，更定了許多神主的名諡，這是很可能的事」（見董氏〈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董作賓先

生全集》甲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11月，頁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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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應有其他的考量，並不宜逕以「未即王位」或「實不存在」視之。 

(二)廩辛未列周祭的理由 

就現存卜辭觀之，廩辛確實沒有在周祭系統內，而此當無所謂排得進與否的問題，

因為按照周祭規則，廩辛可以被安排在與祖甲同一旬的辛日受祭，只是如此一來，其

後先王康丁及其配妣就必須順延一旬受祭，武乙、文丁及配妣則須延後二旬，如下表

所見： 

旬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1 上甲 匚乙 匚丙 匚丁     示壬 示癸 

2  大乙  大丁   示壬妣庚    

3 
大甲 

示癸妣甲 
 

卜丙 
大乙妣丙 

 大丁妣戊  大庚 大甲妣辛 大庚妣壬  

4 小甲    大戊 雍己   大戊妣壬  

5    中丁  中丁妣己   卜壬 中丁妣癸

6 戔甲 祖乙    祖乙妣己 祖乙妣庚 祖辛   

7 
羌甲 

祖辛妣甲 
  祖丁  祖丁妣己

南庚 
祖丁妣庚

   

8 甲      盤庚 小辛   

9  小乙  武丁  祖己 
祖庚 

小乙妣庚
武丁妣辛  武丁妣癸

10 祖甲    
武丁妣戊

祖甲妣戊
  廩辛   

11    康丁    康丁妣辛   

12  武乙  文丁 武乙妣戊     文丁妣癸

影響所及，周祭總譜原先36旬的排序中，第11、12旬與24、25旬之間皆須各增一空旬，

若再加上第37旬（例外旬），周祭祀譜必須增加3旬，始能容納包括文丁在內的所有先

王妣，而周祭系統也因此增為39旬，32一祀（即一年）33將歷390日，即使取消例外旬的

                                                 
32 許進雄先生曾指出「依照可以系聯的先王先妣受祀次序而推，第五期帝乙時，理論上的五祭祀週期應是

三十九旬，帝辛時應是四十二旬」（詳許先生《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968年6月］，頁77）。 
33 陳夢家認為「到了乙辛時代，每一祀季約占13旬，故一祀在360-370日之間，和一個太陽年相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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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每年固定至少也有380日，長期以往，必將與自然曆象差距過大。 

本文設想，晚商曆法或漸臻成熟，視一祀週期為一年，以360日為度，適為36旬，

必要時則增加第37旬調整時差。34若以36旬為準，則第五期周祭系統自不能涵括所有先

王，其中當然有人必須離場，而從情理度之，去除者應以旁系諸王為先。 

衡諸卜辭，現存周祭中的旁系先王，計有卜丙、小甲、雍己、卜壬、戔甲、羌甲、

南庚、甲、盤庚、小辛、祖己、祖庚等12位，根據既有的祭祀規律，不管去除其中

任何一王，對原有旬次皆無影響，並無法讓所謂39旬縮減成36旬： 

旬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1 上甲 匚乙 匚丙 匚丁     示壬 示癸 

2  大乙  大丁   示壬妣庚    

3 
大甲 

示癸妣甲 
 

卜丙 
大乙妣丙 

 大丁妣戊  大庚 大甲妣辛 大庚妣壬  

4 小甲    大戊 雍己   大戊妣壬  

5    中丁  中丁妣己   卜壬 中丁妣癸

6 戔甲 祖乙    祖乙妣己 祖乙妣庚 祖辛   

7 
羌甲 

祖辛妣甲 
  祖丁  祖丁妣己

南庚 
祖丁妣庚

   

8 甲      盤庚 小辛   

9  小乙  武丁  祖己 
祖庚 

小乙妣庚
武丁妣辛  武丁妣癸

10 祖甲   康丁 
武丁妣戊

祖甲妣戊
  康丁妣辛   

11  武乙  文丁 武乙妣戊     文丁妣癸

據上表，刪除任何一位旁系先王（加粗體者）後，其餘先王妣之祀序旬次皆無須

調整，除非將所有旁系先王全部排除於外，則可因不祭「甲、盤庚、小辛」而空出

一旬（上表第8旬），可使39旬縮成36旬。然而，此一作為造成所有旁系先王都不在周

祭系統中受祭，獨「廩辛」名列其上，恐怕更令人難以理解。 

                                                                                                                                          
乙辛時代的“祀”可能即是一年」（見陳氏《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月］，頁236-237）。 

34 許進雄先生謂「三十六旬與太陽年日數仍有差距，故變通而創三十七旬週期以調整。因此二種週期舉行

的次數相當，而三十七旬週期又略多點」（詳許先生《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文學院［1968年6月］，頁77），顯示出殷代曆法將祀週日數與一年日數相切合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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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若「調整旁系受祭先王以完備周祭週期」之說可參，則其方式自應依

循某些標準決斷，亦無隨意取捨之理，故上述「刪除任一旁系先王」的可能性不大，

無須就此多作考量。客觀言之，周祭初創於祖甲，祀統並不完備，先王最多只能祭至

其兄祖庚（旁系），先妣只能祭至武丁之配，祀周自然不易與任何年歲週期比附，此時

雖受祭先王包含直系旁系，但大抵直系先王妣仍較旁系先王妣重要。及至帝乙時期，

周祭祀統逐漸完備成熟，受祭先妣更僅及直系而無一旁系，顯見直系之受重視更甚以

往。由是觀之，祖甲之後的先王們對於旁系的態度亦應有轉變。 

祖甲之前，商王繼承方式「兄終弟及」與「父死子繼」交替並行，因此祖甲時先

王根本不分直系旁系，一律列入周祭致祭，而自祖甲以降，幾乎是父子直系相承，旁

系僅有廩辛一人，其地位在商末直系一脈的先王中益形低落。又帝乙期運行的周祭，

可能已發現36-37旬的祀周約同於一年，有助於曆法施行，因此周祭祀統調整時必然優

先篩除可能造成週期紊亂的受祭者，而首當其衝的廩辛可能因此離場。 

綜上，廩辛實為商王之一，但並未按照慣例列入周祭，客觀因素是商代晚期旁系

地位較之早期更不如直系，而主要原因則是周祭祀周趨於規律，已無廩辛立足受祭的

空間。 

 

五、結語 

經過上述針對相關卜辭的考察，本文主張商王廩辛應當存在，不僅《史記》所言

可信，殷卜辭所見稱謂現象亦可資證，第三期「兄辛」及第四期「父辛」，即分別是康

丁與武乙對廩辛的稱謂。文丁時期，廩辛晉身祖輩，初始或稱為「祖辛」，後與祖辛（祖

丁父）有別，又稱「三祖辛」、「小外辛」，然其重要性不及直系，自較不受重視，故難

以於卜辭中獲得大量訊息。帝乙期以後，周祭系統趨於完備，一祀為一年之計，為此

將祖甲後唯一旁系先王廩辛排除於祀典外，故其名號亦付之闕如，造成卜辭中殷先王

沒有廩辛的假象。 

 

【本文所見甲骨來源簡稱】 

 《合》甲骨文合集 

 《屯》小屯南地甲骨 

 《粹》殷契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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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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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一期；21-46頁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3年12月 
 

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述評 
 

張 曉 生 
 

【 摘 要 】 

在《春秋》學發展過程中，《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是《春秋》經學的奠基

文獻，舉凡《春秋》學術中賴以釋經的史事、義例、書法，均由三傳而來。至宋胡安

國撰《春秋傳》，自稱其說不惟繼承三傳學術，並儼然為程頤《春秋》學術之宗傳，學

者因而重之，復於元代定科舉制度時，與三傳並列，而有《春秋》「四傳」之稱。明代

科舉承此規模，復以《春秋大全》專取胡《傳》為義，致使胡安國《春秋傳》在明代

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可以看到明代學者對胡安國《傳》通過科舉考試所產生的影響，

以及專主一傳對於《春秋》學術發展的斲傷，其實已有相當清楚的認識與自覺，故在

明代《春秋》學的發展中，一直不乏對於胡傳進行批判反省的聲音。從文獻上觀察，

他們對於胡《傳》的反省，大致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繼續撰作新的《春秋》傳，另

一方面，則有學者專門針對胡安國《傳》進行駁難，企圖表現他們在《春秋》學上的

當代思考。在明代學者駁難胡《傳》的著作中，陸粲的《春秋胡氏傳辨疑》之著成時

間較早，且據《四庫總目》之說，陸粲的《春秋胡氏傳辨疑》和袁仁《春秋胡傳考誤》

是明代辨難胡《傳》的重要著作，且對於清代俞汝言《春秋四傳糾正》、焦袁熹《春秋

闕如編》、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等書繼踵論辨，有其影響。本文選擇對於陸粲《春

秋胡氏傳辨疑》進行分析，呈現他在批判胡《傳》時的思想依據，以及主要內容，以

反映明代《春秋》學術當代思考的一個面向。並試圖提出若干觀察與反省思考，作為

深入探究明清《春秋》學發展中以「批判胡傳」為主題之學術脈絡的起點。 

 

關鍵詞：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胡安國、春秋傳 

 



22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一期•2013 年 12 月 

On Lu Can’s “Re-explanation of Hu 
anguo's Commentaries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ang, Hsiao-Sheng* 
 

Abstract 
“Commentary of Zuo”, “Commentary of Gong Yang” and “Commentary of Gu Liang” 

had been the crucial documents that set up the principles to interpret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Not until Yuan dynasty, the book of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ritten by Song scholar Hu An-guo, was recognized and regarded as the same 

importance as the previous three commentari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Ming Dynasty 

followed Hu’s commentary, hence resulted in an overwhelming impact on the society. The 

examination led the tren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only focus Hu’s commentary 

that could merely narrowed the research of that field instead of broadening it. Some Ming 

scholars were aware of it and attempted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 There were two 

movements: one was to continue writing commentaries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other was to denounce Hu’s commentary and to emphasize the current interpretations to the 

stud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mong the latter, Lu Can’s “Re-explanation of Hu 

anguo's Commentaries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as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criticism at his tim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I will show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of Lu Can as well a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book in order to 

present one of the facets of Ming’s thought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 argue that the 

study of criticism to Hu An-guo’s “Commentar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directed to 

one new way of looking at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Keywords: Lu Can, Re-explanation of Hu anguo's Commentaries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u An-guo, Commentar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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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春秋》學發展過程中，《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是《春秋》經學的奠基

文獻，舉凡《春秋》學術中賴以釋經的史事、義例、書法，均由三傳而來，《四庫全書

總目》說《春秋》學術之流衍，即以「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

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

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

猶誅鄧析用竹刑也。」1即可見三傳長遠的影響。然至宋胡安國撰《春秋傳》，自稱「今

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

說為證。」2則自以其說不惟繼承三傳學術，並儼然為程頤《春秋》學術之宗傳，學者

因而重之，復於元代定科舉制度時，與三傳並列，而有《春秋》「四傳」之稱。3明代科

舉承此規模，復以《春秋大全》專取胡《傳》為義，致使胡安國《春秋傳》在明代產

生巨大的影響力，《四庫全書總目》甚至認為，「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

而已。」4我們在明代學者的著作中，的確時常可以看到他們對於胡《傳》影響的描述，

可以印證《四庫全書總目》的觀察。例如王世貞說：「至宋胡安國氏之傳出，宋儒隆而

尸之，右文之代，乃遽用以頒學官、式多士，而三氏皆絀矣。」5楊于庭曰：「自胡氏列

之學官，而三傳絀矣。然徵事必於《左》，斷義必於《公》《穀》，而若之何華袞也、鈇

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無敢置一吻也？」6楊時秀云：「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

蓋遵明制也。窮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然

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7我們從這些議論中，可以看到明代學者對胡安國

《傳》通過科舉考試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專主一傳對於《春秋》學術發展的斲傷，其

實已有相當清楚的認識與自覺，故在明代《春秋》學的發展中，一直不乏對於胡傳進

                                                 
1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春秋類小序〉，

頁328。 
2 〔宋〕胡安國：《春秋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本，1966），〈敘傳授〉，卷首，

頁3下-4上。 
3 《四庫全書總目》稱《春秋》「四傳」之名起於元吳澄為俞皐《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所作序中。見〔清〕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提要〉，頁354。 
4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傳提要〉，頁345。 
5 〔明〕王世貞：〈春秋左傳注評測義序〉，《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1986），卷52，頁13下。 
6 〔明〕楊于庭：〈春秋質疑自序〉，見〔清〕朱彝尊原著、林慶彰等編審、張廣慶等點校：《經義考》（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頁437。 
7 〔明〕楊時秀：〈春秋集傳自序〉，見〔清〕朱彝尊原著、林慶彰等編審、張廣慶等點校：《經義考》（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頁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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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批判反省的聲音。從文獻上觀察，他們對於胡《傳》的反省，大致有兩個發展方向，

一是繼續撰作新的《春秋》傳，8另一方面，則有學者專門針對胡安國《傳》進行駁

難，9企圖表現他們在《春秋》學上的當代思考。在明代學者駁難胡《傳》的著作中，

陸粲的《春秋胡氏傳辨疑》之著成時間較早，且《四庫總目》在〈春秋胡氏傳辨疑提

要〉中說：「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官，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

相沿墨守，莫敢異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

以論辨，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鮮也。」10若據館臣之說，

陸粲的《春秋胡氏傳辨疑》和袁仁《春秋胡傳考誤》是明代辨難胡《傳》的重要著作，

且對於清代俞汝言《春秋四傳糾正》、焦袁熹《春秋闕如編》、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

等書繼踵論辨，有其影響。本文選擇對於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進行分析，呈現他

在批判胡《傳》時的思想依據，以及主要內容，以反映明代《春秋》學術當代思考的

一個面向。並試圖提出若干觀察與反省思考，作為深入探究明清《春秋》學發展中以

「批判胡傳」為主題之學術脈絡的起點。 

 

二、陸粲及其《春秋》學著作 

陸粲（1494-1551），字子餘，又字浚明、子潛，因讀書貞山，人稱「貞山先生」，

自號煙霞山人。11明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於明孝宗弘治7年（西元1494年），卒於

明世宗嘉靖30年（西元1551年），嘉靖5年（西元1526年）進士，殿試後選為翰林院庶

吉士，其間考程詩文，七試皆第一。12嘉靖7年（西元1528年）任工科給事中，任內克

盡言責，八上奏疏，補闕除弊。13後因彈劾張璁、桂萼「并居政府，專擅朝事」，雖導

                                                 
8 例如湛若水《春秋正傳》、楊時秀《春秋集傳》、林尊賓《春秋傳》等皆是以胡傳不能得聖人之義而作。 
9 據《經義考》，明代約有：張以寧《春秋胡傳辨疑》、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袁仁《春秋胡傳考誤》、

何其偉《春秋胡諍》四書針砭胡《傳》之失而作。 
10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頁363。 
11 〔明〕王世貞：〈前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貞山陸公墓碑〉，《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臺北：明文書局

《明代傳記叢刊》影印本，1991），卷134，頁24下。陸粲雖有「煙霞山房」書齋，但諸史傳均不見「煙

霞山人」之號，周凱燕在北宋宋迪《溪橋幽賞圖》及《石渠寶笈》所收《明唐寅終南十景吳奕書》中找

到陸粲之印及「煙霞山人陸粲」記語，方知陸粲用此號以題畫。見周凱燕：《陸粲及其庚己編研究》（蘇

州大學碩士論文，2009），頁6。 
12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卷206，頁5448。 
13 陸粲所上奏疏為：〈處置邊防疏〉、〈法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去積弊以振作人才疏〉、〈劾太監閻洪

疏〉、〈陳馬房事宜疏〉、〈舉遺賢以裨化理疏〉、〈乞霽天威以明大獄疏〉、〈劾張桂諸臣疏〉。俱見〔明〕

陸粲：《陸子餘集》（明嘉靖43年陸氏家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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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張、桂二人去職，但陸粲亦以「早不發」獲罪，嘉靖8年（西元1529年）九月謫貴州

都勻驛丞，嘉靖10年（西元1531年）春又遷江西永新縣知縣。14謫守期間，除致力民政

外，仍讀書著述不輟，先後完成《左氏春秋鐫》2卷、《春秋胡氏傳辨疑》2卷。雖然陸

粲在地方政績斐然，朝中薦者不斷，但當時張璁復被起用，陸粲自知起復無望，乃以

事母為由，於嘉靖13年（西元1534年）致仕歸鄉。嘉靖28年（西元1549年）其母胡太

夫人去世，陸粲哀毀甚劇，越二年亦以病終，享年58歲。其著作傳世者有《左傳附註》

5卷、《左氏春秋鐫》2卷、《春秋胡氏傳辨疑》2卷、《庚己編》4卷、《陸子餘集》8卷、

《唐宋四大家文抄》8卷、《明珠記》傳奇，著而未就者有《見聞隨筆》、《鉤玄抉秘》、

《禮史二記注釋》等。15 

關於陸粲的學術淵源，若依據現有的史料，可知其師承來歷大致為：據焦竑《國

朝獻徵錄》卷80所收黃佐〈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粲墓表〉所載，陸粲「九歲工文，十

四歲選入邑校」，16後師從錢貴習經義，17治《春秋》，並以此經「冠鄉會試」。18王世貞

為陸氏所作的〈墓碑〉文中提到王鏊對陸粲文章十分賞識，並以「是子也成，將掩我」

期之，19而陸粲亦終身以師事王鏊。20這是在史傳資料中僅見的陸氏師承。此二人中錢

貴的名籍俱不顯，陸氏《春秋胡氏傳辨疑》中錄有兩條「先師太常錢公」所論經義，21

或許即是得自早年從師之時，而王鏊雖非以經學為主要成就，但他有《春秋詞命》三

卷，其《震澤集》中也有如〈昭穆對〉、〈獲麟說〉、〈春王正月辨〉等文，對於《春秋》

學術議題亦有其定見，可知陸氏《春秋》學術應受二人之啟導，再深造有得。 

                                                 
14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206，頁5450。然《明史》載「謫粲貴州『都鎮』驛丞」，考明清史籍均記

「都勻」，且明清時期貴州亦無「都鎮」地名，《明史》所載或有疏誤。 
15 關於陸粲著作的種類與數量，各種史志記載并不一致，《明史•藝文志》著錄《左傳附註》5卷、《左氏

春秋鐫》2卷、《春秋胡氏傳辨疑》2卷、《庚己編》10卷、《貞山集》12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

《左傳附註》5卷、《春秋鐫》2卷、《胡傳辨疑》2卷、《庚己編》10卷、《陸子餘集》8卷，不僅二書已有

不同，又與各史傳記載詳略、正訛互見，今據王世貞〈前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貞山陸公墓碑〉及周

凱燕《陸粲及其庚己編研究》第二章〈陸粲著作述考〉，頁21-35整理。 
16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本，1964），卷80，頁103上-103

下。 
17 錢貴之生平及生卒年不詳，《千頃堂書目》著錄其《易通》，下注云：「字元抑，吳郡人，弘治戊午舉人，

鴻臚寺丞」，見〔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卷1，頁6下。 
18 〔清〕查繼佐：《罪惟錄》（臺北：明文書局《明代傳記叢刊》影印本，1991），頁2068。 
19 〔明〕王世貞：〈前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貞山陸公墓碑〉，《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134，頁19上。 
20 陸粲在為王鏊所作的祭文中自稱「門生」，稱王鏊為「先師震澤先生」。見〔明〕陸粲：〈祭王文恪公文〉，

《陸子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4，頁17下。 
21 分別在卷上「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條及卷下「吳子使札來聘」條。〔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上，頁19下-21下；卷下，頁7下-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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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陸氏著作，除子、集之屬外，有關《春秋》之學者成書有三，其中《左傳附註》

5卷，針對《春秋左傳正義》中字義訓詁、名物考證未安之處進行辨正，其書前3卷辨

正杜注，第4卷辨正孔穎達《左傳正義》，第5卷辨正陸德明《左傳釋文》。陸氏此書資

料除略採宋元人之說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引用許多漢魏學者如賈逵、許慎、鄭玄、潁

容、服虔、韋昭、皇甫謐、劉炫等人的意見，如此做法在宋元明《春秋》學術重義理

而略訓詁考證的風氣中已屬特殊，而他對《春秋左傳正義》詳細的考證成果，也為明

清時期的《左傳》「杜注」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其後傅遜《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及顧

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均明白表示多得自陸氏此書，影響深遠。22陸粲《春秋左氏鐫》

2卷則是辨駁《左傳》內容義理未安之處。其中對於《左傳》好言迂怪、預言禍福、是

非不明等內容提出批評，認為不合聖人義理，他並由此認為：《左傳》是「戰國之初，

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為之，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

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陋儒若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23如此論斷，雖非陸氏之獨

創，而且多有武斷之失，不過他在《春秋左氏鐫》中對於《左傳》內容的批評，表現

出一個明顯立場：《左傳》內容不合孔子義理，故非聖人所傳。24這樣的立場和他在《春

秋胡氏傳辨疑•序》中所說：「吾為此，非敢異於胡氏也，實不敢異於孔子爾」25實為

一致，宣示了他的《春秋》學即以孔子言論為根本，以回歸孔子思想。 

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2卷，共63條，內容全部針對胡安國《春秋傳》的內容提

出疑辨。其形式為各條先列經文，下繫胡《傳》，陸粲之辨論則隨後申述之。其中再三

                                                 
22 傅遜：「吾郡先達陸貞山《附註》，皆正杜誤，與鄙意多會，因據以咀味，亦未為盡得，於是迸註而唯傳

之讀，則大義益明。」〔明〕傅遜：《春秋左傳註解辨誤》（明萬曆間日殖齋刊本），頁1上--2上。顧炎武：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

氏寳有《左觽》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

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清〕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1986），卷上，頁1上。 
23 〔明〕陸粲：《春秋左氏鐫》（臺南：莊嚴出版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刻本，1997），卷首題辭，

頁1上-1下。 
24 例如他批評《左傳•成公二年》楚令尹子重欲發眾師以救齊，陸粲用《孟子•離婁上篇》所引「孔子曰：

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批評：「夫謂眾之不可以已矣。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然則惡在其用眾也？是特楚人之躗言，何以誣君子為哉？仲尼曰：『仁不可為眾也』。君子之論如此。」

〔明〕陸粲：《春秋左氏鐫》，卷上，頁24下。又，《左傳•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其

間鄭大夫孔張後至且失禮，富子認為這是執政子產之恥，子產辨之以國政之失而致國辱，是執政之恥，

而孔張為大夫，且為公族世系，失禮本當自行負責，非執政之恥。陸粲批評曰：「孔張失位，為客之笑，

執政之臣惡得弗恥？子產內慚而不問，又怒諫者，雖多言，將焉用之？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明〕

陸粲：《春秋左氏鐫》，卷下，頁20下。 
25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前〈自序〉，頁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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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者為胡氏說經「失於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26故於胡氏傳中諸多有

關《春秋》書法、義例及經義的解說，陸粲屢屢從史實、理據及其立論矛盾之處加以

質疑、批駁。篇幅雖不大，但是「所正胡氏之誤凡六十餘條，無不精切中理」，27在明

代駁辨胡傳的意見中，有其重要的價值與影響。 

 

三、陸粲的《春秋》學思想 

陸粲雖以《春秋》成學，且有著作，但其三部《春秋》學著作均為「條辨」性質，

即逐條摘錄欲辨對象之文而申述之。如此著作型態的優點是集中地呈現研究《左傳正

義》、《左傳》、《春秋胡氏傳》的成果，但是卻因為議論焦點集中在對他者的批評上，

反而無法形成自己有系統的《春秋》學論述。以下將根據陸粲現存資料，整理其《春

秋》學主要觀點，做為討論他對於胡安國《春秋傳》批評的基礎。 

首先，陸粲認為《春秋》是孔子自衛反魯之後，取魯國史記所修，其起、止均是

依其所得資料而定，並無深意。歷來學者論《春秋》所以起於隱公，終於獲麟，大多

認為其中有孔子寄託之深義。但是陸粲對這個問題，卻接受歐陽脩〈春秋論〉的意見，

認為孔子修《春秋》的重點在於紀錄、呈現一個時代的問題和反省，而不是在起於何

時、終於何事上隱藏用意。他說： 

聞之歐陽子曰：「孔子游諸侯，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

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

遂刪修之。其前遠矣，不能明也，且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史，故據其所得修

之而止耳。夫義在《春秋》，不在起止也。」為此說者，其善言《春秋》矣！夫

聖人未嘗求異也，世之說《春秋》者，常不勝其好異，是故言之愈工而意愈不

近者，大抵然也。善學者，執歐陽子之論而求之，其於聖人之旨也或幾矣。28 

歐陽脩有〈春秋論〉三篇，及〈春秋或問〉一篇，陸粲在上文所引的文字是〈春秋或

問〉之文。29所謂「義在《春秋》，不在起止」的原因，據歐陽脩之意，其一是因為孔

子所能掌握的史文即止於如此，所以《春秋》所以起於隱公而終於獲麟，只是由於資

                                                 
26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前〈自序〉，頁1上。 
27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頁363。 
28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2上-2下。 
29 〔宋〕歐陽脩：〈春秋論上〉，《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18，

頁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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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掌握的現實考量，並非「義」之所在，《春秋》之義當在《春秋》之文中求得。其二

則是因為歐陽脩認為《春秋》之義在《春秋》學術發展過程中被三傳及「眾說」添附

得失去了真義，甚至因「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論，

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30從而導致「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31，故

為此釜底抽薪之論，以表明他主張「《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眾說之亂《春

秋》者也」32的立場。歐陽脩這樣的解經態度是採取截斷眾流，回歸本經，陸粲對此十

分認同，所以他在討論孔子《春秋》絕筆於獲麟時也表示： 

然則杜氏所謂感麟而作，因以為終者，其信然歟？曰：否！《春秋》之作，將

為萬世法戒，而豈區區為一麟哉？當是時，麟雖不至，《春秋》猶作也。曰：從

子之說，則其絕筆於玆也者無義邪？曰：吾固言之矣！魯之史記適至於獲麟，

孔子取而修之。蓋孔子之自衛反魯時且老矣，乃有意於著述，猶有他經之事焉。

《春秋》最後作，間一歲而夢奠，雖如陳恒弒君，其所嘗請討者亦不書，蓋不

及書耳，而謂終於獲麟有他義乎？33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其論點和理據與歐陽脩完全一致，我們從其中也可以了解到陸粲

解讀《春秋》的基本主張也是掃去附會、直探本經。 

其次，陸粲認為，孔子是據史文而修《春秋》，那麼，《春秋》之文大多是依據原

本史文，孔子並未在其中「創制」。例如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

宿男卒」，《左氏》於此無傳，《公羊傳》認為宿為小國，本不當記其卒，《春秋》卻於

此記其卒又記其日，是因為宿國早與魯國通好，故褒之。34《穀梁傳》則說諸侯之卒記

日為正，而不記宿君卒日，是因為宿為微國且未同盟，故僅記「宿男卒」。35胡安國《春

秋傳》則認為周人始有諡號與諱禮，春秋時遵此諱禮，所以諸侯君薨赴於他國皆曰「寡

君不祿，敢告執事」而不言君名，但在《春秋》中記諸侯之卒皆名，即使是齊桓晉文

之卒皆然，這是孔子之筆，表示這些國家與魯交通，至於有與魯交通之國君卒而不書

                                                 
30 〔宋〕歐陽脩：〈春秋論上〉，《文忠集》，卷18，頁7下。 
31 〔宋〕歐陽脩：〈春秋論上〉，《文忠集》，卷18，頁7上。 
32 〔宋〕歐陽脩：〈春秋或問〉，《文忠集》，卷18，頁14上-14下。 
33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22下-23上。 
34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李學勤主編：《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十三經注

疏整理本》，2001）卷3，頁71。 
35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十三經

注疏整理本》，2001）卷2，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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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則是舊史遺失。36這三家說法大致皆認為諸侯國君卒之書名與否，皆是孔子筆之以

彰義之處。陸粲卻認為： 

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亦舊史之文耳。昭襄以前非仲尼所親見，使舊史本無，

亦何從而筆之哉？37 

陸氏此說原是針對胡傳而發，他把胡傳原本認為是「孔子筆之」處的「諸侯卒而書名」，

視之為舊史文之原貌，如果他不反對胡氏「與魯交通之國君卒而不書名」則是舊史遺

失之說，那麼諸侯之卒書名或不書名，均是魯史原文，並非孔子創制。又，成公七年

「吳伐郯」，《左傳》記魯國季文子「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

夫」之言，警示南方吳國興起對中原的威脅。《公羊》、《穀梁》無傳，胡安國則以「稱

國以伐，狄之也」為斷，申論經文之義在於：吳本伯爵而《春秋》不與其本爵，且狄

之，是因為吳僭天子之大號，故《春秋》稱其君為「吳子」，是「《春秋》之法，仲尼

之制也」。38陸粲則以為： 

四夷雖大，皆曰子，文、武、成、康之時，其有舊典矣，《春秋》宗焉，是故吳

王則子，楚王則子。此先王之命也，非《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39 

陸粲認為對四夷國君的稱呼是周代舊典所制，並非孔子新制以為《春秋》之法。我

們從上述例證中可以看到，陸粲看待《春秋》文字的態度，大致認為其中多為魯史

舊文，許多後代說經者認為是孔子特筆以顯義之處，均是承自舊典或史文，並非孔

子刻意創制。 

依著這樣的思路發展，陸粲在其著作中便常常質疑三傳或胡傳的「凡例」解經之

說。他認為孔子撰《春秋》的目的是「藉事以寓義」，而不是「用例以彰義」。正因為

所謂的「例」不是孔子之筆，所以自然不會形成完整的系統，解經者執其所認為的例

以解經，使會遇到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的困境，如果還要強求貫通，便會形成曲

折纏繞而去大義彌遠的情況。例如他批評胡安國在解說隱公三年「冬……癸未，葬宋

穆公」時，羅列許多《春秋》記諸侯之卒，「書葬」或「不書葬」的「例」，其中「君

弒討賊而不葬」、「治罪而不葬」之例，「考之於經，有不盡然者」： 

                                                 
36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3，頁1下。 
37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9下。 
38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18，頁9上-9下。 
39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1上-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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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討賊而不葬者，謂弒君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耳，然非《春秋》之法也，是特

後世說《春秋》者之所謂凡例者也。考之於經，有不盡然者。則又曰：是變例

也。治其罪而不葬，義尤難通，當時諸侯豈獨宋之罪為可治邪？40 

他在論辨中特別辨明「凡例」是後世說經者所稱，並非《春秋》之法，他還提到後世

執例說經者遇到用例解釋不通時，就說這是變例，但是「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

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矣，惟其有時而窮也，是故求其說而不可得，從而為之

辭。」41便凸顯用例說經難以周全的缺失。 

至於《春秋》之書法，陸粲也在「《春秋》多魯史舊文」的立場下，認為史文的記

載重在「直」、「實」，所以對於《春秋》記事之辭也應從這個角度掌握其義，不應過度

求深。例如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穀梁》均認為《春秋》

於此稱「夫人婦姜」而不書「夫人婦姜氏」，去「氏」以示貶之義。42胡安國亦主去氏

為貶之說，更深求此貶之義，在於貶宣公之母敬嬴，顯其私事襄仲，又在文公喪期中

請昏之過。43陸粲則認為求之太過： 

文有聲姜、宣有敬嬴、成有穆姜在焉，故三君之娶皆稱婦，以別於君母，所謂

有姑之辭是也。夫敬嬴之罪固大，然徒稱婦姜，亦何足以顯其惡哉？若夫人之

氏不氏，則文有衍縮耳，以為與有罪焉，亦過矣。44 

他認為經文稱「婦姜」不是特書，因為文公四年娶齊女，經書「逆婦姜於齊」，與此相

同，而成公十四年娶齊女，經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稱「姜氏」，與不稱「姜

氏」只是經文在記載上的多一字和少一字，無關宏旨。至於胡氏要用這「去氏」來責

備敬嬴之惡，既是過度深求，也是無效。又，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公羊》以

「稱人」為進其「始能聘也」，45《穀梁》以「稱人」為「累善而後進之」，46均主張書

「荊人」為嘉許楚國之義。胡安國則云「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47陸

粲對於這種意見的看法是： 

                                                 
40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9上。 
41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22下。 
42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李學勤主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5，頁370；〔晉〕范寧集解、〔唐〕

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春秋穀梁傳注疏》，卷12，頁215。 
43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16，頁1下。 
44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23上。 
45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李學勤主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8，頁192。 
46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春秋穀梁傳注疏》，卷6，頁102。 
47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9，頁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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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楚之舊號，其後國既彊大，乃改號以通於中夏，非《春秋》輒有所進退也。

其稱人，說者謂立文不可直言「荊來聘」故爾，孰曰進之云乎？抑凡吳、楚、

徐、越之稱人者，有略且外之之意焉？今曰進而稱人矣，俄曰「貶詞」，俄曰「諱

詞」，又曰「眾辭」，一字而有數義焉，《春秋》之法，固若是其紛紜也與哉？48 

陸氏對於後世說《春秋》者在解說書法時，往往同一字有不同的解釋的現象提出深刻

的質疑。而他的態度，即是單純的回歸史文，認為《春秋》稱「荊」或「楚」是根據

楚國自己之「改號」，而非出自孔子的進退改動，對於稱「人」是褒是貶，陸氏雖無明

確意見，但觀其對歷來書法解說反覆的質疑，他應該也並不認為有關大義。 

從以上的梳理中我們逐步推展出陸粲的《春秋》學觀點為：《春秋》是孔子據魯國

史書而作，其中多為舊史文字，孔子並未創制，孔子的用意是藉事以寓義，所以不必

在字辭之間強求「凡例」、「書法」，避免因為固求其通而橫生曲解。這樣的態度仍然與

他所認同的歐陽脩的《春秋》觀點一致，但是二者同樣要面對一個重要而根本的問題：

在不用凡例解經、不曲解書法，回歸《春秋》史文之後，要如何得到孔子《春秋》之

義？歐陽脩對於這個問題，他提出一種讀法：「經簡而直……予非敢曰不惑也，然信於

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經所不言予不知也」，49也就是根據孔子《春秋》所

書，直讀以見義。因此在三篇〈春秋論〉中討論「魯隱公攝位」、「趙盾弒君」、「許世

子弒君」三個問題時，他主張不要纏繞在三傳曲折的解釋中，認為孔子在《春秋》中

的記載就已經說明了此三事的真相與意義：《春秋》稱隱公為公，所以他是正君而非攝

位、攝政；《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則晉靈公就是趙盾所弒；《春秋》書「許

世子止弒其君買」，則許悼公買即是許世子所殺。50這種讀經法，即相信《春秋》是「直

書見義」，只要根據經文「求情而責實」即可「明是非、別善惡」，51所以歐陽脩十分樂

觀的表示： 

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

明者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

說蔽者見之也。52 

                                                 
48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14上。 
49 〔宋〕歐陽脩：〈春秋論上〉，《文忠集》，卷18，頁7下。 
50 歐陽脩論魯隱公非攝位在〈春秋論上〉及〈春秋論中〉，論趙盾弒君在〈春秋論上〉及〈春秋論下〉，論

許世子弒君在〈春秋論下〉。 
51 〔宋〕歐陽脩：〈春秋論中〉，《文忠集》，卷18，頁8下。 
52 〔宋〕歐陽脩：〈春秋或問〉，《文忠集》，卷18，頁14下-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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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脩如此直讀經文以理解孔子之義的方法，似乎也同樣被陸粲用來理解經義。他明

白表示：「《春秋》紀事……紀事貴實」，53所以他在「趙盾弒君」之事上主張「史狐據

其實而書之，……蓋以是證盾之主謀乎弒也。」，54對「許世子弒君」則認為「飲其藥

而卒，是進毒而殺父也，父死而奔晉，是避討也，止之為弒君，亦較然明矣。……是

故趙盾、許止之事，歐陽子之辨，聖人復起，不能易矣！」。55甚至在解讀魯僖公二十

八年《春秋》經文記「天王狩於河陽」時，更不顧歷來認為此段經文有兩重意義的傳

統見解--既要批判晉文公「以臣召君」之非禮，又要嘉許其「尊王」之明德，他只據經

文而判斷經義在「既以存君體，亦以起問者見事情而晉文之罪自著矣。」56偏在尊王，

為王諱而罪晉文，並不認為晉文有何明德可言。如此說法，即可見陸氏讀經明顯受到

歐陽脩直讀本經之法的影響，從而在經文意義理解上勇於掃去枝蔓的作為。 

我們從以上的梳理中已可大致掌握陸粲的《春秋》學觀點：「《春秋》紀事……紀

事貴實」，《春秋》是孔子據魯國史書而作，其中多為舊史文字，孔子並未創制，孔子

的用意是藉事以寓義，既然《春秋》所載為實事，則直讀《春秋》文字即可掌握經文

之義，不必在字辭之間尋找「凡例」、「書法」，避免因為強求其通而橫生曲解。以下即

以此為基礎整理他對胡安國《春秋》傳的批評。 

 

四、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對胡安國《春秋傳》的批評 

(一)對胡安國《春秋傳》中凡例解經的批評 

1. 文公四年《經》：「晉侯伐秦」 

此事是自僖公三十年以來一連串秦晉攻伐恩怨的結果，57其間秦晉交互攻伐，積怨

甚深。這原本看起來是二國恩怨相報的對等之事，但《春秋》在紀事之稱謂上卻有不

同。文公三年秦穆公親伐晉以報「殽」及「彭衙」之敗，經書「秦人伐晉」，文公四年

晉襄公伐秦報王官之役，經書「晉侯伐秦」。胡安國於《春秋》「秦人」「晉侯」的稱謂

之異，認為： 
                                                 
53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14上。 
54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24上。 
55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14上。 
56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18上-18下。 
57 其間僖公三十年秦背晉合兵圍鄭之約，僖公三十三年秦乘晉文公喪發兵襲鄭、秦晉殽之戰，文公二年秦

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文公三年秦人伐晉，取王官，封殽之尸而還，文公四年晉襄公伐秦，報王官之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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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穆公渡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

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

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58 

胡安國認為《春秋》稱秦穆公之師為「秦人」，是責備之貶辭，而稱晉襄公之師為「晉

侯」是寬解之辭，他的理由是「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陸粲對胡氏這

個從稱謂之例的解說從兩個角度提出質疑，一是「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

不近情理： 

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信乎此「求其說而不可得，從而為之辭」，非聖

人之心也。聖人之心，猶權衡焉，錙銖無所偏重。避彊擊弱，剋核於君子，而

闊略於小人，則何貴於仲尼之為春秋矣。59 

二是以稱爵為褒、稱人為貶的稱謂之例解經的有效性值得懷疑： 

前乎此者，「鄭伯克段于鄢」傳曰「專目鄭伯，罪在伯也」吾惡知今之爵晉侯也，

非專因之詞乎？後乎此者，「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曰：「此趙盾也。聞

義能徙，故為之諱」吾惡知今之人秦伯也，非諱乎？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

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矣，惟其有時而窮也，是故求其說而不可得，從

而為之辭。60 

在上述兩項質疑中，陸粲認為秦晉兩國交相攻伐，為什麼要用「以常情待晉襄，而以

王事責秦穆」的理由寬諒晉襄而嚴責秦穆？這不符聖人公平權衡之用心；而在「稱爵

為褒」、「稱人為貶」的說法上，陸粲提出反證，若稱爵為褒，則隱公元年「鄭伯克段

于鄢」，胡安國在傳文中說「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而專目鄭

伯，是罪之在伯也。」61此處是以稱爵為貶，依例而推，那麼稱「晉侯伐秦」也應是貶

義；而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胡傳則以趙盾能接受邾人的說明，不

強納捷菑于邾，是「聞義能徙，故為之諱」而不稱其名而用「晉人」以善之，62如此則

又何知以稱秦穆為「秦人」不是為秦穆諱而善之？凡此之舉證質疑，正指出執例解說

全經有實際上窒礙難通之處。 

                                                 
58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14，頁5下-6上。 
59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22上。 
60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22上-22下。 
61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1，頁2下。 
62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15，頁4下-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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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公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63 

晉厲公「侈而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在成公十七年，其寵大夫胥

童讒殺「三郤」--郤至、郤錡、郤犨，又欲及於欒書、中行偃，厲公不忍而罷。後欒書、

中行偃藉厲公遊于匠麗氏而執之，幽囚三月而使程滑弒君。《春秋》本於人臣之弒君皆

書名，但此處卻隱弒君之人名，而稱「晉弒」，與常法不合。於此，《左傳》敘其事，《公

羊傳》無傳，《穀梁傳》云「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64胡安國於此，對於《春秋》

嚴責人臣弒君，即使不是親弒也必書其名，如趙盾、許世子、鄭歸生、楚公子比、齊

陳乞等皆然，可是為何寬容欒書等人的弒君？似乎提不出一個有力的說法，只說：「《春

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

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

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而後可與言《春秋》矣」65這樣的解說並沒有提出

答案，陸粲即批評曰： 

此書州蒲之弒與經之恆例不合，君子所謂時措從宜，為難知者，謂此類非耶？

或曰：稱國以弒者，晉厲無道，是國人之所欲弒也，故書「晉弒其君」而不著

欒書、中行偃之名，所以分惡於眾，而警乎君人者也，理或然歟？然胡氏此傳，

演說數百言，而其指卒不可曉，或謂有微意焉，以余觀之，蓋求其說而不得，

而又不可以無說，故支離其辭以蓋之，無他謬巧也。66 

陸氏認為經文對此事的處理是一個「時措從宜」的處理，其中確定意義為何？難以確

知。不過這正可以證明：《春秋》大義不能執一「例」便可通解全經。胡安國似乎即陷

于如此的困境，他明知此處與弒君書名之例不合，卻又不能提出有意義的解釋，因而

形成如此迴避閃爍的說法，陸粲如同批評胡氏在「晉侯伐秦」的論說一般，認為他同

樣是「求其說而不得，而又不可以無說，故支離其辭以蓋之」。 

 

 

 

                                                 
63 三傳經文記晉厲公名「州蒲」，實應為「州滿」。辨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影印本，1987），頁848。 
64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春秋穀梁傳注疏》，卷14，頁275。 
65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20，頁9下-10上。 
66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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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胡安國《春秋傳》中所釋書法之義的批評 

1. 隱公二年：「紀履緰來逆女」67 

此為紀君娶魯惠公之女，使大夫履緰來逆。胡安國謂：「穀梁子：逆女，親者也，

使大夫，非正也。」68胡氏認為此經文的書法意義在於對紀君不親迎的貶責。但是陸粲

則認為： 

履緰逆女，何以書？為齊侯滅紀而葬伯姬書也。《穀梁》所謂「將有其末，不得

不錄其本者」，此類是已，非譏不親迎也。然則諸侯可以不親迎乎？曰：程子之

論至矣。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

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

又曰：「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文王親迎于渭，亦非出疆，周國自在

渭旁，況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69 

經書此文之用義不在示譏，而是作為下文莊公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之本

始。蓋紀伯姬在隱公二年歸于紀，至莊公四年三月卒，後因紀侯不堪齊之逼迫，遂去

國不返，伯姬之喪事由齊侯完成。陸粲認為隱公三年紀履緰來逆女為事之本，莊公四

年齊侯葬紀伯姬為事之末，如此本末完整。這是從史事紀錄的角度進行理解。另一方

面，他為反駁胡安國的解釋，他再依據程頤之說析論「諸侯親迎」之事理當是由大夫

將夫人自其本國迎回，暫居館舍，再由國君至館舍親迎，並非國言親至他國逆婦。70若

國君不必親迎，則《春秋》書紀大夫來逆女，自為合禮之事。 

2.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安國認為：《春秋》書法，對外國諸侯「不生名」，只有在紀其卒時書名。為何

於此書二君之名，且去本年秋冬之二時？因為惡其朝桓也。魯桓公與弒隱公，為天下

之大惡，《春秋》對於朝桓公者或貶爵或書名，以示深絕其黨。不惟如此，《春秋》對

天王不能正刑懲桓也有不滿，故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經文書宰之名，又

去本年秋冬二時。71陸粲對於胡安國此處「書名」、「去秋冬二時」是貶斥黨惡之人的意

見，頗不以為然： 

                                                 
67 《公羊傳》、《穀梁傳》同作「紀履緰」，《左傳》則作「紀裂繻」。 
68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1，頁5下。 
69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8下-9上。 
70 陸粲所引程頤說見〔宋〕程頤；《春秋傳》，在〔宋〕程顥、程頤撰，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

華書局，2004），頁1090。 
71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5，頁4下-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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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二君之朝桓，惡也。雖然，不有會于稷、盟于越之齊、鄭乎？釋焉弗問，而

責備於蕞爾之國也。避彊擊弱，尊大抑小，聖人至公之心固若是邪？秋冬二時

之不書，以為聖人有意去之。然則昭之十年不書冬，定之四年不書冬，復何義

也？謂彼為闕文，則此獨非闕邪？亦幸而四年、七年秋冬無事可書耳。設有如

五年秋之從王伐鄭，六年九月之子同生，則如之何將去其時併沒其事乎？是故

不以正大之情觀《春秋》，而曲生意義也，將焉所不至矣！72 

他提出兩個疑問：一為：如果對此二國之君書名以惡其為桓黨，那在桓公二年與桓公

會于稷以成宋亂的齊侯、鄭伯、陳侯為何不書名？於桓公元年與桓公盟于越的鄭伯為

何不書名？如此，豈不是對弱國之君書名以貶，卻避強大之齊鄭而不敢懲戒？此不符

聖人至公之心。二為：胡氏若以去秋冬二時不書為貶，《春秋》中昭公十年及定公四年

也不書「冬」，如果昭定之不書是闕文，則此二處之不書又何以知不是闕文？陸粲認為

不書時只是當時無事，故不書時而已，並無他意。陸氏對胡氏的批評總結到「不以正

大之情觀《春秋》，而曲生意義」，則道出他與胡安國觀看經文的方法不同：胡安國用

例、重書法，而陸粲則直讀經文。直讀經文，故理解聖人之義的根據在我，若《春秋》

為示天下以正道，則我當以平正之心與之對應而領會其義，不當「曲生意義」。這也同

時反映出陸氏讀經之法固然受到歐陽脩的影響，同時也與明代心學者「以我心印聖人

之心」的《春秋》解讀法相應。73 

(三)對胡安國《春秋傳》所解經義的批評 

1. 僖公五年：「鄭伯逃歸不盟」 

僖公五年，齊桓公會宋、陳、衛、鄭、許、曹等國之君及王世子于首止，謀定王

世子之位，鄭伯先與會而後不盟逃歸。《左傳》的說法是周惠王唆使鄭君背齊親楚，故

鄭君不盟而逃；《公羊傳》則以為鄭君內心欲親楚，又不願得罪齊桓，故逃歸；《穀梁

                                                 
72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10下-11上。 
73 如湛若水《春秋正傳•自序》言：「《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

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

之義可得矣。」見〔清〕朱彝尊原著、林慶彰等編審、張廣慶等點校：《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1998）頁345-346。又如，姜寶《春秋事義全考•自序》云：「我國家列《春秋》於學官，

主胡文定公安國所著傳，俾士子肄業焉，以應制舉。予寶少由業《詩》改業是經也，且讀且心疑。……

予寶隆慶初罷官，還山時手是經，因所疑求之心、求之諸家傳註，以我之心，求合乎聖人之心。」見國

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2）頁331。均是「以我

心印聖人之心」一系的解經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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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則云「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范寧釋「去諸侯」為「專己背眾」。74胡安國則

曰：「首止之盟，善也，犯眾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歸，匹夫之

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

深貶之也。」75陸粲則認為： 

首止之盟非美也，何以責鄭伯之不盟？曰：鄭伯以王室懿親，位為藩輔，進則

宜以道正天王，陳匡救之忠；退則宜以禮佐齊桓，伸輔翼之誼。一言而世子之

位定，其道光矣。乃從君之邪志，樂於從楚，遁逃苟免，匍匐乞盟，故書逃以

賤之耳！豈曰齊桓之盟為可從哉？76 

根據陸粲的說法，他雖同意此事之義在貶鄭伯，但不是因尊齊桓首止之盟而貶鄭伯，

應該從鄭伯不應該「從君之邪志」的角度來思考，經文之義在責鄭君貴為王室族親，

又為天子卿士，不能以正道諫王，卻從君私欲邪志，而為如此荒謬之行。 

2. 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據《左傳》，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宣淫于朝，洩治諫之，靈公

以洩治之諫告孔寧、儀行父，二人欲殺之，靈公不禁，二人終殺洩冶。《公羊》無傳，

《穀梁傳》以經稱國殺大夫，示被殺之人無罪。胡安國則認為經稱國殺大夫，表示國

君與用事之臣同殺之，但洩冶諫君效忠而被殺，經於此無褒辭，是因為他雖然盡言無

隱，但有失進退之宜。胡安國認為，若仕於昏亂之朝，為異姓之臣則當如宋高哀（字

子哀）因「不義宋公而出」，遂奔魯；至於同姓貴戚之臣則可如魯宣公母弟叔肸因不平

於襄仲殺公子惡、公子視而立宣公，故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如此則進退合度而不致殺

身。77陸粲對於胡安國之說表示異議： 

夫洩治之書名而無褒詞何也？《春秋》之中，大夫見殺，未有不名者，而洩治

惡得不名？然書「殺其大夫」，而見被殺者之不失其官也，則亦何褒如之！凡今

之譏洩治者，皆惑於《左氏》之謬說，所謂「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者，吾以

為此非孔子之言，特世之鄙夫志乎苟免者妄為之也。夫以荀息之從君於昏，徒

不食其言耳，孔子猶取之，況洩冶哉！或曰：洩冶賢矣，奚不能為子哀之去也？

                                                 
74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春秋穀梁傳注疏》，卷7，頁138。 
75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11，頁7上-7下。 
76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16下。 
77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17，頁5上-5下。宋高哀事在《左傳•文公十四年》，叔肸事在《左傳•宣

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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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是或一道也。雖然，臣之事君，榮其寵祿，仕其大節，有淫慝興而無改焉，

又求去之，賢者而皆若是，君誰與為國矣？……曰：貴戚與異姓亦有辨乎，而

子一之，何也？曰：異姓則不得諫也與哉？古之死忠者，豈必皆其親暱？俾夫

人者食焉而棄其事，又自詭曰我非同姓，以求免於君子之議者，則子之說啟之

矣。78 

陸粲認為如胡安國之批評洩冶者，是誤信《左傳》中所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一文，以為孔子惜洩冶不懂明哲保身，遂主張洩冶當或去

或隱，竟致以《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乃對洩冶無褒之筆。陸粲乃主張洩冶忠

諫而被殺，經文書其官職及名，即是對他克盡職守、忠君直諫的褒揚，而批評的根源--

《左傳》所稱孔子之言，則不是孔子的話，故不得以此批評洩冶。他並以《左傳•僖

公九年》載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之事為反證：荀息於獻公之託孤，諾以「臣竭其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後里克以三公子之徒作難，連殺奚齊、公子卓，而荀息死之。君

子猶以《詩經•大雅•抑》之「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惜之，

則洩冶忠君直諫，孔子怎會不以為賢？最後，他更批評胡氏以「異姓」「貴戚」分別人

臣身份，以及事君之道，是啟導人臣不以忠言事君之詭論。 

(四)對胡安國《春秋傳》附會之說的批評 

1. 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此事於經文在「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之後，《左傳》則敘於魯齊夾谷之

會後。胡安國認為：齊數侵魯地，在此之前，曾于宣公十年歸魯濟西田，在此之後，

也在哀公八年歸讙及闡，但彼兩次歸還魯地均只書「歸」，而此次歸還鄆、讙、龜陰之

田則書「來歸」，乃是因孔子於夾谷相魯君，據禮周旋，不亢不卑，齊人心服而歸魯侵

地以謝過，故書「來歸」並說《春秋》如此記載是孔子「自序其績」。79陸粲則認為實

為誇大之辭 

以予考之，定公之世，魯與齊蓋數相侵伐，至是及齊平，故有夾谷之會，而以

侵疆歸魯。此事在春秋中，何國蔑有？如醉而怒，醒而喜耳，而於仲尼何與焉？

自戰國以後，魯之老儒先生既沒，俗士之耳學者，乃取委巷所傳奇言怪語附著

之孔氏，以為誇大，而不知其待聖人者淺矣。故鄆、讙、龜陰之歸，與濟西讙

                                                 
78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24下-25下。 
79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28，頁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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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之歸一也。誠以書「來」為夫子自序其績者，前此嘗書「鄭伯使宛來歸祊」，

又書「齊人來歸衛俘」矣，為復序誰之績乎？80 

陸粲從歷史現實的角度理解此事，認為這只是當時各國間和戰不定的實況，齊於此時

歸魯三地，其意義與歸濟西田和讙、闡一般，並非由孔子夾谷之會有功而來。其次，

他也認為孔子不可能自序其績，如此說法是戰國以後俗士附會的誇大之說，非但不能

為孔子增光，反而小看了聖人的格局。最後，他用比事的方式對照同書「來歸」之史

事，若以此之「來歸」為序孔子之功，則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莊公六年「齊

人來歸衛俘。」又當序何人之功？藉此質疑胡氏謂經書「來歸」為孔子「自序其績」

說之無據。 

2. 定公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據《左傳》，此為仲由在擔任季氏家臣時所策動的抑制陪臣之舉，歷來之論者皆

將此「墮三都」之功歸於孔子，如《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81，《史記•孔子世家》用《公

羊》說：「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82胡安國雖未如《公羊》《史記》明言此事為孔子推動，但他說：「郈、費、成者

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

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83並將「墮三

都」視為孔子以禮為國的示範。至於費、郈既墮而圍成不克，胡安國則言：「是冬，公

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然則圍成之

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並認為如果孔子能在魯繼續用事而不去國，

則成邑必「不待兵革而自墮」。84陸粲則認為胡氏此說與事實未必相符。他提出幾項質

疑，首先，《左傳》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則墮三都之舉未必是孔子之謀： 

《左氏》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夫是舉也，謂孔氏之徒或與焉則可，

謂自孔氏謀之則不可。不然，則三子者之意而仲由贊之，孔子或不與聞也。曰：

夫公山佛肸之召，孔子猶欲往就之，將以有為也。矧三桓自墮其城，非可乘之

                                                 
80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16下-17上。 
81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李學勤主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6，頁665。 
82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頁752。 
83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28，頁2上。 
84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28，頁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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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邪？而聖人不屑也？曰：聖人應變之權，非吾徒所知矣。然吾以為孔子誠與

夫二三子者共事，則所以消息其間者，宜自有道，亦何互動干戈於邦內，而搶

攘至此乎？85 

陸粲根據《左傳》紀事，因而認為在三桓自墮城邑之事上，充其量只能說孔門弟子參

與其間，不能因此便認定孔子為主謀。不過他立論的根據，除了《左傳》之外，也只

是以孔子與弟子之相處，宜以道相尚，不應圖謀在國內興動干戈之事的推測，作為論

據。其次，他批評胡安國論事不公，不應將郈費之墮歸功於孔子，卻以圍成弗克歸咎

定公： 

郈費墮則曰仲尼之功成，不克則曰定公之過。勝則歸己，敗而歸君，非君子所

忍言。86 

最後，陸粲認為胡安國所謂孔子「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也無史實根據： 

所謂「與聞國政」、「誅少正卯」者，亦非事實。昔之君子以為此《論語》所不

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蓋齊魯間陋儒

者為之。攝行相事之云，愚謂亦因《左氏》「會于夾谷，孔丘相之」一言而誤耳。

相，會禮之相，非相國也。是時政在季氏，定公不能為，孔子仕日淺，謂其君

臣能知敬信以咨謀議則有之，謂舉相事以授焉使攝行之，無是理也。87 

觀陸氏的批評，其所據者，以史實、情理二證為主。而可注意者，在於不論史實或情

理的論據，陸粲均表現出保守的態度，幾同於前文所提及歐陽脩所言「經之所書予所

信，經所不言予不知也」的態度，亦與其解讀《春秋》欲剪除枝蔓，回歸本經之作法

相應。 

(五)對胡安國「夏時冠周月」說的批評： 

胡安國《春秋傳》在解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時，提出一個主張：認為周家之

歲首為建子之月，即夏曆之十一月，於時令為冬季，若依夏曆，則周正之歲首當紀為

「元年冬十一月」，但《春秋》卻書「元年春王正月」，則於時、於月皆改。胡氏以為，

其中「正月」是「周正月」，而「時」則是「夏時」，也就是說，《春秋》的紀錄時月的

                                                 
85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18上-18下。 
86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18上。 
87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下，頁1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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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以夏時和周月結合--夏時冠周月。孔子為何要如此安排？胡安國的理由是：孔子

曾在回答「顏淵問為邦」時，主張「行夏之時」，但是周之正朔已改，不能不尊，而夏

正於時令季節最為相合，《春秋》之目的即在示後人之法，孔子故採取「夏時冠周月」

的方式，以實踐其治國用夏曆的主張，以及尊周的思想。88胡安國並舉證，在周以前，

殷代以夏曆十二月為歲首，書君始即位之時月為「惟元祀十有二月」，則殷人不改月；

在周之後的秦人以夏曆十月為歲首，其紀始建國為「元年冬十月」，則時、月皆不改。

所以《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的改時改月是孔子特筆。這個說法在宋代已引起批

評，朱子就表示他不能接受「夏時冠周月」之說，並舉《孟子》和《周禮》為據，證

明周人紀事書時已經「改時」「改月」，所以《春秋》所書，當是史文原本如此，並非

孔子之創制。而孔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以周正不順天時，而欲改從夏曆的主張，

不能因此就說孔子要「見諸行事」。89明代學者中也有不少人為辨正胡安國「春王正月」

解說而撰作專文，90可見胡氏此說的爭議性，因而成為學者批評胡《傳》必然關切的議

題。陸粲對於胡安國此說亦深表不滿，但是他並未能自出議論，而是長篇引用王陽明

〈論元年春王正月〉的文字進行駁難，他的理由是：「春王正月之議，諸說最為紛紜，

獨王公據經立論，卓然有見，足以破千載不決之疑，故備錄之。」91若整理王陽明的論

點，大致為：1.孔子自己曾說：「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說：「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若孔子在《春秋》中以夏時冠周月，即是無其位而改正朔，

則其言自相矛盾，且將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2.胡安國以孔子在《論語》之言為據而敷

為此說，但「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

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二書之性質不同，不能用議論

                                                 
88 胡安國之說見其《春秋傳》，「春王正月」條，卷1，頁1下-2上，文長不錄。 
89 朱子之說原文：「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

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

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

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

人，若暖時又只時教他自從水裏過。看來古時橋也只是小橋子，不似如今石橋浮橋恁地好。」見〔元〕

黎靖德：《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頁2159。 
90 以筆者所見，徐師曾、鄧宗齡、王鏊均有以「春王正月辨」名篇的文章。徐、鄧之文見〔清〕黃宗羲：

《明文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105，頁16下-19上；卷111，頁28
上-31上。王鏊文見〔明〕王鏊：《震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

34，頁1上-3下。王陽明也有〈論元年春王正月〉，在〔明〕王守仁：《王文成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卷24，頁11下-15下。 
91 〔明〕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卷上，頁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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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遽以為必然實現。所以《春秋》所書「春王正月」即是史文原本如此，孔子並未

創制。3.以天時的陰陽之氣論，一年之中，陽氣自冬至所在的十一月生而至次年四五月

達於極盛，陰氣則自五月生而在十月、十一月達于極盛，陽氣始生則為春之始，故周

正月所在的冬之十一月也可以視為春，故周人改月、改時，不為無理。4.孔子「行夏之

時」之論，重點在提示對於人事之宜的重視，不是改時改制的宣示。92陸粲除引述以上

的論述外，他還補充《後漢書•陳寵傳》奏論處決刑犯之季節所言「冬至之節，陽氣

始盟，故十一月……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支持陽明「冬可為春」之說。縱觀王陽明

和陸粲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批評，同樣是站在以回歸孔子思想，以及視《春秋》所載

為史實，從而用史學的資料和觀點對胡安國之說提出駁難。 

 

五、結論 

通過以上對於陸粲《春秋》學術思想的分析，及其辨駁胡《傳》意見的整理，我

們可以提出若干反省和思考，作為這一個階段研究的結論 

(一) 陸粲有三部《春秋》學著作，其中《左傳附註》5卷，針對《春秋左傳正義》中字

義訓詁、名物考證未安之處進行辨正，值得注意的是他引用許多漢魏學者的意見，

可以看到他不以《春秋》之宋元人注解為滿足，而欲上溯至漢魏的企圖，則其書

不只在《左傳》「杜注」研究方面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對於觀察明中葉以後至清乾

嘉時期的「漢學」逐步興盛的發展軌跡而言，也應有相當的意義。至於《春秋左

氏鐫》在辨駁《左傳》內容義理未安之處，其中對於《左傳》內容的批評，表現

出一個明顯立場：《左傳》內容不合孔子義理，故非聖人所傳。宣示了他的《春秋》

學即以孔子言論為根本，以回歸孔子思想的立場。而其《春秋胡氏傳辨疑》則糾

正胡氏說經「失於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的問題，其主要用意也在

廓清胡氏經注中的曲解附會，以回歸他所認為的孔子本意。 

(二) 陸粲的《春秋》學思想受到歐陽脩《春秋》學術的影響，認為「《春秋》紀事……

紀事貴實」，《春秋》是孔子據魯國史書而作，其中多為舊史文字，孔子並未創制，

孔子的用意是藉事以寓義，既然《春秋》所載為實事，則直讀《春秋》文字即可

掌握經文之義，不必在字辭之間尋找「凡例」、「書法」，避免因為強求其通而橫生

曲解。 

                                                 
92 請參見〔明〕王守仁：〈論元年春王正月〉，《王文成全書》，卷24，頁11下-15下。文長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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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就陸粲對於胡安國《春秋傳》在「凡例解經」、「書法解釋」、「經義解釋」、「附

會之說」及「夏時冠周月之說」等方面批評進行綜合觀察，可知他所使用的主要

論據為「情理」與「史實」。他要求以平正的思想看待孔子《春秋》中的文字，並

以《春秋》為紀事實之書，則解讀《春秋》內容也要從「史實」的角度進行理解，

這一點在陸氏批評胡安國「附會之說」及「夏時冠周月之說」上最為明顯。陸粲

如此作法，固然欲為《春秋》學剪除枝蔓，回歸本經，但是是否會使《春秋》之

義成為只有「史文字面的意義」，從而讓《春秋》從經學轉而愈與史學接近，對於

《春秋》的經學意義產生破壞作用？ 

(四) 《四庫全書總目》曾說：胡安國之《春秋傳》「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

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

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可見胡《傳》的主要特質在

於政治方面的引申與發揮，陸粲的批評則完全無視於此，這樣的忽視，固然是與

其學術觀點相關，至於與明代政治與君臣關係有無關聯？93而《四庫全書總目》所

理出的明清學者「駁難胡《傳》」脈絡，其間促成他們檢討胡《傳》的動力，是純

然出于「求學術之真」，抑或是有政治社會變遷的影響因素？則是可以此一階段研

究為基礎，再進一步繼續探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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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世〉的自處處人之道 
 

吳 肇 嘉 
 

【 摘 要 】 

道家向以全生保真為旨，莊子既為道家大哲，生當戰國爭亂之世，提出保身免刑

之道自是理所當然。因此歷來學者解釋〈人間世〉，多逕以「處世哲學」的角度理解本

篇，強調其避禍免刑之義。但若識及〈養生主〉與〈人間世〉乃互為表裡之篇章，則

〈養生主〉既肯定修養工夫具「保身、全生」之作用，而〈人間世〉中顏回又有「胡

可以及化」之提問，則知莊子思想中實含「化世」之關懷，「免刑」一義並不足為〈人

間世〉之旨。故本文在梳理〈人間世〉文義之餘，更著意於探究莊子「經涉世故」方

面的意涵。由此理解視角，本文也注意到〈人間世〉中一些文句，如篇末「天下有道，

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一語，除允諾生命之「免刑」

外，尚企向著「成物」與「全生」目的之實現。本文認為，以此為階，或許能找到一

條莊子外王研究的可由之徑。 

 

關鍵詞：養生、處世、外王、人間世、作用的保存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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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Self-regulation and Treat 
others” in “Ren Jian Shi” 

 

Wu Zhao-Jia 
 

Abstract 
 
Previous scholars interpret the life philosophy of “Ren Jian Shi”, mostly from the 

direction of "self-protection" understanding, but if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 Sheng Zhu” and “Ren Jian Shi”, will find “Yang Sheng Zhu” mentioned that 

sprit-cultivation has the effect of protecting the body, and “Ren Jian Shi” also proposed 

"How to improve the world" issue, accordingly can be speculated that Zhuangzi actually care 

about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not just care about "self-protection".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ing “Ren Jian Shi” focuses o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in text.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note “Ren Jian Shi” some of the sentences, in addition to promise "Life from torture", but 

also expect everything can be "Self-realiz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this finding, or 

license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Zhuangzi's Outward-governance. 

 

Keywords: Cultivate Human Nature, Treat Others, Kingliness, The World of Human 

Being, The Realization from Influence.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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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間世〉的主題與結構 

一般在初見「人間世」這樣的題名時，讀者很容易將之當作是篇單純探討處世方

法的文字，尤其莊子生當戰國爭亂之世，提出一套避禍自全的人生哲學似乎是理所當

然。因此歷來解析〈人間世〉，不乏有學者逕以「處世哲學」為旨趣來表述本篇內容，

將之釋為明哲保身之術。譬如陳啟天就這麼說： 

按人間世篇，為一種亂世處世論。人間世者，人間之世也。莊子所生之世為亂

世，所言之人間為暴君統治之人間。亂世對於暴君宜如何自處自全，此本篇所

詳言者。……。要之，不外謂非不得已，則不宜進言，不進身。強求進言進身，

則不如安於無用，尚可免刑。故本篇之大旨，在言亂世明哲保身之術。1 

由其言觀之，〈人間世〉所陳述者，乃為亂世中求以自全的自處之道，「免刑」則是這

套哲學的核心價值。以這樣的描述看來，莊子的應世思想似乎就是套避害自保的人際

關係處理技巧，其目的在於明哲保身，以免於刑戮的傷害。 

類似的觀點，在陳鼓應的表述裡則較細膩了些。他除指出「描述人際關係的紛爭

糾結」是本篇主旨外，還提到篇中所言道術同時蘊涵了「處人」與「自處」兩部分內

容。其言曰： 

〈人間世〉篇，主旨在描述人際關係的紛爭糾結，以及處人與自處之道。處於

一個權謀獪詐的戰亂時代，無辜者橫遭殺戮，社會成了人獸化的陷阱，一部血

淋淋的歷史，慘不忍睹地暴露在眼前，莊子揭露了人間世的險惡面，而他所提

供的處世與自處之道卻是無奈的。2 

這段話主要意思，仍在於莊子揭露了人際關係的糾結險惡，儘管提及〈人間世〉內容

包含「處人」、「自處」兩個部分，但其所言不管是「處人」或是「自處」，意義仍指向

於消極地避開殺戮陷阱以求自保，故方云莊子「所提供的處世與自處之道卻是無奈

的」；「無奈」二字，充分說明其道術的被動性。就此而論，則「處人」與「自處」雖

似具有兩個面向，其實根本為同義語，皆不離於被動的自保之道。 

 

                                                 
1 陳啟天：《莊子淺說》（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頁53。 
2 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11月），頁115。 



50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一期•2013 年 12 月 

當然，若依文本章句的實謂層次3而言，將〈人間世〉內涵理解為「亂世處世論」

並沒有錯，但若深入義理脈絡，則可意會到其中不只言及避禍的一面，而應涵有另一

層較積極的意涵。這層意涵，可藉憨山大師對〈人間世〉的解題以明之。其云： 

此篇蓋聖人處世之道也。然養生主，乃不以世務傷生者，而其所以養生之工夫，

又從經涉世故以體驗之。謂果能自有所養，即處事自無伐才求名、無事強行之

過；其於輔君奉命，自無誇功溢美之嫌。……。苟涉世無患，方見善能養生之

主，實與前篇互相發明也。4 

人的存在脫離不了「人間」，生命必是在人間世的紛紜擾嚷中開展。所以莊子言「養生」，

雖旨在保養生命之「真」，卻不能離開「經涉世故」以求之。若能體會此意義，則可瞭

解所謂「經涉世故」，實即生命的展開；無患的涉世不能不以真實生命（德）為根據。

換言之，養生就是生命主體在經涉世故中自我實現，經涉世故即為養生實踐的全幅內

容。因此闡述不傷生的〈養生主〉與探討涉世無患之〈人間世〉，乃互為表裡之篇章；

〈養生主〉原則性地點出「無厚入有間」的養生原理，而〈人間世〉則具體描繪出一

個糾結難為之人間，並藉之展示養生之道在其間產生的作用與意義。因此對於本文之

結構，宣頴分析道： 

人間世不過有二端，處人與自處是已。處人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

無之而不可；前三段是其事也。自處之道，在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以無用

而藏身；後四段是其事也。5 

而關鋒亦有類似的見解，他認為： 

前三章，述人間世之混濁難處，正如解牛之庖丁所碰到的牛骨盤節之處。其處

之之道，就是「以無厚入有間」。前三章，主要是講「入有間」的，即處世之道，

在這裡正面提出了他的處世原則，當然這是離不開「入者」的「無厚」的。後

三章，主要是講自處，即「無用之為大用」，這是講「無厚」，亦即「無己」，當

                                                 
3 「實謂」層次，語出傅偉勳探討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一文。傅氏在該文中提及，

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創造的詮釋學，應分五個辯證的層次－「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必

謂」。—其中「實謂」層次是指「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這個層次的詮釋「仍停留在

純客觀性的語辭呈現狀態，只呈現為『樸素的原始資料』而已。」（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

佛學》（臺北：東大圖書，1999年5月），頁10-19。） 
4 釋德清：《莊子內篇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62年6月），頁293-294。 
5 宣頴：《南華經解》，《莊子集成續編》卷32（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63年12月），頁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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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是離不開「入有間」。而前後六章又通體是以「無厚」為主導方面的。6 

章節歸屬的說法儘管不盡相同，不過將本篇認識為「同一主題的兩個面向」的結構形

式卻是有道理的。分為兩部分，可以幫助讀者較準確地把握各篇意涵；而點出七章同

屬一個主題，則可以回應認為「此篇立場不一致」的論點。7故本文同意關鋒的說法，

認為〈人間世〉的各章內容，應是「以無厚入有間」此一工夫實踐的兩個方面之展示。 

不過不管如何，僅將〈人間世〉理解為「避禍免刑」的處世哲學是不全面的，事

實上，篇中不僅呈現生命在相互傾軋的人世裡如何「入有間」；另外一面，它也展示了

主體在「無厚」工夫下顯現的超越境界。前文所引宣頴之言云：「自處之道，在不見有

己；不見有己，則以無用而藏身」，所謂「無用而藏身」，若將之與〈逍遙遊〉中「至

人無己」的說法對照，其實正是無待於外的逍遙之境，這積極意義應是〈人間世〉中

另一個重要內涵。宣頴說：「凡處人而攖患者，又只因自處未能冥然。蓋與人生競，病

根在用己之見未消也，所以前說處人後說自處，是一套事。」8將「處人」的的作用收

於「自處」的修養，這個說法相當可以表現莊子哲學「寓作用於工夫」的理論性格。 

 

二、「菑人」之過與「心齋」的虛而待物之道 

作為開場點出問題，〈人間世〉首章「顏回之衛」開頭即構畫出一幅充滿緊張的君

臣關係畫面，並藉由孔子與顏回的對話提出恰當的處人之道。一開始，莊子透過孔、

顏的對話描述了衛君蒯聵的專橫與殘暴，說明勸諫君主之事的難為。在此章裡，莊子

否定了「名」與「知」的價值，認為它們是導致「菑人」的凶器。他說：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

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 

                                                 
6 見關鋒：《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6月），頁184-185。 
7 歷來頗有懷疑〈人間世〉之可靠性者，主要問題在於有些學者認為本篇各章對於統治者的態度並不一致：

前三章所表現的，是主動接近統治者、積極參與政治的態度；而後四章，則一反前文，表現出輕世離俗，

與當權者不接近、不合作的態度。此說可以張恒壽為代表。（參閱張恒壽：《莊子新探》（湖北：湖北人

民出版社，1983年9月），頁84-100。） 
8 宣頴：《南華經解》，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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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總因好名而蕩失，心知必致爭端之生起。9名與知乃世俗所共崇，人皆競相求之。

但心知名言的認識是只在彼是對待的格局中成立，因而爭名用知的結果，將在不意中

自執己是而貶人為非。所謂「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老子•第二章》），己方之是必

須以他人之非來對顯成立，故而顯己之長同時也即是彰人之短，於是不免如引文所說

的「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自己持仁義之言表現出君子勸人歸善的架勢，被

勸之人不容辯駁地就成為不仁不義的「暴人」了，這就是「以人惡有其美」，莊子稱之

為「菑人」，即災害他人之意。世上沒有一個人願意被視為惡人，所以當我們用自以為

的「善」去陷人於「惡」，對方當然要回敬地反菑於我們了。所以說：「菑人者，人必

反菑之」，生命的衝突與所導致的苦痛，其根源多半起自於此。 

如果「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菑人，行之必將得人之反菑，那麼我們是

否應採取不問是非的混世態度來與人相交呢？莊子之意並非如此。「仁義繩墨之言」之

所以會變成菑人凶器，原因在於諫者「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在人心人氣未「達」的狀況下妄行勸諫，才會是「『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

問題是出在「勉強」，而非「勸諫」。若自身德行能達於人心人氣，則勸諫他人實亦不

妨。所以篇中孔子才要顏回嘗試提出他準備勸諫衛君的方法來加以參酌討論。 

顏回於是接連提出兩套勸諫之法，但究其本質都是師心而用，於是皆為孔子所否

定。顏回之言曰： 

1.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

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

                                                 
9 「知出乎爭」這句話一般有兩解：一是解作「知因爭競而產生」之意，如郭注：「知之所以橫出者，爭

善故也」（郭慶藩：《莊子集釋》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頁135。）另一解則主謂詞相

互顛倒，解作「心知導致爭競」之意，如林希逸《口義》言：「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莊

子鬳齋口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3月），頁57。）兩說各有所據。前一種解釋，立基於句法

的對稱性上，以「德蕩乎名」與「知出乎爭」相對，句法結構相同，語詞的主謂性質亦當相稱。「德蕩

乎名」既解為「德因名而蕩失」，那麼「知出乎爭」亦應釋作「知因爭而產生」。此外，引文中也說「知

也者，爭之器也」，這是意謂「爭」才是目的，「知」只是工具；所以是為了「爭」才有「知」，「知」是

因「爭」而有。後一種解釋，根據的是《莊子》原典所呈現的內在理論架構。「心知」向來是莊子哲學

所欲對治的根本問題，《莊子》十萬餘言自始至終都緊扣著此一問題而發，所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

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名號是心知執著的產物，由執著而有分別與比較，導致無窮追逐，而成

一切困頓和爭亂的根源。若依第一解反將心知當作爭競的結果，在因果上是本末倒置的。由於以「知因

爭競而產生」之義在《莊子》中止此一見，且不契於《莊子》全書的整體思想脈絡，故此處仍應以第二

解為當。況且郭象亦言：「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

也。」（《莊子集釋》第一冊，頁135。）顯然他還是以「知」為爭競之起因，所以當遣的是「名」、「知」

而非「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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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2.（顏回）：「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

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

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

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

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

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第一種方法，顏淵試著避開孔子對其是否「爭名顯智」的質疑，因而標舉「虛」、

「一」的無為之道。不過在虛、一的工夫前，他又安上了「端」、「勉」的頭目，於是

讓「虛」與「一」都變了質，成為只重察言觀色伺機以動的靈活權變，孔子因而不許。

船山云：「蓋端而虛，則非虛；勉而一，則非一也。以充揚之色伺人之感，而乘機以進，

自謂之虛；以執而不化者，日漸進之以求成效，自謂之一。皆挾其所以，成乎心而形

乎容者也。」10可見此方法是以成心為基礎而致，用成心以律他人，自然也是一種「菑

人」，衛君必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 

第二種方法，顏回試圖避開「端、勉」工夫明顯以成心發為勸諫的色彩，於是提

出「與天為徒」、「與人為徒」和「與古為徒」的複雜方法，將價值的根源轉託到傳統

和世情上，讓衛君無由詬病。但這種方法亦為孔子所否定，他指出這種辦法「太多政

法而不諜」，太過複雜而不能使人親近，11其根源還是在於諫者自師成心，是以己律人，

頂多只能不得罪於衛君，卻不可能感化別人。 

在批判諸多有問題的方法之後，莊子並非止於接受衛君之暴而不行勸諫，他最終

還是藉著孔子之口，提出了可能是整本莊書中最重要的工夫論，其言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

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

                                                 
10 船山注云：「諜，狎也。」（見《莊子解》，《老子衍、莊子通、莊子解》（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5月），

頁111。） 
11 船山「太多政法而不諜」句注云：「諜，狎也。謂如政令法度之不可狎，雖可使人免罪，然終不能化人。」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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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這一段話，將上面顏回提出的兩種工夫都歸類為「有而為之」，意指著顏回之「虛」與

「一」其實並非真正的無為之道，而是師心之術。相對於彼，「心齋」則可謂達到真正

的「虛」之境界。心齋工夫，將認識活動分為「聽之以耳」、「聽之以心」、「聽之以氣」

三個層次，而要求實踐者循級而進。要瞭解這三個層次的區別，在此藉由「庖丁解牛」

文中述及的解牛進境來說明。其文云：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第一個階段「聽之以耳」，是以感官覺物，尚未以心知分別對象。這同於庖丁解牛

之始，因不知解牛工作之主次難易，而徬徨於不知從何下手。此時呈現在眼前的，就

無非是一整個「不知入處」的對象，故曰「所見無非全牛者」。 

第二個層次「聽之以心」，是開始以心知分別事物，強求對象符合於成心所建構的

名言概念。此同於庖丁解牛三年後，已熟知解牛之主次難易，只著眼於解牛的關鍵要

點（如某個骨節、某條筋肉），而不去看牛身之整體，更不管每隻牛身所呈現之殊別性，

故曰「未嘗見全牛」。 

第三個層次「聽之以氣」，是以「無執著分別的心」（即「氣」）12去觀照、感應對

象，讓物自顯其本然，故言「虛而待物」。這同於庖丁解牛十九年後的境界，超越感官

執取和心知分別，而只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讓人之德性與牛之本然相互感應作用；

故曰「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從〈人間世〉行文脈絡的層遞襯托安排，可以看出「聽之以氣」方是莊子所真正

肯定的層次，認識活動提升到了這個層次，對於所認識的對象才能達到真實的把握，

心齋工夫至此始算完成。此一層次之所「聽」，雖然是自身生命內的「氣」，似與外在

世界無關；但由於莊子有「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彼方且與造

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大宗師〉）、「通天下一氣耳」（〈知北遊〉）等說法，

意謂著物我本無相隔而通為一氣，故聽任於自我內在的真實生命同時也就是聽任於萬

物之在其自己；所以依此方有可能「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完全地相應外物。13在

                                                 
12 徐復觀云：「……氣，實際只是心的某種狀態的比擬之詞。」（《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94年4月），頁382。）在此必須釐清的是，徐氏所指「心的某種狀態」，並非知是知非的分

別心狀態，而是本性虛靜而與道德合體的靈府。（參閱同前書，頁382。） 
13 有關物我相應之詳細論述，請參閱拙著《莊子應世思想研究》第三章「應世思想的存有論基礎」。（吳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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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夫之下，由於心中無知無名，生命因此如刀刃之無厚，故顏回方能以之入遊衛君

之樊而可使及化。 

 

三、「義」、「命」的不可奈何與「安之若命」的工夫 

人間之世的兩難境況是生命的苦境，這種煎熬於〈人間世〉第二章之後有了更深

刻的表述。在「葉公子高將使於齊」一文中，說到葉公子高受命執行一項艱難的外交

任務，失敗了必將受懲罰，而即使成功也將因勞心憂思而致疾，其中具體描繪了生命

去取間的難為。其文如下：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

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

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此章與第一章內容稍有不同，它展現了置身於兩個權威力量間為難的生命情境。就前

章顏回的困境而言，顏回對於亂國仍可有去、就之選擇，但對於葉公子高，則處境更

形艱危，他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

陰陽之患」，所以他若有選擇，只能是在「人道之患」與「陰陽之患」間選一種「下

場」而已。因此他難免「朝受命而夕飲冰」，這充分反映了強權間生命的卑微與其所

受的煎熬。 

面對這樣的悲哀情境，莊子所提出的消解之法，在於體認「義、命」大戒的不可

奈何、而託於不得已的安命之道。他藉仲尼之口說道：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

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

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

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

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嘉：《莊子應世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10月），頁13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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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莊子從子之愛親的「不可解於心」，與臣之事君的「無適而非君」，來說明命與義

的「無所逃」；既接受「無所逃」便能「不擇地」、「不擇事」。此一「不擇」，實即「無

己」與「虛而待物」之表現。「選擇」的活動必須內涵一價值標準以為根據，沒有價值

標準，則亦無選擇之憑藉。莊子在此既言「不擇」，實已入虛而待物的「無心」之境。

故其言「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此所謂「心」，所指應即為虛而待物之「氣」，

是心齋後的德性之體現，而非「師心」之成心。 

所以說「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這個「忘其身」的「身」，

指的就是〈齊物論〉中「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的「心與之然」，是心知的自是執著。

忘掉自我的心知執著，便不至於悅生惡死而可「行事之情」，讓行止恰合於事務之客觀

實況。此一實踐之所以可能，立基於對於義、命等不可奈何之事能夠坦然接受的「安

之若命」修養。 

因此「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境界，工夫也是從「忘其身」下手的，同

樣歸屬於〈養生主〉所言的「無厚」工夫。刀刃既然無厚，則骨節自有其間，無厚入

有間，於是恢恢乎游刃必有餘地。生命的自由空間，乃因心知執著的解消而開顯。〈人

間世〉言「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游」之所以可能，依據必在於此「無厚

入有間」之道。循此道而行，義、命夾迫的生命窘境必能獲得解消，而呈現為寬廣無

礙的倫理實踐空間。 

 

四、「形就心和」與「同流合污」之別 

一般討論〈人間世〉，多將重心放在「顏回之衛」段的「心齋」工夫，或者「葉公

子高使齊」段中所呈示「義、命」的存有結構，對「顏闔傅衛靈公大子」則較少重視。

其實，本段具有豐富的義理內涵，它將「心齋」的自處工夫進一步地置定於處人的具

體情境中去展現，又比孔子教示葉公子高「傳其常情」的外交原則多了教育上的意義，

故相對於前兩段是毫無遜色的。此段，藉由太子蒯聵的暴虐做引子，莊子再度構建出

一個生命抉擇於自身與國家間的兩難情境。其云： 

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

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奈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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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蒯聵得天獨薄，稟性凶頑，其智慧只能知人之過，而不能知己之過，顏闔身為其

師，實難以自處。如教之以無方，則太子將來必定危害國家，有負職責不免有愧；但

若教之以有方，則性命卻可能因太子兇殘之性而先將不保。在危國與危身之間，顏闔

不知如何趣取。這情境其實不僅是顏闔的兩難，它也往往是人在人間世中面臨的困境。

我們常常不知該如何立身於清濁混流的人情之間。明辨是非，怕得罪於人；同流合污，

又是有違於己。不管如何表態總是不得周全，於是心底也不禁常有「若然者，吾奈之

何」的喟嘆。 

面對這樣的兩難，莊子藉蘧伯玉之口提出了「形就心和」的處人之方： 

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

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在言「形就心和」之道前，蘧伯玉先提出了「正女身也哉」的要求，這句話或者教人

困惑。「戒」、「慎」、「正身」的提法，似乎比較像是儒家持敬的涵養，而不類莊子的

逍遙齊物之態度；〈齊物論〉不就曾提出「三者孰知正處」、「四者孰知正味」、「四者

孰知正色」的質問嗎？因此晁迥曰：「人間世提出戒、慎、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莊，

何也？」14這個問題看似指出《莊子》之矛盾，但其實並不會對其思想造成太大困難。

篇首「顏回之衛」段中，「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的說法，和這句話的意

思是相類的。事實上，〈逍遙遊〉中已曾提及至人「乘天地之正」之語，而郭注曰：「天

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15所以這個「正」不是心知所分別而固執之

「正」，而是指天地之「正」，也就是「自然」。「正女身也哉」的要求，其實就是教導

顏闔能夠順自然之性而莫有執著，此乃「可以及化」的前提。 

接著談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這個重要的處人之道。「形莫若就」比較容易解，

它是「行為最好莫過於遷就對方」的意思，因此郭注「形不乖迕」16。但「心莫若和」

就比較費解，到底什麼是「和」？這是需費一番工夫去考察的。一般多以「調和」之

義釋之，17但這恐怕尚未能盡「和」字之義，而使整句話陷於語意不明。翻查諸注，似

                                                 
14 轉引自錢穆：《莊子纂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2年1月），頁34。 
15 郭慶藩：《莊子集釋》第一冊，頁20。 
16 郭慶藩：《莊子集釋》第一冊，頁165。 
17 宣頴：「內寓調濟之意。」（見《南華經解》，頁108。）林希逸：「和，調和也。」（《莊子鬳齋口義校注》，

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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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仍以郭象「和而不同」18的指點最具啟發性。「和而不同」，其言出於《論語》，19朱熹

注之曰：「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

小人尚利，安得而和？』」20將「和」與「同」作出了較明確的區別，從這裡可以顯出

郭注「和而不同」的重要性。郭象明確意識到莊子之「和」，並非彼是雙方同一平面的

調和，而是立體的超越觀照，其中肯定了一超越根據的存在。當然，這個超越根據未

必一定是如尹焞所言的「義」，但因此超越根據而致的境界區分應該是存在的。所以顏

闔之「心和」，不能是心裏「認同」、「容忍」或「接受」蒯聵的惡，而必須是在超越的

立場上「觀照」出蒯聵生命中「善」的部分，這樣講形就心和才有意義。如果「心和」

僅意指著心中調和（認同或接受對方的惡），則在實踐上的表現就頂多只是要求凡事不

辨對錯，一律包容；具體的說，就是要我們做個老好人，不問是非、不得罪任何人。

那麼，這樣子的「和」即成「同流合污」，21顯非道家推許的「和光同塵」了。22  

莊子自然不是這個用意，所以他在「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之後馬上說「雖然，

之二者有患」，聲明「形就心和」的說法尚有不足，而作出「就不欲入，和不欲出」的

補充，為「形就」與「心和」的確實意涵作了釐清。「就不欲入」，是說雖遷就對方行

為卻不能隨之陷入其惡；「和不欲出」則是說雖然包容對方卻不能自顯高人一等。23前

者是要防止「益多」，後者則是為避免「菑人」。如果「形就而入」，那就是益多，會導

致「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加速惡行所造成的崩壞覆滅；24若是「心和而出」，則是為

菑人，將造成「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自己淪於聲名的彰表競逐，而被人視為妖孽災

害。25 

所以較好的作法，應該是「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

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這段話是「就不欲入」

與「和不欲出」的綜合性描述。「為嬰兒」、「無町畦」與「為無崖」是在解釋「和不欲

                                                 
18 郭慶藩：《莊子集釋》第一冊，頁165。 
19 見《論語•子路》篇。 
20 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民國85年11月），頁204。 
21 此即孟子所言鄉愿，其言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 
22 王弼《老子注》第四章云：「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老子注》，《老子四種》（臺北：大

安出版社，1999年2月），頁4。 
23 釋德清注曰：「出者，謂顯己之長，形彼之短，故不欲出。」（《莊子內篇注》，頁325。） 
24 成疏：「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覆滅絕，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郭慶

藩：《莊子集釋》第一冊，頁166。） 
25 成疏：「雖復和光同塵，而自顯出己智，不能韜光晦跡，故有濟彼之名。蒯瞶惡其勝己，謂其妄生妖孽，

故以事而害之。」（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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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達之，入於無疵」則是在講「就不欲入」。這裡的「達」與前面第一章「達

人心」、「達人氣」的語意是一樣的，意指兩人精神之交會，26這是「形就」的作用；而

「入於無疵」則是引導對方至於無病無過的境地，此為「不欲入」之結果。「不入」於

對方之惡，而能與之「達」，這自然是對方受到自己影響而改過遷善，所以說「就不欲

入」即可「達之，入於無疵」。 

接著，蘧伯玉以三個例子來闡釋「形就心和」的道理，其云：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

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

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

殺者，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

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這三段文字，第一段是在告誡人切莫自是才美，亟言「心和而出」的「出」字之禍，

與前文孔子警告顏回的不可菑人之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第二段與第三段則是相對舉的

一組例子，用意在於表明「形就」的重要性。宣頴云：「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

而驚之則暴。物其可攖乎！」27點明了人在人間世之遭禍，往往是自取其咎，惟能順物

之性，則可免害。不過在此講「順」，意義是「作用的保存」28，目的在於讓實有層的

價值更恰當地表現，故宣頴曰： 

伯玉之妙，卻在與為無方中而得與為有方之用，秘訣止是一「順」字。「順」字

不是阿附詭隨，看他話中，初則就不欲入，既則達於無疵，全是用人，不是為

人用。29 

                                                 
26 王邦雄說：「達就是可以交會，跟對方合成一體。」（見《莊子道》（臺北：漢藝色研，民國82年8月），

頁129。） 
27 宣頴：《南華經解》，頁110。 
28 「作用的保存」是牟宗三用以闡述道家實現原理的重要概念。在他較早的著作《才性與玄理》中，已經

可以見到「作用的保持」這樣的用語，（見《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8月），頁360。）

到了後來的《中國哲學十九講》中，他又開闢一個章節專門講述「作用的保存」此概念（章名叫做「作

用的表象」），將之作了更詳密的論述與廣泛的發揮。（見《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
年1月），頁127-156。）簡單的說，「作用的保存」意指不以直接把握本體的方式來創造存有，而是對本

體存而不論，讓萬物自我生成，再以此生成作用來反向證顯本體的一種思維。 
29 宣頴：《南華經解》，頁110-111。 



60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一期•2013 年 12 月 

「在與為無方中而得與為有方之用」，這就是「作用的保存」。所以「形就」是為了「達

於無疵」，用人而不為人用。從這裡也可以發覺到，莊子的處世哲學，對人間世的改變

不單只是實踐者本身主觀境界的轉化，應亦含有對客觀實有世界的提升、改造，所以

若斷言其處世之道等同於阿Q的精神勝利法，似乎並不是恰當的判斷。30 

 

五、「無厚」的自處之道 

〈人間世〉後半「櫟社樹」、「商丘木」與「支離疏」三章，基本上都在探討同一

個主題，即「無用之用」的理念。其中櫟社樹因其無所可用而免於剝辱折泄；商丘木

因其不材而得不夭於斧斤；支離疏則因支離其形，不任徵役，而遠離危險勞苦，並享

有受賜之福。此皆是因「無用」而得福。這裡我們以三章中部分文字來做一觀察：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

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夫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

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

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

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

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

足以餬口；鼓莢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閒；上有

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之三鍾與十束薪。 

將這三段文字的前後文加以對照，可以發現一弔詭的事實——事物越是不符合於人群

社會認為的「有用」，則其越有機會實現自身。櫟社樹被匠石認為無用的性質，正是其

得以開展生命的基礎。假若櫟社樹並非難成器用的不材之木，那麼其「蔽數千牛，絜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的宏大生命將難有機會實現。因此，就這三段寓言的表面意

                                                 
30 關鋒云：「我們說，莊子處世哲學有濃厚的阿Q精神，不僅上述『養虎』一例，而是通體貫穿了這種精

神，……。」（見《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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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言，基本上都昭示了世俗價值未必適切於生命自身的道理。對於世俗價值的堅持，

終將引來災禍，所以不符合這些價值標準的人或物，反而往往可以避害保身。因此「無

所可用」、「不材」這些觀念的提出，在此處照顯了一條能夠保身的自處之道。 

不過所謂的「自處」，其實可以具有不同層面的意義。如宣頴云： 

自處之道，在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以無用而藏身。31 

宣頴之說同於前述的看法，將「藏身」作為「無用」的目的。這種見解自然有來自於

文本其他篇章的支持，如〈養生主〉中即言養生工夫「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

親，可以盡年」，四個作用首先即強調保護形軀之義。所以自處之道講究「藏身以免刑」

是無庸置疑的，這本應是〈人間世〉的首出之義。但若就「顏回之衛」章中「胡可以

及化」以及「顏闔傅衛靈公太子」章中「達之，入於無疵」的要求來看，「無用」或「無

己」可能指向更積極的目的。前引關鋒之說，曾以〈養生主〉的「入有間」來概括本

篇前三章的主旨，而以「無厚」概括「櫟社樹」、「商丘木」與「支離疏」三章的意涵。

以這樣的旨趣來推論，「無厚」的意義應該在於為了「入有間」，而「入有間」的目的

又是為了「解牛」。這個過程若以牟宗三「作用的保存」理論來解釋的話，可以認為「無

厚」是在作用層上對徼向性的消解，而「解牛」則是實有層的價值之實現；「無厚」的

工夫最終乃為「解牛」目的而設。 

所以，「櫟社樹」、「商丘木」、「支離疏」這三段談「無用」，也可以直接將之理解

為描述主觀中無為修養的寓言。它們強調「無所可用」，用意在於解消我們對既有價值

觀念的執著；解消了這些執著，我們才不會「是其才之美」而到處菑人，如此才能夠

達人心、達人氣，而有「及化」、「入於無疵」之可能；「及化」、「入於無疵」的化世作

用，在此成了莊子〈人間世〉積極面向的意義。故而，由「保身、全生」的意義談「自

處」只是一面的理解，我們或者可以藉由與本篇前三段文字的對照互解，而令「櫟社

樹」、「商丘木」、「支離疏」三段文字有更深刻的意涵。其言「無用」，或許可以從〈養

生主〉「養親、盡年」的面向理解，而肯定其外王的客觀作用。 

 

 

 

 

                                                 
31 宣頴：《南華經解》，頁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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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人間世〉的最後一段，莊子用楚狂接輿之歌為全篇做一總結：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

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

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也。」 

從這裡可以清楚見到莊子當時天下殽亂、人民水深火熱的處境，「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的祈求，充分顯出生命的卑微與悲哀。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確實人們能思考的，似

乎就僅僅是如何保身了。以此文字而觀之，前述之看法或許將遭受質疑——莊子應世

哲學會不會只是專為保身而說，而未必含有「化世」的積極意義？這確實值得審慎斟

酌。不過換個角度看，儘管此章對於「免刑」之義確實花費相當多的筆墨去表述，但

同時也應注意到文中還具有「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的說法，

這說法可能為我們的理解打開另一扇窗。對於「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這兩句話，成疏云：「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施教，成就天下；時逢

暗主，命屬荒季，適可全生遠害，韜光晦跡。」32而林希逸則言：「天下有道，則聖人

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33王邦雄則說：「不論是天下有道，還

是無道，聖人一如天地，總是要生成天下百姓。分別在，有道時所『成』的是外王的

志業，無道時所『生』的是內聖的修養，這才是聖人的本色。」34儘管各家對於「生」

字的解釋有分歧，但在「成」字的這部分則是相近的，基本上都指向外王志業的成就。

由此可以認定，若時勢允可，莊子顯然是意向著天下萬物之成就；勢態若有不能，才

退而求其次，至少能夠自全天性。此兩者，進則求外王化世，退則求內聖修己，其積

極程度實有進於「免刑」之要求。故文中儘管說「方今之時，僅免刑焉」，這仍然不能

否定莊子哲學中具有外王意識的存在。 

所以就此而觀，莊子講求「無用」的處世之道，進可以「及化」，退可以「全生」、

「免刑」，實際上應具涵主、客兩面之作用。牟宗三向言莊子之「道」是純粹的「境

                                                 
32 郭慶藩：《莊子集釋》第一冊，頁184。 
33 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校注》，頁79。 
34 王邦雄：《莊子內七篇、外秋水、雜天下的現代解讀》（臺北：遠流出版事業，2013年5月），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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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35由此觀之未免失之片面，或許有再作商榷之必要。事實上，若道僅為主觀之境

界，則意謂其無法支配或影響客觀之實有世界，其作用再大，恐亦無法必然地實現化

物生成之作用。36簡單的說，若道之作用在客觀世界並無必然性，則莊子連承諾「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都辦不到，更遑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了。文中既言道之「生」、

「成」，又言「免刑」之作用，則可斷言〈人間世〉篇確實保證了莊子之道的客觀實有

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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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卷 P.2704 及其相關寫卷研究 
 

劉 鑒 毅 
 

【 摘 要 】 

敦煌寫卷P.2704可分為〈三冬雪〉與〈千門化〉二組「重句聯章」之吟唱歌辭，其

體裁為俗講變文受民間雜曲歌謠影響之唱辭。其形式由「入言」、「平吟」、唱辭與「側

吟」所組成。其中「平吟」與「側吟」之注記，即「平調」與「側調」，與變文之注記

不同。P.3618〈秋吟一本〉之內容乃法師於朱門講唱經文後為勸募冬衣之吟辭，而P.2704

寫卷則為P.3618寫卷之改作，作為一般僧尼沿街吟唱望濟寒衣之歌辭。 

P.3618與P.2704〈三冬雪〉寫卷之內容乃出自文學素養極高之法師或都講，而P.2704

〈千門化〉則為山僧所作。P.4980〈勸人布施文〉之作者為學問僧談信。P.3618與P.2704

〈三冬雪〉之內容撰寫於吐蕃統治沙州時期（748~781）。由於〈三冬雪〉與〈千門化〉

之內容與形式相近，後人遂將二首唱辭傳抄於一卷，以「次下則也」作為劃分。學者

不察，或於原文妄自增刪以為劃分之論據，或誤錄為「次下側也」，導致此二首歌辭分

合之訛誤。 

此四寫卷之內容，除了記載當時之佛典經律外，亦反映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一般

僧尼困窘之生活環境與對故國之悲思。此外，亦間接反映晚唐一般民眾之宗教態度與

僧尼地位之低落。 

 

關鍵詞：P.2704寫卷、秋吟一本、三冬雪、千門化 

 

                                                 
 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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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Dun-huang P.2704 Write Roll 
and Write Roll Relevantly 

 

Liu, Chien-Yi 
 

Abstract 
Dun-huang P.2704 write roll can divide for ‘San Tung Hsueh’ with ‘Chien Men Hua’ 

two lyrics of singing of group 'Chung Chu Lien Chung'. Its types is a result that 'Pien Wen' 
influenced by 'Tsa Chu'. Form of it from 'Ju Yen', the 'Ping Yin', and 'Tse Yin' libretto. 
Among them 'Ping Yin' to write with note on 'Tse Yin', namely 'Ping Sheng'and 'Tse Sheng', 
different from becoming gentle. Content on P.3618’ Chiu Yin I Pen’ Buddhist monk in rich 
and powerful family say sing after gentle, for solicit contributions what winter clothes sing. 
P.2704 is the adaptation of P.3618, it is the general Buddhist monk that sings along the street, 
hope to get and offer the lyrics of the clothes.  

P.3618 and P.2704‘San Tung Hsueh ’speak not singing being the gentle to come from by 
literary attainments very high 'Fa Shih' or 'Tu Chiang', the author that and P.4980 ‘Chuan Ten 
Pu Shih Wen’ is Tan Hsin. P.3618 and P.2704 ‘San Tung Hsueh’ write when the Tu Fan 
governance the Sha Chou once (748~781). Because ‘San Tung Hsueh’ with ‘Chien Men 
Hua’ content and it close very form, copy together these two pieceses person not for the 
future, divide with the 'Tzu Hsia Tse Yeh'. The scholar does not know, some increase or 
delete the characters without authorization in the original text, as the foundation that divides; 
Some is it become 'Tzu Hsia Tse Yeh', make two these division of lyrics produce the mistake 
by mistake to write.  

The contents of these four write rolls, besides recording the Buddhism classics at that 
time, reflect too that Tu Fan governance Dunhuang period once, general Buddhist monk's 
poverty-stricken living environment, with the miss to the country. Reflect late Tang general 
people attitude toward religion too in addition, and low state, Buddhist monks and nums of 
status.  

 
Keywords: P.2704 write roll, Chiu Yin I Pen,San Tung Hsueh,Chien Men Hua 

                                                 
 Part-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Mingdao University 



敦煌寫卷 P.2704 及其相關寫卷研究 67 

 

一、前言 

自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來，寫卷中所蘊藏豐富之詩文辭曲等文學材料，已廣為學

者所注目，並先後幾經整理編輯，校錄成冊，成為學人研究與參考之重要依據。據王

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P.2704寫卷正面題有〈曹議金四疏〉，背面則有〈不知名唱

文用三字句〉、〈贊梵本多心經〉與〈贊行經〉。本文所論及P.2704寫卷，僅就寫卷背面

王重民所題〈不知名唱文用三字句〉之內容作為論述。任半塘《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

辭集》將〈不知名唱文用三字句〉中前十五首歌辭擬補題名為〈三冬雪〉，副標題為「望

濟寒衣」；後七首歌辭擬補題名為〈千門化〉，副標題為「化三衣」。之後復將此二組歌

辭收入《敦煌歌辭總編》之「重句聯章體」中。1 

〈三冬雪〉與〈千門化〉這二組歌辭原抄寫於P.2704寫卷之背面，〈三冬雪〉在前，

〈千門化〉緊接於後。與此兩組歌辭有關之寫卷尚有S.5572、P.3618與P.4980寫卷。其

中只有P.3618寫卷有題〈秋吟一本〉，其他則無題。據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將

S.5572寫卷擬題為〈三冬雪詩〉，而P.4980寫卷則擬題為〈勸人布施文〉。其中P.3618〈秋

吟一本〉經啓功校録後收入《敦煌變文集》卷六。之後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

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P.2704，P.4980〉一文主張將P.2704、S.5572

與P.4980三個寫卷統一擬題作〈秋吟一本〉2，而潘重規先生復將S.5572與P.2704寫卷擬

題為〈秋吟一本（二）〉，收入《敦煌變文集新書》。由上述可知，學者對P.2704及其相

關寫卷之文體歸類與題名，或視為詩、文，或視為曲子辭，或視為變文，可謂仁智互

見，並無定論。 

目前所見對P.2704及其相關寫卷之研究，有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

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P.2704，P.4980〉、〈試說P四九八○及「秋吟一本」

之相關寫卷〉、施謝捷〈伯三六一八《秋吟一本》校補〉、郭在貽、張涌泉、黃征〈《秋

吟》和《不知名變文》三種補校〉、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中之校訂、任半塘

《敦煌歌辭總編》中之校釋與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綜觀這些研究成果，大抵偏

重於寫卷文本之校錄補正，對寫卷內容作深入探析者甚少。郭長城雖曾試圖釐清P.2704

                                                 
1 筆者審閱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微卷，〈三冬雪〉與〈千門化〉當抄寫於P.2704，任半塘於《隋唐五代

燕樂雜言歌辭集》與《敦煌歌辭總編》中，均誤植為P.2107。又王定勇《敦煌佛曲研究》與林仁昱《敦

煌佛教歌曲之研究》，亦將〈三冬雪〉與〈千門化〉誤植為P.2107。筆者查P.2107寫卷當為〈思益梵天所

問經卷第二〉。 
2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P.2704，P.4980〉，見《敦

煌學》第11輯，1986年7月，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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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關寫卷之關係，並比較其中異同，然著墨有限，論證亦稍嫌不足，尤其對寫卷

之作者、撰寫年代及寫卷內容對當時社會生活之反映，往往點到為止，未見有更深入

之探討。本文之研究，立足於前輩學者之研究基礎上，欲就寫卷之形式、內容，作更

深入、更廣度地探討，以補充前人研究之不足，或匡正前人研究之訛誤。 

本文首先對P.2704及其相關寫卷之體裁與題名，透過與講唱經文、曲子辭之形式相

互參照比較，進行探源與梳理。其次就寫卷內容之用辭進行歸納分析，比較其異同，

並就寫卷之內容，配合敦煌史實之考證，探索寫卷之作者與撰寫年代。最後分析唱辭

中所反映當時僧侶之生活概況，以凸顯其現實意義。 

 

二、P.2704 及其相關寫卷之體裁 

(一)殘存講唱經文之形式 

關於P.2704寫卷與S.5572〈三冬雪詩〉、P.3618〈秋吟一本〉之體裁，郭長城與潘重

規先生均將其視為俗講變文，收入《敦煌變文集新書》，然而任半塘卻將P.2704寫卷視

為曲子辭。其中孰是孰非，確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就唐代俗講變文而言，講唱經文

有其固定程序，如向達《唐代俗講考》載： 

講《維摩》：先作梵；次念觀世音菩薩三兩聲；便說押座了；便素唱經文了；唱

日法師自說經題了；便說開讚了；便莊嚴了；便念佛一兩聲了，法師科三分經

文了；念佛一兩聲，便一一說其經題名字了；便入經說緣喻了；便說念佛贊了；

便施主各發願了，便迴向發願取散。3 

然此講唱儀式並非固定不變，可視講唱之對象及場合而調整。如潘重規先生於〈敦煌

寫本最完整的一篇講經文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三八○八號寫

本〈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無押座文，原因在於此文乃替皇帝祝壽之俗講，

理所當然不需押座文，故開講前逕用恭祝聖壽之文字代替押座文。4由此可知，俗講之

儀式可因地制宜。 

 

 

                                                 
3 引自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頁50。 
4 潘重規先生：（敦煌寫本最完整的一篇講經文的研究），見《孔孟月刊》第28卷第1期，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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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俗講之軌範與其本之體裁，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云： 

講前讚唄，今所見押座文是。次唱經題名目。次就經題詮解，謂之『開題』。亦

作『發題』。次入文正說。正說時先摘誦經文，謂之『唱經』。次就經文解說。

又次吟辭偈。如是每摘誦一次經文，即繼以說解吟辭各一段，至講畢為止。講

畢，又讚唄。5 

就孫氏所言，可知俗講之軌範，於講唱經文後，繼之以說解之吟辭偈。對照P.3618〈秋

吟一本〉之起首，即「□□言：澄潭萬丈，潛龍之必奪錦麟……此乃經文□罷，偈讚

休吟，謹課巴辭，略申讚嘆。」可知〈秋吟一本〉乃師僧於經文講唱完畢，繼之以募

化冬服之講唱吟辭。觀其起首引言式之開場白，有如俗講之「押座文」；後之「駢文」，

如同俗講中之經文解說；之後標注「吟」、「斷」之吟辭，則類似講唱經文中之「吟辭

偈」。循此反覆，至講畢為止，其體裁形式宛如俗講變文。足見P.3618〈秋吟一本〉之

體裁與講唱經文之體裁形式稍異而實同，前輩學者將其視為俗講變文，頗為合宜。 

至於P.2704寫卷、S.5572〈三冬雪詩〉與P.4980〈勸人布施文〉之體裁，與講唱經

文亦有類似之處。6觀P.2704寫卷之開頭即云：「沙門入言：如來典句，蓋不虛拈。」7而

P.4980〈勸人布施文〉開頭亦云：「（大聖觀音菩薩三念）竊以如來典句，蓋不虛拈。」

可知此二寫卷亦保留俗講之押座文形式。其次俗講儀式有「唸佛」，而P.2704寫卷與

P.4980〈勸人布施文〉亦有「唸佛」。如P.2704寫卷於「略呈雅韻」句後有「念菩薩」，

而P.4980〈勸人布施文〉之開頭亦有「大聖觀音菩薩三念」，且唱文中亦間入「大聖觀

音菩薩」與「大聖」等佛號，足見此二寫卷之形式與講唱經文之形式頗為近似。又P.2704

寫卷中有「平吟」、「側吟」之注記，而講唱經文中之吟辭偈亦有「吟」、「平」、「側」、

                                                 
5 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收入向達等撰：《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

年12月），頁70。 
6 細察S.5572〈三冬雪詩〉，寫卷殘損過甚，字跡大多漫漶難以辨識，惟就其中稍可辨認者，與P.2704寫卷

對照，文句全然相同，然書法墨跡拙劣，故可將此二寫卷視為同文異抄。 
7 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與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録－S.5572，

P.2704，P.4980〉二文均録為「沙門ㄙ言」；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與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四）〉

（《文史》第38輯，頁158）則録作「沙門入言」。按當以「入言」為宜。就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

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P.2704寫卷之書法觀之（圖一），其字跡雖然不是很清晰，然就其筆劃

之映帶，仍可分辨，當一斜撇入筆後往左上輕挑，提筆於空中劃一圓弧，再尖鋒入筆往右下方一頓，順

著筆勢迅速提筆收鋒以承接下一個「言」字。此外就此字之筆勢與結體而言，並無「ㄙ」字之轉折及横

劃。再就詞彙之意義觀之，宋元說書人於開講正文之前，往往會先講一段小故事，這段小故事就稱為「入

話」，顯然這是沿襲唐代俗講中之押座文或緣起而來。而宋元之「入話」或為此卷中所謂之「入言」，即

變文講唱中之開場白。 



70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一期•2013 年 12 月 

「側吟」等注記，亦可佐證此一寫卷之體裁必然與講唱經文有關。 

P.2704寫卷、S.5572〈三冬雪詩〉與P.4980〈勸人布施文〉之體裁雖殘存講唱經文

之形式，然其「平吟」、「側吟」等注記是否等同變文中之「平」、「側」等注記，實有

待進一步考證。又P.2704寫卷內容乃以「平吟」、「側吟」所注記之唱辭為主，而俗講變

文之內容則以講唱正文為主，兩者仍有分別。故斷然以P.2704寫卷所殘存變文之形式而

判定其為變文，恐得再商榷。 

(二)俗講變文受雜曲影響之吟唱歌辭 

P.3618〈秋吟一本〉中有「吟」、「斷」等特用辭語，而S.5572〈三冬雪詩〉與P.2704

寫卷亦有「平吟」、「側吟」等類似用語。究竟此「平吟」、「側吟」是否等同俗講變文

中之「吟」、「斷」？鄭振鐸於《中國俗文學史》中云： 

『吟』、『斷』、『平』這一類的特用辭語，（像《維摩詰經變文》用的這一類的辭

語便最多）大約也不外乎是『詩曰』、『偈』之意；故其間用處相同而用辭不同

的地方很多。即作者們自己似也是混用著的。8 

 

 

 

 

 

 

 

                            宋•米芾《草書帖》     宋•蘇軾《寒食帖》 

                            之「入」字寫法         之「入」字寫法 

 

 

 

 
 
     圖一：P.2704寫卷之「沙門入言」 

                                                 
8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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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維摩詰經講經文〉中之「吟」、「古吟上下」、「詩」、「平詩」、「側」、「偈斷」、「白」、

「白語」等用語，俱為講經底本上之注記。然而這些注記是否如鄭振鐸所言，隨著作

者不同可能有不同記法，甚至同一作者也有可能混用，故無固定用法？孫楷第〈唐代

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一文指出： 

講唱經文本之吟辭，今以維摩詰經講唱文考之，有長短兩種。短者多七言八句，

略同律詩，標注曰「偈」，或曰「詩」。長者句亦七言，中間時雜以長短句，結

句引起經文者，句八字或九字不等，其體略如詩家之古風歌行；卷中標注曰

「吟」，以別於經文之「唱」，無標文體之「詩」「偈」字樣。此長短二種，短者

即後來辭話中之詩；長者即辭話中吟唱之辭。……長偈既標曰吟，則偈之短者，

雖不注吟，亦當以吟出之。 

短偈注曰「平詩」，曰「斷」及「斷詩」，曰「經」及「經平」。長偈注曰「吟」，

曰「平」，曰「側」及「側吟」，曰「平側」，曰「斷」。以今考之，平謂平聲，

側謂側聲，平側謂側聲與平聲。……文中所附短偈，其注文雖因聲歌而異其色

目，且有失注或不注者；然大抵皆是押平聲韻之七言八句詩……凡短偈注「平

詩」「斷」及「斷詩」者，只可施於白文中間，或附長偈之前後，絕不能作為起

經文之用。 

今所見維摩詰經講唱文，其中短偈，大抵皆是七言八句，近於七律。其句法整

齊，絕無新變。長偈則不然，其體或一律七言；或三言兩句後，繼以七言三句

（此三言兩句相當於七絕之第一句，此體在長偈中多連用之）。或三言兩句後，

繼以七言七句（此三言兩句，相當於七律之第一句，此體在長偈中多不連用）。9 

從孫氏對〈維摩詰經講經文〉之考察，可知講經底本上吟辭之注記名稱甚多，然其用

法大抵仍有規則可循。所謂「吟」、「斷」與「側吟」，俱為講經底本上之詩偈，惟有長

短之別。若以孫氏之說檢視P.2704寫卷，從「話苦辛，申懇切，數個師僧門砌列；只為

全無一事衣，如何御被三冬雪」至「苦再三，軒砌說，未沐恩光難告別；迴身點檢篋

箱中，施交御被三冬雪。」共十六首；從「三冬月，九旬罷，護戒金園僧結夏；賞勞

施設律留文，三衣佛勑千門化」至「雖是僧，性閑暇，唯有炎涼未免也；除非證果離

胞胎，這迴不向千門化」共七首，皆為三三七七七之句式，確為孫氏所謂長偈且多連

用之者，然其辭前未有注記。從「秋風忽爾入僧扃」至「遂將肝膽一時傾」、「佛留明

                                                 
9 向達等撰：《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年12月），頁56、57、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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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許家提」至「願開恩惠賞家提」，皆為七言八句，近於七律，此乃孫氏所謂之短偈，

然辭前標注「側吟」，顯然與變文之標注不同。至於「當星月，護含生，恰到秋深愴客

情……願同山獄與滄溟。」則為三言兩句繼以七言七句而不連用者，亦為長偈，然其

辭前則不注或失注。而「丱歲離家如幻化」以下七言四句，近於七絕，當為短偈，其

辭前則標注「平吟」。從以上之對照比較，可知P.2704寫卷之「平吟」、「側吟」注記，

與俗講變文之吟辭注記用法相異，故將P.2704寫卷視為俗講變文，恐有不妥之處。又王

定勇《敦煌佛曲研究》一文指出，P.2704寫卷與變文〈秋吟〉主旨相同，言語相近，與

變文有密切關係，或為變文中插曲，於變場中作歌唱之用。10然若就寫卷內容所謂「奉

寶偈於長街」，可知此寫卷為師僧沿街募化之唱辭，亦非變文中之插曲。 

至於P.2704寫卷之「平吟」、「側吟」注記意指為何？前輩學者之看法實仁智互見。

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一文云： 

吟有詠讀及歌吟二義。古今韻文不必皆歌，而咸可詠讀。講唱經文中之吟辭，

當亦可包此二義。唯以各種標注考之，似為歌耳。 

吾國漢魏以來樂，有所謂平調側調者……故余疑講唱經文中吟辭注平側者，其

平側不但據字之聲調言之，宜兼音樂之歌調而言。11 

孫氏以為「吟」乃歌吟，而「平」、「側」則指字之聲調，且兼音樂之歌調，即平調與

側調。周一良於〈跋觀音偈讚〉則云：「側吟都是仄聲韻，平吟是平聲韻，也許這就是

二者命名之由來。」12周氏以為「平吟」、「側吟」乃指韻腳之平仄而言，然任半塘《敦

煌歌辭總編》云： 

七言四句（「遠辭蕭寺來相謁」以下四句）仄韻前，原有「令 」二小字，甲存，

乙失。按諸《秋吟》，凡仄韻句不分六言、七言，皆標「吟」；凡平韻句乃標「斷」。

此四句叶仄，例應標「吟」。「令」乃「吟」之訛。乙本第三句「吟了」寫「令

了」可證。「 」字不可識，形與「平」近，又誤倒於「吟」下，茲據下一組〈千

門化〉有「平吟」，亦訂為「平吟」，俟考。 

今按辭前所有之平吟四句叶仄，辭後所有之側吟四句叶平，足見曰「平」曰「側」，

並不指韻之平仄。辭後七言八句叶平者，既是「側吟」，則辭前「□當星月」云

                                                 
10 王定勇：《敦煌佛曲研究》，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5月，頁44。 
11 向達等撰：《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年12月），頁67、68、70。 
12 轉引自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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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同樣為七言八句之叶平者，其亦為「側吟」，殆無疑。故茲在「□當星月」

上補「側吟」二字。何以「吟」上「平、側」標題與韻之平仄相反？俟考。 

任氏考察P.2704寫卷上「平吟」、「側吟」之唱辭恰與其叶韻之平、仄相反，故主張「平

吟」、「側吟」非指韻之平仄。13 

竊觀P.3618〈秋吟一本〉中標注「吟」者，亦有平韻句，如「□□□□學倍行，忽

覺清風入洞房」（圖二）、「將身何事立堦庭，幸遇秋吟五利時」又「身披異種綺羅裳，

四德三從豈讚揚」足見任氏所謂「凡仄韻句皆標吟」非正解。又P.2704寫卷「沙門入言」

之最後有「念 」二小字（圖三），此乃變文中「念菩薩」之注記，可參見P.4980寫卷

中之「大聖觀音 」（圖四），金榮華師所編《敦煌俗字譜》中「菩薩」之寫法亦可佐

證（圖五）。然任氏不察，復以「凡仄韻句皆標吟」之誤解，以為「遠辭蕭寺來相謁」

以下七言四句叶仄，例應標「吟」，「念」乃「吟」之訛，「 」又形似於「平」，遂將

「念 」妄改作「平吟」。14之後任氏復就辭後七言八句叶平為「側吟」，於「當星月，

護含生」之前妄自補上「側吟」二字，且據此判斷「當」字之前有漏字。然筆者就P.2704

寫卷之微卷細觀，「當星月護含生」六字之書寫間距平均，且故意與左右之七言句式齊

平，其書法與三三七七七之句式無異，故當無漏字。此外，「當星月」以下八句，其三

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之句式，正符合變文吟辭中之長偈體式，故無須畫蛇添足，妄自增

補一字，以為七言八句。至於任氏於此處增補一字，使其符合七言八句，並就其韻腳

叶平，補題為「側吟」，恐亦有削足適履之嫌。 

至於任氏主張「平吟」、「側吟」之「平」、「側」非意指韻之平仄，大抵所言不虛。

竊觀寫卷之末有「兩兩共吟金口偈，三三同演梵音詩」句，正顯示此一寫卷乃僧人向

百姓朱戶勸募所吟唱之詩辭，此吟唱之詩辭即俗講變文中之詩偈，足見其與變文之關

係密切。然因有配樂，故「平吟」之「吟」當如孫氏所言，即歌吟也。至於「入言」

之末句有「略呈雅韻」四字，可見此一吟唱詩辭有叶韻。然觀其用韻，凡長偈前之「平

吟」，七言四句叶仄；凡長偈後之「側吟」，七言八句叶平，顯見此詩偈之「平」、「側」

非叶韻之平、仄也。由於此詩偈乃便於釋徒沿街募化吟唱之用，非誦讀，且「平吟」、

「側吟」又標注於詩偈之前，故此「平」、「側」非孫氏所謂之「平聲」與「側聲」，然

確為孫氏所謂歌調之「平調」與「側調」也。 

                                                 
13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58。此外，亦可參見任半塘、王昆

吾編著：《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519。 
14 王志鵬〈從敦煌聯章歌辭看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一文中亦作「平吟」，見《中國詩歌研

究動態》，2008年第1期，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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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P.4980寫卷 

      「大聖觀音菩薩」 

       之注記 

 

 
 
 圖三：P.2704寫卷 

    「念菩薩」之注記 

 

 

 

 

 

 

 

 

圖二：P.3618〈秋吟一本〉局部 圖五：金榮華師所編《敦煌俗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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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平吟」、「側吟」之注記乃指詩偈吟唱之「平調」與「側調」，又其注記與變

文吟辭之注記相異，且就其內容而言，側重於長偈之吟唱，故不宜純以俗講變文視之，

然是否可視為曲子辭？就其「入言」之開場與「側吟」之注記而言，仍殘存變文之形

式，故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指出，P.2704寫卷之「入言」、「平吟」與「側吟」

之注記，乃其著作所錄千餘首歌辭中所絕無僅有。15就任氏所收錄之重句聯章體歌謠觀

之，何獨P.2704寫卷之形式如此獨特？此外，觀P.3618〈秋吟一本〉與P.2704寫卷之內

容，兩者皆從佛家典律談起，然後述及時令、望濟寒衣之窘狀與悽情，之後復就賢哲

（某官）、尊夫人、諸郎君、小娘子等一一懇切揚說，勸募寒衣，顯見此二寫卷之內容

十分相似，形式上雖稍異，但與變文之關係密不可分，故不宜單以曲子辭視之。 

就P.2704寫卷之內容與獨特之體裁形式觀之，此寫卷或可視為「俗講變文受雜曲影

響之吟唱歌辭」，即此寫卷之體裁乃取佛經類講經文中之吟辭偈，以雜曲中重句聯章之

反覆演唱形式，結合樂器之伴奏，便於僧侶沿街募化之吟唱歌辭。P.4980寫卷亦可作如

是觀。至於此一「俗講變文受雜曲影響之吟唱歌辭」，其體例當由「入言」、「平吟」與

「側吟」所構成。16 

 

三、P.2704 及其相關寫卷內容之比較 

就內容而言，P.3618〈秋吟一本〉、P.2704寫卷、S.5572〈三冬雪詩〉與P.4980〈勸

人布施文〉皆為師僧於夏安居後向朱門、百姓募化所講唱或吟唱之辭，關係十分密切。 

(一)P.2704〈三冬雪〉、S.5572 與 P.4980 皆改作於 P.3618 

P.2704〈三冬雪〉與S.5572〈三冬雪詩〉之關係，如上文所述，此二寫卷當為同文

異抄。17至於P.4980〈勸人布施文〉，其內容雖與P.2704寫卷、P.3618〈秋吟一本〉稍異：

                                                 
15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1052。 
16 就〈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內容與形式之近似而言，筆者以為，長偈及其之前七言四句之短偈，〈千

門化〉既注記為「平吟」，則〈三冬雪〉亦當如是。若「遠辭蕭寺來相謁」句前非「失注」，則以下詩偈

當以何調吟唱？若此注記非「平吟」，而是「側吟」，則「秋風忽爾入僧扃」句前無須另注「側吟」。故

「遠辭蕭寺來相謁」句前當「失注」，而此「失注」當注記為「平吟」，如此〈三冬雪〉與〈千門化〉之

前後體制相同，首尾一貫。 
17 郭長城〈試論P.4980及「秋吟一本」之相關寫卷〉一文亦指出：「事實上，二者（S.5572與P.4980）是同

一內容的複抄本，不宜有兩個擬題。」見《敦煌學》第六輯，1983年6月，頁103。按：此文中之P.4980
乃P.2704之誤植，郭氏於〈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録－S.5572，P.2704，P.4980〉

中已提出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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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募化椽木，後二者募化寒衣；然視為沙門向民眾募施乞捨之活動，則一也。此外，

P.4980〈勸人布施文〉與P.2704寫卷皆為俗講變文受民間雜曲影響之「吟唱歌辭」，其

吟唱詩偈與用辭又高度相似，如： 

遠辭蕭寺來相謁，惣把衷腸軒砌說；一迴吟了一傷心，一遍言時一氣咽。（P.2704） 

棄辭蕭寺來相謁，惣把衷腸軒砌說；一迴吟了一傷心，一遍言時一氣噎。（P.4980） 

話苦辛，申懇切，數個師僧門砌列；只為全無一事衣，如何御被三冬雪。（P.2704） 

話苦辛，申懇切，數個師僧門砌列；只為全無居住處，如何冬夏遮寒熱。（P.4980） 

兩相比較，僅替換少數幾個辭語，其他辭句則完全相同，顯見兩者之關係密不可分。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録－S.5572，P.2704，P.4980〉

一文指出，P.4980原卷似尚未完稿，故頗多抹改，文句亦較P.2704寫卷遜色，可知此卷

乃據P.2704寫卷為底本之改作。18就此二寫卷之唱辭辭句、唱辭之前後順序與形式觀之，

郭氏之言，信不誣也，惟須附帶一提，P.4980寫卷之內容誠乃P.2704〈三冬雪〉之改作，

然卻與〈千門化〉無涉，此可由兩寫卷內容之比對得知。 

至於P.2704〈三冬雪〉與P.3618〈秋吟一本〉，體裁雖異，然所述內容則高度雷同。

如P.3618〈秋吟一本〉由白足高僧共邀流輩，於朱門分別向清同秋水之「某官」、鳳釵

斜綴青絲之貴婦、文武雙全之公子、花嬾瓊姿之閨女等募化冬衣。P.2704〈三冬雪〉則

由數個師僧諷寶偈於長街，分別詣英聰、賢哲、尊夫人、諸郎君、小娘子、阿孩子等，

望濟寒衣。兩寫卷所勸募之對象與唱辭之內容，僅些許之差異。復觀其用字遣辭，相

同之語辭有：碧砌、護命、九旬、雅韻、猊座、共邀流輩、遠詣、悄悄、囊中、朱門、

洪衢、謁人19、迦提、嫌生、肝膽、寶偈、退故等。相似之辭句更多，如「打毬汗透羅

裳，令舞酒沾半臂」（P.3618）與「記愛打傍兼出熱，酒沾墨污損傷衣」（P.2704）；又

同為卷末之唱辭：「更擬說，恐周遮，未蒙惠施嬾歸家」（P.3618）與「苦再三，軒砌說，

                                                 
18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録－S.5572，P.2704，P.4980〉，見《敦煌

學》第11輯，1986年7月，頁75。 
19 筆者檢閱P.2704微卷，原文作「洪衢謁人時」，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校訂為「洪衢親許謁時人」。

項楚於〈《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四）中以為任半塘之校訂為「時人」猶不叶韻，其實原文不誤，「謁人」

當連讀，意指上門化募寒衣。「時」字與上下文「生」、「情」、「呈」、「溟」叶韻，正體現西北方音之特

點。筆者以為，P.3618與P.2704寫卷之用詞有許多相似處，當可相互參照。按：P.3618〈秋吟一本〉中之

唱詞為「滿面慙顏陳瑣薄，□□□□謁人風」，此處之「謁人」若依項楚之解釋，與前後文之文意亦頗

能契合，故當以不改原文為是。至於潘重規先生於〈秋吟一本〉中以為「人」與「仁」通，故將「謁人

風」以意改正為「謁仁風」，此與上文之「陳瑣薄」相對，或能自成一說，然由於本句殘缺四字，實難

以從文意斷定孰是孰非，故備陳兩說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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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沐恩光難告別」（P.2704）。以上諸多雷同之處，絕非偶然，若非如任半塘所云：「彼

此宜出於同時代之同一作者」20，則P.2704〈三冬雪〉必然是以P.3618〈秋吟一本〉俗

講變文為底本而加以改作之吟唱歌辭。 

(二)P.2704 與 P.3618 寫卷之雅與俗 

P.2704〈三冬雪〉之內容雖據P.3618〈秋吟一本〉改作而成，內容十分雷同，然P.3618

〈秋吟一本〉起首之「□□言」中有「□寶偈於朱門，諷金言於碧砌者」、「此乃經文

□□（罷），偈讚休吟，僅課芭辭，略申讚嘆。」足見此俗講變文乃法師於朱門豪邸講

唱經文後，復對朱門之男女大小講唱之詩文，目的在於勸募冬衣。至於P.2704〈三冬雪〉

起首之「沙門入言」中有「諷寶偈於長街，□深懷於碧磵」、「此日軒階，略呈雅韻。」

顯示此寫卷乃一般師僧沿街吟唱詩偈之底本，對象為普通市井小民，目的則為望濟寒

衣。兩者之目的雖相同，然講唱者之身份不同，地點亦不同。因P.3618〈秋吟一本〉乃

對朱門官宦而講，故講經者必為有道高僧或著名法師，而講唱之詩文亦因講唱對象之

教育與文化水準較高，用辭較為典雅，每多對仗與用典。如「風高月冷，露結霜凝」、

「洪鐘暮擊，聲聲而引碎鄉心；畫□□□，伯伯而傷侶（旅）夢」、「想王張（章）之

說困，由臥牛衣；嘆顏子□□□，且被鶉服」、「□□子建之能，武播田文之略」、「□

（班）超立志，猶申握管之悲；司馬強能，尚著題橋之恨」、「乍離洪衢情悄悄，纔辭

竹戶意忡忡」等。反之，P.2704〈三冬雪〉之吟唱者為一般法師或僧尼，吟唱對象為普

通市井小民，故其遣辭用字較P.3618〈秋吟一本〉通俗。如「□為全無一事衣」、「若不

今朝到此來」、「不是三冬總沒衣，誰能向此談揚說」、「即是多寒且無熱，怕怖憂煎將

告來」、「諸郎君，不要說」、「花下花前避炎熱」、「阿孩子，怜心切」等。 

此外，若將此二寫卷內容相近之辭句相互對照比較，如「打毬汗透羅裳，令舞酒

沾半臂」（P.3618）與「記愛打傍兼出熱，酒沾墨污損傷衣」（P.2704）；又「特將丹懇

話忠（衷）情」（P.3618）與「總把衷腸軒砌說」（P.2704）21；又「□□消逅難可說，

                                                 
20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51。 
21 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錄此句為「總把衷腸斬切說」，並於注文中云：「辭內屢曰『斬切說』，即

示坦白直陳，不事文飾也。」然筆者檢視P.2704寫卷之微卷，原卷作「軒砌」，非「斬切」。潘重規先生

《敦煌變文集新書》亦錄作「軒砌」；項楚於《敦煌歌詞總編》匡補（四）〉則主張應作「軒砌」，「軒砌」

即堂階，指上文之「碧砌」，項楚之匡補極為確切。至於上文「諷寶偈於長街，□□懷於碧砌」，任半塘

亦誤作「碧礀」。項楚謂「本辭是僧徒化募寒衣之作，因此必然是面對施主而唱，不可能在「碧礀」中

表演。」此說恐不盡然。筆者就P.2704寫卷中之書體觀之，卷中「砌」字之書寫習慣為「石ㄤ刀」，其

中「t」寫作「ㄤ」，（一橫一豎又一點），由於往右上挑之「點」，與「刀」之「短撇」過於迫切，而「十」

之豎筆拉長，橫筆又與「刀」之橫折過於貼切，故任半塘誤作「碧礀」，非項楚所謂「不可能在碧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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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無愁情聲傷咽」（P.3618）與「最傷情，難申說」（P.2704）22；又「箱囊磬（罄）盡

又無衣」（P.3618）與「囊中青婚（緍）一箇無」（P.2704）等，兩相對照，則其中雅俗

之分，亦判若雲泥。王志鵬〈從敦煌聯章歌辭看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

一文亦謂P.3618〈秋吟一本〉之語氣委婉、客套，而P.2704〈三冬雪〉之聲哀辭切，呼

求淒厲，具有較強之藝術感染力。23此乃因P.2704〈三冬雪〉勸募之對象主要為中下階

層之市井小民，且沿街吟唱，故其遣辭用字須較直接、通俗，方能獲得民眾之同情與

施捨。 

 

四、〈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分別 

(一)唱辭內容與用辭之異 

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將P.2704寫卷之唱辭分成二組，分別題名為〈三冬雪〉

（望濟寒衣）十五首與〈千門化〉（化三衣）七首，收錄於卷四之「重句聯章」體中。

就〈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內容而言，雖皆為沙門向民眾募化冬衣之吟唱歌辭，然

細究其唱辭之內容與用辭，顯然存有極明顯之差異。如〈千門化〉唱辭起首之短偈： 

丱歲離家如幻化，不樂聚沙騎竹馬；幸因雪嶺得為僧，寒衣佛勑千門化 

明言其早歲離家，雪嶺為僧之原由，此乃P.3618〈秋吟一本〉與〈三冬雪〉中所未見。

又「入王城，投長者，願鑒野僧相懇話」之唱辭，亦為〈三冬雪〉與P.3618〈秋吟一本〉

所未提。就此三句唱辭，互見於辭末之短偈：「暫離峯頂巡朱戶，略出雲房下翠微」，

適足反映此僧來自山林之野，於夏安居後向朱門貴戶募化冬衣。至於〈三冬雪〉中雖

有「師僧家，滋味別，不解經營無計設」之唱辭，然卻無〈千門化〉中「戀煙羅，不

欲捨，只為嚴霜彤葉下」、「雖是僧，性閑假（暇），唯有炎涼未免也」之自白。又相較

於〈三冬雪〉之「苦再三，軒切說，未沐恩光難告別」與〈千門化〉之「除非證果離

                                                                                                                                          
表演」。此外，對照於P.3618〈三冬雪詩〉，使用「碧砌」一詞多達三次，亦可由此作為旁證。 

22 郭在貽、張涌泉、黃征於（《秋吟》和《不知名變文》三種補校）（載《溫州師院學報》，1989年第二期，

頁4）一文指出，「箱囊罄近又無衣」一句之「罄」原卷作「磐」，「磐」通作「罄」，然筆者檢閱P.2704
寫卷之微卷，原卷當作「磬」，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亦錄作「磬」。按「磐」有巨石之意；「磬」

則為玉石或金屬所製成之樂器；「罄」則形容器物中空。就本句之文意，當作「罄」，「磬」乃「罄」之

誤寫。潘重規先生於「磬」字下「以意改正」作「罊」，方為正解。 
23 王志鵬：〈從敦煌聯章歌辭看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中國詩歌研究動態》，2008年第1期，

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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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胎，這回不向千門化」，其中唱辭風格之異，亦可由此意會。此外，〈三冬雪〉自稱

「師僧」，而〈千門化〉則自稱「野僧」，用辭之異，亦頗堪玩味。 

就用辭而言，雖然〈千門化〉與P.3618〈秋吟一本〉之用辭有相同者，如：「九旬」、

「賞勞」、「朱門」、「月冷風高」、「五利」、「緇徒」與「加提」，然多為佛教用語，而〈三

冬雪〉與P.3618〈秋吟一本〉中之「傷心」、「悲咽」、「愁悵」、「怨恨」乃至於「鄉思」、

「故國之思」，於〈千門化〉中則隻字未提。至於〈千門化〉中之「蟋蟀哀鳴」，亦不

見於〈三冬雪〉與P.3618〈秋吟一本〉中，足見〈千門化〉之用辭有別於P.3618〈秋吟

一本〉與〈三冬雪〉。 

復就體裁形式與內容而言，〈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句式雖相同，皆為「三、三、

七、七、七」之句式，然分屬不同之重句聯章。〈三冬雪〉之形式由「入言」、「佛號」、

短偈、長偈、短偈、長偈組合而成，內容首述遠辭蕭寺諷寶偈於長街之衷腸，末以願

同山嶽與滄溟之祝語作結，敘事與結構皆完備。至於〈千門化〉之形式，由短偈、長

偈、短偈所組成，內容自丱歲離家雪嶺為僧至願開恩惠賞加提，首尾一貫，亦可單獨

視為一組吟唱歌辭。 

此外，〈三冬雪〉中之「三冬雪」為重句聯章，就重句聯章之意義與作用而言，在

於凸顯全組旨趣之重點，使聽者體會深刻。24「三冬雪」之重句意在凸顯敦煌地區冬季

之嚴寒；而作者更藉由「如何御被三冬雪」等問句，以博取世俗民眾之同情。至於〈千

門化〉中之重句為「千門化」，作者藉由「三衣佛勑千門化」與「加提佛勑千門化」向

民眾說之以理，勸人布施。兩組唱辭風格之分別，一則動之以情，一則說之以理，顯

而易見。 

由於〈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內容、用辭與風格存有明顯之差異，故筆者以為，

〈千門化〉之唱辭乃仿照〈三冬雪〉之重句聯章形式，由不同僧人所作。寫作此組唱

辭之僧人，或為雲遊四海之野僧，或為隱居山林之山僧，其身份與一般寺院之僧尼不

同，遂以〈三冬雪〉唱辭之形式，另撰新辭。由於兩組唱辭皆為僧尼募化冬衣之歌謠，

且其形式又相近（就其句式、重句與平、側吟而言），故被放在一起抄錄，久而久之，

後人不察，兩者遂不分。 

 

 

                                                 
24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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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斷章之訛誤 

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首次將P.2704寫卷分成〈三冬雪〉與〈千門化〉兩組

唱辭，此一劃分極為正確。然而若以「當星月，護含生」作為〈千門化〉之起始，恐

怕值得再商榷。任半塘於校釋文中指出，〈千門化〉緊接〈三冬雪〉之後，起訖究竟如

何，尚乏善本證實，惟前組末以「側吟」一首作結，彼此相當，故可作為劃分之依據。

任氏所謂〈三冬雪〉以「入言」與「平吟」開端，而〈千門化〉則以「側吟」與「平

吟」開端，恐似是而非之論。就筆者檢閱P.2704寫卷之微卷（圖六），〈三冬雪〉之「遠

辭蕭寺來相謁」前並無「平吟」，且「當星月」句並無漏字，而〈千門化〉之「平吟」

前亦無「側吟」。原來任半塘將「念 」誤判為「平吟」，又自行於「當星月」增補一

缺字，並於句前補上「側吟」二字。其理由為〈三冬雪〉長偈後之七言八句叶平，即

是「側吟」，則〈千門化〉長偈前「□當星月」同樣為七言八句之叶平者，故亦為「側

吟」。筆者以為，從「平吟」、「側吟」之唱辭歸納出叶平者為「側吟」、叶仄者為「平

吟」，已缺乏論據，且妄自於原文上填補「側吟」作為論證，則難免有削足適履之嫌。 

就內容而論，〈三冬雪〉長偈後之短偈，從「秋風忽爾入僧扃」至「遂將肝膽一時

傾」，只寫家國之思、悽楚之情與來旨，未有望濟寒衣懇切之辭，文句亦意有未盡。其

後之長偈，從「當星月，護含生」至「願同山獄與滄溟」，則明示佛律之親許加提，盼

惠施退故冬衣以換取無疆之福，足見此二首詩偈在內容上前後相接，文氣亦一貫。且

考其內容與P.3618〈秋吟一本〉如出一轍，十分雷同，如「當星月，護含生」與「□□

護命護生」（P.3618）、「恰到秋深愴客情」與「露結偏傷侶（旅）客情」（P.3618）、「願

同山獄與滄溟」與「施僧功德福無疆」（P.3618）、「退故慊生箱棒（捧）出」、「退故慊

生惠與僧」與「嫌生不著虛盈櫃」（P.3618）等，不僅用辭相似，句意也相近。至於「客

情」、「洪衢」、「謁人」、「退故」、「慊生」、「堦前」等用辭，則與P.3618〈秋吟一本〉完

全相同。反之，以第二首長偈之內容與〈千門化〉之內容相較，則相去甚遠，且其用

辭只有「金口」一辭與〈千門化〉相同。由此可見，第二首長偈當歸屬〈三冬雪〉。任

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將第二首詩偈貫上「側吟」，並依此歸屬於〈千門化〉，如

此之劃分，顯非合宜。 

至於「願同山嶽與滄溟」句下之「次下則也」，目前學者均録為「次下側也」，缺

乏校釋與考訂。然此「次下側也」之標注，於其他講唱經文中一無所見，不免令人疑

惑。據筆者檢視國際敦煌項目：絲綢之路在線（IDP）與P.2704寫卷之微卷（圖七），赫

然發現，原文作「次下則也」，非諸家所謂「次下側也」。由於寫卷正、反兩面皆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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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正面〈曹議金疏文〉之「 」字之墨跡滲到背面（圖八），使「則」字不若「也」

字清晰，然依其墨色之濃淡，字跡仍可辨認，並無「側」字之「亻」，顯然諸家校錄時

未留意此細微處。「側」既為「則」之誤録，而「則」乃計數之名，則此「次下則也」

或可解為「下一組唱辭」，意謂其後承接另一組吟唱歌辭，故於長偈之末標注「次下則

也」以示區別。之後「丱歲離家如幻化」為另一組吟唱歌辭之短偈，須以「平調」吟

唱，故原寫卷於「次下則也」之後標注「平吟」。據以上之析論，若就整組唱辭之內容、

形式來劃分，則〈千門化〉當始於「丱歲離家如幻化」此一短偈，非任半塘所謂「當

星月，護含生」之長偈。 

 

 

 

 

 

 

 

 

 

 

 

 

                    

 

 

 

 

                              圖七：「次下則也」    圖八：「 」字之墨跡 

 

 
 

 
圖六：〈三冬雪〉之「遠辭蕭寺來相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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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冬雪〉與〈千門化〉之特殊形式，可歸納出源自講唱經文而受雜曲歌謠影

響之「吟唱歌辭」，其形式由「入言」、短偈、長偈、短偈與長偈所組成。長偈前之短

偈，或標注「平吟」，或不注；長偈一律不注；長偈後之短偈則標注「側吟」。至於〈千

門化〉之唱辭較短，故形式僅有短偈、長偈、短偈，缺乏「入言」，若去除「平吟」與

「側吟」之注記，則形式與雜曲歌謠相同，此亦可作為〈千門化〉晚作於〈三冬雪〉

之旁證。〈千門化〉因仿作於〈三冬雪〉，且其性質相近，故附於〈三冬雪〉之後。後

之傳抄者為便於區別二者，故於〈三冬雪〉長偈之末標注「次下則也」，以示區分。 

 

五、P.2704 及相關寫卷唱辭之撰寫年代與作者 

(一)S.5572〈三冬雪詩〉抄寫於五代 

P.2704寫卷、P.3618〈秋吟一本〉、P.4980〈勸人布施文〉與S.5572〈三冬雪詩〉均

未註明唱辭之撰寫年代，僅S.5572〈三冬雪詩〉冊頁末有題記：「顯徳参年三月六日乙

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此一題記方式極為特殊，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

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録－S.5572，P.2704，P.4980〉一文中斥為「頗為不倫」，

且推斷此一寫卷當為五代時抄本。25潘重規先生於《敦煌變文集新書》中亦以為此寫卷

為五代抄本。26此外，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復云：「乙卯是前一年，題記中多

此一筆紀年，用意何在？俟詳。此卷內容尚有（十空讚）辭，已收在本卷之末，亦同

以顯徳三年為寫本時代。」27按顯徳乃後周世宗之年號，顯徳三年時瓜沙之統治由曹元

忠掌權，因此若謂S.5572〈三冬雪詩〉之抄寫年代為五代，當無異議。至於任半塘所謂

寫卷之題記為「顯德參年三月六日（據翟目，乃公元九五六年四月十九日）」，顯然與

郭長城所錄「顯徳參年十月六日」有異。28筆者就敦煌微卷與黃永武老師所編《敦煌寶

藏》之影本加以比對（圖九），顯然當以顯德參年三月六日為是。 

顯德參年三月六日雖為S.5572〈三冬雪詩〉之抄寫年代，然若謂此一寫卷歌辭之撰

寫年代為五代，恐未必，畢竟寫本與唱辭之撰寫年代不一定等同，撰寫年代可能早於

                                                 
25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録－S.5572，P.2704，P.4980〉，《敦煌學》

第11輯（1986年7月），頁74。 
26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頁829。 
27 任半塘：《敦煌歌詞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52。 
28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録－S.5572，P.2704，P.4980〉，《敦煌學》

第11輯（1986年7月），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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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本之抄寫年代。而探究此一寫本之撰寫年代，顯然比探究其抄寫年代更具意義，畢

竟從撰寫年代之確定，可深究寫卷內容所反映之社會生活及文化內涵，甚至據此推斷

出寫卷之作者。 

(二) P.3618〈秋吟一本〉與 P.2704〈三冬雪〉歌辭撰寫於吐蕃統治沙

洲時期 

由於S.5572〈三冬雪詩〉題記之紀年方式特殊，且抄寫年代又未必等同撰寫年代，

故很難以此題記斷定歌辭之撰寫年代。欲推斷寫卷歌辭之撰寫年代及作者，唯有從寫

卷之內容深究，抽絲剝繭，方能從蛛絲馬跡中尋出一些端倪。然S.5572〈三冬雪詩〉因

殘損嚴重，且多數字跡模糊，故欲從內容判讀實有困難。所幸，S.5572〈三冬雪詩〉與

P.2704〈三冬雪〉為同文異抄，故可從P.2704寫卷之內容進行探究。此外，P.2704〈三

冬雪〉之內容、形式乃根據P.3618〈秋吟一本〉之講唱變文改作而來，故亦可就P.3618

〈秋吟一本〉之內容與P.2704〈三冬雪〉之內容相互參照比對。 

 

 

 

 

 

 

 

 

 

 

 

 

 

 

 

 

 
圖九：S.5572〈三冬雪詩〉「顯德參年三月六日」之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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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P.2704寫卷中有唱辭：「故國未期愁悄悄，鄉關思處淚盈盈」，而在P.3618〈秋吟一

本〉中也可感受到此種家國之思與悲慟。如P.3618〈秋吟一本〉駢文云：「洪鐘暮擊，聲

聲而引碎鄉心，畫□□□，伯伯而傷殘侶（旅）夢。」又詩偈云：「曉鍾（鐘）驚夢肺肝

消，□□□（傷）魂肝膽烈（裂）」、「□□□破異鄉心，侶（旅）客傍惶情慘切」、「霜凝

迴繫殊鄉思，露結偏傷侶（旅）客情」等。何以僧侶「傷魂肝膽裂」？顯然非秋涼無冬

衣，而是觴景傷情。聽「孤鴻叫鳴噎之聲」，鴻鴈尚吟離寒之韻，何時方能回歸故國？見

「天邊鴈緒（序）去還來」、「月下螢光生又滅」，難免傷嘆返鄉之日遙遙無期。何以無法

返鄉，漂泊於外？這些唱辭與文句，雖不直言故國之思，然其情溢於辭，昭然若揭。 

就內容而言，P.2704寫卷、P.3618〈秋吟一本〉、P.4980〈勸人布施文〉與S.5572〈三

冬雪詩〉四寫卷乃僧徒向百姓募施勸化之講唱文或唱曲。其中或募化冬衣，或募施椽

木，總之，作者之身份必為佛門中人。作者既為佛門中人，而詩文中又充分流露亡國

之痛與濃烈之鄉愁，足見此時瓜沙之地必然陷於外族，使得作者倍感身世飄零，無所

依託，雖身為化外之人，猶不免黯然神傷。值得注意的是「故國未期」四字，已充分

反映作者對故國之思念，期待能早日回歸祖國，一解思鄉之愁。從「故國未期愁悄悄，

鄉關思處淚盈盈」兩句，可斷定S.5572〈三冬雪詩〉後之題記年代絕非歌辭之撰寫年代。

就顯徳二年（955），曹元忠遣使朝貢，後周世宗命以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鑄印賜之一事觀之29，可知曹元忠統治瓜沙時仍與中原王朝保持臣屬關係，並

以後周世宗之年號──顯徳紀年。曹元宗統治瓜沙長達三十年，為歸義軍節度使中統

治時間最長者，而此時瓜沙曹氏政權亦從曹議金取代張承奉後（914A.D.）臻於鼎盛，

開創較為平穩之局面；加上曹元忠及其夫人潯陽翟氏十分佞佛，就此一政治社會背景

而言，沙門絕無可能產生如此亡國思鄉之唱辭。此外，此時歸義軍孤懸河西已有一段

時日，中原五朝亦幾經改朝換代，故豈有所謂「故國未期」之「故國」存在，足見寫

卷歌辭之撰寫年代絕非此時。 

按敦煌藏經洞封存於西夏占領沙州之前，而西夏統治瓜沙之前曾經有兩個異族統

治過瓜沙，分別是回鹘與吐蕃。據劉玉權〈關於沙州回鹘洞窟的劃分〉一文指出，西

夏軍隊於景祐三年（1036）攻陷沙州前，沙州曾發生一場政治動亂，沙州回鹘因而取

代曹氏歸義軍，時間就在天聖八年（1030）。30從天聖八年至景祐三年，沙州受回鹘統

治之間有六年。若謂P.2704寫卷歌辭之撰寫時代即是此時，恐怕未必。首先，劉進寶於

                                                 
29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蕃夷五》（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198冊，頁7767。 
30 劉玉權：〈關於沙州回鹘洞窟的劃分〉，《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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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歷史文化》一書中指出，據《宋會要輯稿》、《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有

關「沙州回鹘」之記載，歸義軍晚期自曹元忠去世後，政權已逐漸控制在回鹘人手中，

沙州已逐漸回鹘化。31至曹賢順時期，據《遼史•聖宗本紀》載，開泰三年（1014）四

月，「乙亥沙州回鹘曹（賢）順遣使來貢」32；又開泰九年七月，「遣使賜沙州回鹘燉煌

郡王曹（賢）順衣物」。33由「沙州回鹘燉煌郡王」等稱呼可知，此時沙州回鹘之勢力

已非常強大。若就歸義軍晚期沙州逐漸回鹘化此一事實推斷，回鹘對沙州短暫六年之

統治，不可能誘發此等國破家亡之痛感。又據S.5572〈三冬雪詩〉之題記及其書法研判，

顯然該寫卷是抄本，且抄寫者之書法拙劣，絕無可能為此一詩文之作者。又此寫卷既

是抄本，則底本之撰寫年代必在顯德二年（955）之前，故寫卷之寫作年代絕不可能為

回鹘統治沙州時期。 

據《新唐書•吐蕃傳》所載，吐蕃攻佔沙州時，遭沙州軍民頑強抵抗，長達十一

年之久，後沙州糧械皆竭，迫不得已，以「不徙它境」之條件出降。可知沙州軍民對

吐蕃異族之入侵，必然帶有強烈之仇視心理，此乃民族性使然。至於吐蕃之侵略，目

的在於掠奪人口與財物，其燒殺擄掠之行為，給沙州軍民帶來極大災難。唐•沈既濟

《建中實錄》載：「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為非族

類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悉以為婢僕，故其人苦之。」34又唐•沈亞之《沈下賢文集》

卷十〈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云： 

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以東，神鳥、敦煌、張掖、酒泉，東

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

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

為歲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之恩如此。35 

根據沈既濟與沈亞之於河西、隴右之見聞36，可知吐蕃對敦煌漢族之壓迫與劫掠，不僅

加深漢族對中原唐朝故國之思念，同時也再度激起漢族對吐蕃之仇視與反抗。為了消

                                                 
31 劉進寶：《敦煌歷史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142~143。 
32 《遼史》卷十五〈聖宗本紀〉，見［元］脫克脫等撰，［清］錢大昕考異，王德毅、徐芹庭斷句：《遼史》

（臺北：新文豐，1975年8月），頁87。 
33 《遼史》卷十六〈聖宗本紀〉，見［元］脫克脫等撰，［清］錢大昕考異，王德毅、徐芹庭斷句：《遼史》

（臺北：新文豐，1975年8月），頁92。 
34 ［宋］司馬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93年9月），第12冊，頁7280。 
35 ［唐］沈亞之《沈下賢文集》，引自《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6月）第100冊，頁751。 
36 劉進寶於《敦煌歷史文化》中誤將沈亞之視為沈既濟。按：沈亞之（781~832），撰有《沈下賢文集》；

沈既濟（750~800），撰有《建中實録》。兩者非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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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漢族反蕃之情緒，吐蕃也強制推行蕃化政策，企圖從語言、風俗等方面之改造，消

除種族之隔閡。據敦煌寫卷S.6161〈殘表狀〉載： 

析離財產，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由是形遵辮髮，體美織皮，

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祖宗銜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風，申屈無路。 

顯然吐蕃之蕃化政策徒使漢族更加怨恨，對故國之思也因而更加濃烈。據《新唐書•

吐蕃傳》所載劉元鼎出使吐蕃之見聞：「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

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

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

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又「（沙）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

號慟而藏之。」37足見在吐蕃統治下之沙州漢人，無時無刻心繫故國，期待唐軍早日收

復故土，回歸故國。此一社會背景，亦促成張義潮以「歸國」為口號，團結各方力量，

一舉收復沙州，成立歸義軍政權。 

張義潮沙州起義成功，部份要歸功於釋門教首及僧徒之支持38。吐蕃篤信佛教，統

治敦煌時期大興佛事，廣度僧尼，當時僅三萬人之沙州便有上千僧尼，其中部份高僧

猶可參與政事，對政治、社會之影響頗大。如擔任「蕃大徳」之法咸、悟真，張義潮

女婿李明振之叔父僧妙牟亦於吐蕃贊普左右參與政事，兼「臨壇供奉」，而名僧洪 ，

更是位居「知釋門都法律兼攝行教授」，總管整個敦煌佛教教團。以敦煌佛教之盛行，

僧尼享有較高之社會地位，教團及其依附人口超過沙州總人口數之五分之一39，顯然這

些僧官對於僧徒及敦煌百姓必然有很大影響力。如洪 貴為釋門教首，其「遠懷故國，

愿被皇風」之態度，對張義潮之收復沙州，不僅給予極大之精神支持，更給予實質武

裝力量協助。故沙門之支持，實為張義潮沙州起義骨幹力量之一。40 

若從張義潮沙州起義此一史實之社會背景觀之，顯然當時沙州民眾乃至於沙門，

普遍瀰漫對唐朝故國之思，此一史實恰與P.2704〈三冬雪〉之唱辭：「故國未期愁悄悄，

相關思處淚盈盈」相吻合，故筆者以為，P.3618〈秋吟一本〉與P.2704〈三冬雪〉唱辭

之撰寫年代，當在吐蕃占領沙州之後至張義潮推翻吐蕃統治以前，即西元786~848年之

間。 

                                                 
37 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笺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9月），頁138。 
38 劉進寶：《敦煌歷史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105。 
39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第十講〈敦煌學與中古社會史研究〉

之佛教教團與僧尼生活，頁216。 
40 劉進寶：《敦煌歷史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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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P.3618〈秋吟一本〉之作者，施謝捷於〈伯三六一八《秋吟一本》補校〉ㄧ文

中指出，〈秋吟一本〉之語言帶有六朝駢儷遺風，當為確言，然若謂此文之作者為六朝

之僧人，恐未必。竊觀P.3618《秋吟一本》之用語每多對句，如：「□□言澄潭萬丈，

潛龍之必奪錦鱗；峻岳千層，□鳳之須張翠翼」，其中「澄潭萬丈」與「峻岳千層」相

對，「必奪錦鱗」與「須張翠翼」相對；又「□□□□三從讚美，四德傳芳」，其中「三

從」與「四德」相對；「讚美」與「傳芳」相對；又「吹笙管以調清音，弄琵琶□□新

曲」句中「吹笙管」對「弄琵琶」，「清音」對「新曲」。此外，文中亦可見用典之句，

如「想王章之說困，猶臥牛衣，嘆顏子□□□，且被鶉服」，以「王章臥牛衣」41，並

借用「子夏被鶉服」之典故42，形容僧人生活之貧困。又「僧以廚虧瓊粒，望元（原）

憲而似覩石崇，架□□裝，見遠銜（阮咸）而如觀楊秀（羊琇）。」以「石崇」、「元憲」、

「遠銜」、「楊秀」之典故對比來形容僧尼生活困頓之悲情。就文中用辭之對仗與用典，

可知作者之文學素養極高，絕非一般普通僧人所可為。 

此外，敦煌寺院俗講演述之主要場所為寺院，講述人除了主講法師外，尚有都講，

皆地位較高之名法師。由於講述內容為佛經，因此無論是主講法師或講經文作者，皆

須為具備文化修養之著名大德禪師。從P.3618〈秋吟一本〉文中所載：「此乃經文□□

（罷），偈讚休吟，謹課芭辭，略申讚嘆。」可知此文乃法師講述經文後之講唱詩文，

故主講者不是法師就是督講，而此講唱文之作者當為吐蕃統治沙州時期之法師或督講。 

(三)P.2704〈千門化〉唱辭撰寫於後周至北宋初年 

P.2704寫卷之〈三冬雪〉與〈千門化〉既為兩組不同之吟唱歌辭，故其撰寫年代亦

不同。據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題，P.2704寫卷兩面均有文字，正面為曹議金

四疏，長興四年一通，五年三通，背面則有〈不知名唱文用三七句〉、〈贊梵本多心經〉

與〈贊行經〉。王氏所題之〈不知名唱文用三七句〉即〈三冬雪〉與〈千門化〉。一般

而言，寫卷背面之文書當晚於正面，而P.2704寫卷之正面既為曹議金之疏文，故背面佛

經等之抄寫年代必然晚於正面。由於P.3618〈秋吟一本〉與〈千門化〉之唱辭內容、風

格相異，且〈千門化〉又僅見於P.2704寫卷，故依目前所見文獻推斷，〈千門化〉歌辭

當撰寫於曹議金四疏之後，即後唐長興五年之後，亦即後唐應順元年，西元934年6月

                                                 
41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引自〔漢〕班固

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76，頁683。 
42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鶉衣懸壁。」引自〔唐〕徐堅撰，楊家駱主編：《初學記》（臺北：鼎文書局，

1976年10月），卷18，頁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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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之後。43 

竊觀P.2704〈千門化〉之唱辭即抄錄於〈三冬雪〉之後，足見其撰寫時間當晚於〈三

冬雪〉。又S.5572〈三冬雪詩〉為冊子本佛教歌曲叢抄，其後未見有〈千門化〉之抄錄，

據此可推論〈千門化〉唱辭之撰寫時間或晚於S.5572〈三冬雪詩〉。S.5572〈三冬雪詩〉

抄寫於顯德三年（956），故依目前可見文獻推斷，〈千門化〉當撰寫於西元956年之後，

即五代後周至北宋初年這段期間。 

至於S.5572〈三冬雪詩〉之書法拙劣，且其冊頁末有怪異題記：「顯德參年三月六

日乙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故筆者以為S.5572〈三冬雪詩〉必為抄本無疑。由於

抄書者非專業寫經生或書手，既不善書法，又不諳卷末題記之方式，故產生如此不倫

之題記。對照敦煌遺書中相類似之寫卷題記，如P.2681〈論語集解卷第一殘卷〉之題記： 

大唐前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燉煌縣歸義軍學士張喜進書記之也。 

又P.2718〈茶酒論一卷〉題：「鄉貢士王敷撰」，末題： 

開寶三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衛院弟子關海員自手書記。 

蓋《論語集解》顯非張喜進所撰，而P.2681〈論語集解卷第一殘卷〉為張喜進所抄錄，

故題「書記之」。至於《茶酒論》乃王敷所撰，關海員親手抄錄，故題為「自手書記」。

可知寫卷上所題「書記」，乃指抄錄以記之。此外，據P.2716〈論語集解卷第七〉（僅存

憲問第十四）末題： 

大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學生令狐再晟寫記。 

咸通五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令狐文進書記。 

可知一個寫卷也有可能出現兩個紀年不同、抄寫者也不同之題記。按：大中九年乃西

元855年，咸通五年則為西元864年。由抄寫者之身分及抄寫年代之前後，可判定後一

個書記乃就前面之寫記抄錄之，亦即此P.2716〈論語集解卷第七〉乃先由學生令狐再晟

抄寫，九年之後，復由童子令狐文進據令狐再晟之抄本又抄錄一次。蓋令狐文進於抄

錄時，或為表明其抄寫之底本為令狐再晟之抄本，故將令狐再晟之題記抄錄於前，自

己之題記抄寫於後，此一現象有如吾人轉引他人文章時，於附注中注明引用文章之出

處，其目的相同。 

 

                                                 
43 薄小瑩：《敦煌遺書和文紀年卷編年》（長春：長春出版社，1990年3月），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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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一寫卷有兩個紀年之現象推論，S.5572〈三冬雪詩〉之抄寫年代當為顯德參年，

即西元956年，而其抄寫之底本則為顯徳二年，即西元955年。據題記注明為「書記之

耳」，可知S.5572〈三冬雪詩〉抄寫之底本亦為一抄本，且此抄本所據之底本年代必在

西元955年以前。 

(四)P.4980〈勸人布施文〉撰寫於張義潮推翻吐蕃統治沙州之後 

在P.2704寫卷、P.3618〈秋吟一本〉、P.4980〈勸人布施文〉與S.5572〈三冬雪詩〉

諸寫卷中，只有P.4980〈勸人布施文〉知其作者為「談信」。關於P.4980寫卷，陳祚龍

定此卷為〈巡門造乞椽木修造僧房偈并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題為〈佛曲〉，

郝春文則定此卷為〈僧談信等乞施文〉，並以為此卷作於吐蕃時期。44郝春文對此寫卷

之擬題：〈僧談信等乞施文〉，顯然比〈勸人布施文〉、〈巡門造乞椽木修造僧房偈并序〉、

〈佛曲〉等更能凸顯寫卷之作者身分。惟就寫卷之唱辭內容而論，陳祚龍定此卷為〈巡

門造乞椽木修造僧房偈并序〉，恐更貼近寫卷唱辭「募椽」之訴求，且能與其他寫卷「募

衣」之訴求有所區別。 

觀P.4980寫卷之行文、用辭，與P.2704〈三冬雪〉十分相似，然文句稍遜色，且原

卷似未完稿，頗多抹改。誠如郭長城所見，P.4980寫卷之內容乃根據P.2704寫卷為底本

所改作。若將此二寫卷相互對照，可發現不僅其中有部分唱辭相同，連句式也十分相

似，甚至部分唱辭之順序也一樣，足見此一寫卷當仿作於P.2704〈三冬雪〉，作者為僧

談信。 

至於此一寫卷之撰寫年代，若如郝春文所言，作於吐蕃時期，則P.4980寫卷與P.3618

〈秋吟一本〉、P.2704〈三冬雪〉之寫作時間將極為接近。然P.2704〈三冬雪〉乃據P.3618

〈秋吟一本〉講唱變文為底本而改作，而P.4980寫卷又仿作於P.2704〈三冬雪〉，就P.4980

寫卷唱辭中並無〈三冬雪〉所含「故國之思」，故筆者推論，此一寫卷唱辭當撰於〈三

冬雪〉之後，即張義潮推翻吐蕃統治沙州之後。 

 

六、P.2704〈三冬雪〉反映敦煌僧尼之社會生活 

從P.2704寫卷之內容，可暸解當時敦煌僧尼生活之概況。〈三冬雪〉開頭之「入言」：

「如來典句，蓋不虛拈。令護命於九旬，遣加提於一月。」點出僧尼沿街募化寒衣之

                                                 
44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四章

〈敦煌僧尼的京教活動〉，頁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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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乃是根據佛典之記載。此處所謂之「佛典」，即〈律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羯

恥那衣事一卷〉，其云：「利養。」根據此段記載，沙門僧尼得以在三月坐雨安居後，

手持衣缽，遊行人間，隨意多求衣，此即〈千門化〉所謂：「三冬月，九月罷，護戎金

園僧結夏，賞勞施設律留文」。所謂九旬即三月，指夏季三月（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

日）。依經律規定，僧尼當於此三月集中於寺內致力坐禪修學，屏除一切雜務，禁止外

出，此即所謂「安居月」。僧尼於安居月坐畢，即可出遊人間接受施捨，此乃世尊之恩

典。至於唱文中之「話苦辛，申懇切」，乃意指「三冬」將至，然「囊中青婚（緡）一

箇無，身上故衣千處結」，顯示「全無一事衣」之窘境。此處所謂「三冬」，乃指冬季

三月，即冬季。據唐‧楊炯〈李舍人山亭詩序〉詩：「三冬事隙，五月歸休。」又杜荀

鶴〈溪居叟〉詩：「不說風霜苦，三冬一草衣。」可知三冬乃指冬季。敦煌之冬季何以

讓這些僧尼如此愁苦？原因即在於敦煌地處內陸，海洋氣流不能到達，冬季酷寒，一

月平均溫度為攝氏零下七度45，僧尼在「寒窗冷慴一無衣」之窘境下，無奈吟唱此一悲

調。何以敦煌僧尼「不是三冬總無衣」？就敦煌僧尼之經濟來源，除了「施捨」、「出

唱」外，尚有來自承擔寺院勞役及參與寺院組織之法事活動，不定期由僧團領得之宗

教收入－儭利；同時還可通過為他人做法事來賺取布或糧食。46在儭利方面，一般寺院

在春秋官齋、十二月結壇轉經等宗教活動中，皆可獲得齋儭布與糧食。如P.2032背〈後

晉時代淨土寺諸色入破曆算會稿〉有「布一疋，秋官齋儭入。」又P.2049背〈長興二年

正月沙州淨土寺直歲愿達手下諸色入破曆算會牒〉中有「布壹疋，春官齋儭入。」然

而這些官方所舉辦之宗教活動所獲得之神佛食與僧料，大多用於活動所需，如P.2409

背〈同光三年正月沙州淨土寺直歲保護手下諸色入破曆算會牒〉中有「麵兩碩伍斗，

十二月中間十日及雷闍梨解齋等用。」又「麵玖斗，十二月城上結壇造神佛食及沿壇

僧解齋齋時用。」故雖有所謂「官施」之收入，然而僧尼之實際所得並不多。至於請

僧設齋舉行法事之所得，則由參與之僧尼均分，這些施捨物品，是沙州僧人宗教收入

的重要來源。據郝春文對敦煌僧尼之宗教收入研究顯示47，沙州僧尼純靠從事佛教活動

為生者僅佔全部僧尼總數之五分之一，普通僧人在一般情況下僅靠宗教收入難以維

生，必須從事其他經濟活動才能生存。而這些經濟活動即指從事農業生產與其他世俗

活動。農業生產顯非僧尼之專業，故敦煌寫卷中有記載僧人雇人種田及出租土地之情

                                                 
45 蘇瑩輝：《敦煌學概要上編》（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年12月），頁8。 
46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11。 
47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六章

〈敦煌僧尼的宗教收入（下）〉，頁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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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如P.2451〈乙酉年二月十二日乾元寺僧寶香雇百姓鄧仵子契〉，記僧寶香雇鄧仵子

耕種麥地三畝、粟地四畝。又P.3155背〈天復四年僧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載僧令狐

法性因「要物色用度」，遂將口分地八畝典租百姓。此僧人不善農事之情形，亦反映於

P.2704寫卷中之唱辭：「師僧家，資（滋）味別，不解經營無計設。」由於「不解經營」，

而宗教收入又少，可見敦煌一般僧尼之生活已十分窘困。至於沙彌、沙彌尼等下層僧

尼，更是如此，苦不堪言，故P.2704寫卷之唱辭開頭即云：「遠辭蕭寺來相謁，總把衷

腸軒砌說，一迴吟了一傷心，一遍言時一氣咽。」由於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寺院已停止

供應僧尼日常飯食，48官府也不供應僧尼口糧，而敦煌僧尼又須向官府納稅，如當時之

土地稅收有地子、渠河口作、官布和柴草等。此外吐蕃管轄敦煌中期，僧人又須承擔

官府之徭役與兵役、寺院之勞役，足見當時一般僧尼生活確為困頓，故從P.2704寫卷中

可充分感受其無奈與哀悽，如唱文中之辭句：「最傷情，難申說，杖笠三冬皆總（闕）」、

「座更闌，燈殘滅，討義尋文愁萬結」、「若不今朝到此來，如何御被三冬雪」、「恨嚴

凝，兼臘月，即是多寒且無熱」、「苦再三，軒砌說，未沐恩光難告別」、「故國未期愁

悄悄，鄉關思處淚盈盈」、「鴈來親、燕去也，獨對孤燈歎福寡」。 

張義潮敦煌起義何以能獲得僧人之支持，除了有教首洪 等僧官之支持外，筆者

以為，當與吐蕃部分政策加重僧人之負擔，如徭役與兵役等，使一般僧人更加窘困，

因而引起僧怨有關。至於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之校釋文中，以「杖笠三冬皆總

（闕）」之唱辭指責僧侶之貪婪無厭49；以「未沐恩光難告別」、指責其「強求惡化，分

明訛詐」，此乃因未能瞭解當時敦煌僧尼之生活窘境所造成之誤解。蓋杖、笠乃基本生

活之所需，連此基本生活物資都缺乏，正顯示生活已無所憑藉，故未蒙施捨，何以維

生？何以渡過此漫漫寒冬？此乃「難告別」之苦衷，「難申說」之哀情，亦為此寫卷對

當時僧尼生活之真實反映，不必將它做負面之曲解。又〈千門化〉之唱辭屢言「三衣

佛勑千門化」，又「除非證果離胞胎，這迴不向千門化」，任半塘斥其「存心訛詐，口

氣奸狡，而面目猙獰」，並視為「邪命說法」。50然就〈千門化〉寫作年代之社會背景而

言，至歸義軍時期，尤其是曹氏歸義軍時期，普通民眾對施捨或參與佛教活動，信仰

成份已減少，而求得社會承認、娛樂與文化成分則日益增多。民眾對僧人之施舍減少，

反而熱衷於自己組織起來從事修窟、造像與設齋等佛教活動，寺院與僧人在民眾心中

                                                 
48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二章

〈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頁115。 
49 任半塘：《敦煌歌詞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48。 
50 任半塘：《敦煌歌詞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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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顯然大幅低落。51在如此不利於僧尼募化之現實環境下，僧尼只好以「三衣佛勑千

門化」之經律，以「除非證果離胞胎，這迴不向千門化」來說之以理，以「不因五利

佛留文，緇徒爭敢千門化」來動之以情，期使民眾「願開恩惠賞加提」，此乃迫於現實

之無奈，故評論此首吟唱歌辭之內涵，須兼顧歌辭寫作之時代與社會背景因素，不能

單以唱辭文句做片面之詮釋。 

 

七、結論 

關於P.2704寫卷之體裁，向來學者將其歸為變文或曲子辭，然就其形式與變文、曲

子辭相互比較，顯然片面地歸諸於哪一種體裁均不妥當。P.2704寫卷雖殘存變文講唱之

形式，然就其「平吟」、「側吟」之注記與側重唱辭而言，實與變文有異，故將其視為

變文，似有不妥。然如任半塘將其收入敦煌歌辭之中，則其殘存之變文形式，又與其

他歌辭之形式格格不入。此吟唱歌辭，乃由「入言」、「平吟」、「側吟」構成一完整吟

唱體例。至於此吟唱歌辭中之「平吟」、「側吟」注記，非孫楷第所謂之「平聲」與「側

聲」，亦與變文中之「側吟」、「吟」不盡相同，實乃「平調」與「側調」也。此注記意

味以下詩偈乃以「平調」或「側調」來吟唱，故不能一概視為變文，然或可視為佛教

講唱經文受民間雜曲歌謠影響之吟唱歌辭，用以宣唱佛理，勸募冬衣，卻不依附於俗

講和轉變之佛曲。 

P.2704寫卷與P.3618〈秋吟一本〉、S.5572〈三冬雪詩〉與P.4980〈勸人布施文〉之

關係十分密切。就寫卷之體裁、形式而言，P.3618〈秋吟一本〉為變文，用辭典雅，多

對仗與典故；P.2704寫卷為重句聯章之吟唱歌辭，用辭較P.3618〈秋吟一本〉通俗，且

因殘存變文形式，有「入言」與「平吟」、「側吟」之注記，異於一般曲子辭。至於S.5572

〈三冬雪詩〉，則為P.2704〈三冬雪〉之同文異抄，惟殘損過甚，不易判讀。又P.4980

〈勸人布施文〉，乃仿作於P.2704〈三冬雪〉，其唱辭之辭句與句式多與P.2704〈三冬雪〉

相類，然體式非重句聯章，亦無變文「平吟」、「側吟」之注記。 

就P.2704寫卷與其相關寫卷之內容而言，雖皆為僧尼冬季募化之唱辭，然亦略有分

別。P.3618〈秋吟一本〉乃沙門於朱門豪邸講唱經文後，復對朱門男女大小講唱勸募冬

衣之詩文，而S.5572〈三冬雪詩〉與P.2704〈三冬雪〉乃據P.3618〈秋吟一本〉之內容

改作而成，為便利一般僧尼沿街吟唱望濟寒衣之歌辭。至於P.4980〈勸人布施文〉，則

                                                 
51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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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僧尼向百姓募施椽木以蓋僧房之吟唱歌辭。 

至於P.2704寫卷中之〈三冬雪〉與〈千門化〉，乃不同之兩組吟唱歌辭，作者不同，

寫作年代也不同。因其內容皆為僧尼募化之唱辭，形式又相近，後人遂將此二首歌辭

傳抄在一起。潘重規先生復將此二首歌辭合而為一，重新擬題為〈秋吟一本〉（二），

視為變文。任半塘則將其視為曲子辭，一分為二，然劃分時未能細察原卷，妄自增刪

原文，以致於產生訛誤，誤將「□當星月護含生」至「願同山獄與滄溟」此長偈劃歸

於〈千門化〉。此外，諸家校錄時亦未特別留意「次下則也」之注記，因寫卷正面〈曹

議金四疏〉滲透之墨跡而誤錄為「次下側也」，導致不知其所云。 

P.2704〈三冬雪〉之撰寫年代，可就寫卷中「故國未期愁悄悄」之內容，與S.5572

〈三冬雪詩〉之雙題記、P.3618〈秋吟一本〉中之「鄉思」情懷進行深究。向來學者以

為S.5572〈三冬雪詩〉之題記不倫，然筆者以其抄寫之書法墨跡拙劣，又參照於敦煌其

他寫卷中之雙題記形式，以為此乃不善抄書者，不諳題記之誤題。然據此誤題猶可判

斷此寫卷之抄寫年代為顯德三年，而其所據底本之抄寫年代則為顯德二年。據此題記

及史實分析，則P.2704〈三冬雪〉之撰寫年代當在西元748~781年之間，即吐蕃統治敦

煌時期。至於作者，或與P.3618〈秋吟一本〉同為有德而學養甚高之法師或都講。P.4980

〈勸人布施文〉則撰寫於張義潮推翻吐蕃統治沙州之後，作者為學問僧談信。至於P.2704

〈千門化〉，據其歌辭內容所述，乃出自雲游四海或深居山林之野僧，以〈三冬雪〉之

形式另撰新辭，撰寫於西元934年之後。 

至於P.2704寫卷反映之社會現實，即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一般僧尼困窘之生活環境，

其中充滿家國之思與生計貧乏之悲感。此外，由P.4980寫卷之內容，也反映晚唐一般民

眾對僧尼募化之態度與僧尼社會地位之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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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莫《父母規》述評 
 

葉 鍵 得* 
 

【 摘 要 】 

《父母規》一書由大陸曲莫先生所著，筆者以為此書強調身為父母的重要性，闡

釋父母的責任，敘述父母教導子女的內容及教導子女切忌的事情，非常正面，深具意

義，有助於品德修養、家庭教育、社會教化，以及發揚傳統文化，爰予以介紹，包括

全書內容及體例，列舉其優點，並提出幾點淺見供參。 

 

關鍵詞：父母規、弟子規 

 

                                                 
*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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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hiu-Mo’s “Rules of 
Parenting” 

 
Yeh, Jiann-Der 

 

Abstract 
Chiu-Mo’s book “Rules of Parenting” is a positive and meaningful look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practices of raising a child. This book helps parents in building moral 

character, educating, socializing their children. This review provides notable passages from 

the book and discusses them. 

 

Keywords: Rules of Parenting, Rules of being a Chil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an,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University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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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02年8月上旬中華孔孟協會理事長林文傑先生與該會楊永枝副理事長、程薆芳常

務監事聯袂來訪，承贈送筆者《父母規》一書。當《父母規》書名映入眼簾時，讓筆

者驚喜萬分，因為大家熟知的是《弟子規》這本書，從未聞有《父母規》這本書，在

好奇、欣喜、期待之下，立刻把書展閱，覺得此書立意宗旨很好，誠如本書「開篇誦」

所云：「千教萬教，父母最重要，今為父母，責任重大。」通篇敘及父母應為的事項，

非常正面，深具意義，有助於品德修養、家庭教育、社會教化，以及發揚傳統文化，

個人肯定之餘，爰撰此文為之介紹，期盼大眾閱讀，汲取其中要義。筆者以為本書值

得好好推廣，鼓勵大家多多閱讀。 

文末提出幾點個人淺見供參。 

 

二、本書內容介紹 

(一)作者：本書由大陸曲莫先生著。據書首說明，曲先生為當代教育研究者，其書「並

經海內外多方專家研討修正而成」。 

(二)出版時間：2013年7月。發行於海峽兩岸、新加坡。 

(三)書法文字：書中文字由溫秀軍先生以硬筆書法撰寫。 

(四)內容及編排： 

「全書六篇，共有十責、十規、六觀、十一戒，計3652字。」1 

1. 先迻錄本書內容 

 開篇誦 

 關於《父母規》 

 曲莫先生、鄭柔娟女士、溫秀軍先生簡介 

 前言 

 目錄 

 第一篇 父母重 

 第二篇 父母責 

 第三篇 父母戒 

                                                 
1 見《父母規》頁1首段第2行至第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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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教子觀 

 第五篇 父母則 

 第六篇 大成道 

 結束語 

 有關說明 

  鄭柔娟、程躍、馬方、林文杰、劉悅坦讚詞 

  本次印刷品資助人2 

2. 次錄各篇內容（子目）如下： 

 第一篇父母重－關乎子、關乎家、關乎國 

 第二篇父母責－父母責、生其身、養其氣、育其神、正其意、長其智、啟其德、 

        教其格、愛其心、造其境、解其惑 

 第三篇父母戒－勿失教、勿托他、勿傷尊、勿過限、勿專教、勿寵溺、勿交易、 

        勿窺私、勿遷怒、勿嘮叨、勿比他 

 第四篇教子觀－孝尊親、學習觀、交友觀、婚戀觀、成功觀、財富觀 

 第五篇父母則－和合道、言行一、守誠信、知善惡、勤勞作、簡節約、善溝通、 

        威嚴方、師子女、守弟規 

 第六篇大成道－有五心、有六力 

 

二、本書優點 

(一)主旨明確，立意良善： 

本書封面有「學父母規，教成功子」字樣，已明確點出本書要旨與目的。意思是

父母要做到書中所言，可以教出成功子女。 

「開篇誦」云： 

  天大地大，父母恩最大 

  山好水好，兒女孝最好 

  千教萬教，父母最重要 

  今為父母，責任重大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2 全書頁碼由頁1至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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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幼互敬愛，合家歡樂 

  家和萬事興，天下太平 

父母恩情最大，子女須孝順，點出父母與子女的密切關係。然而父母的教育，更

為重要。 

(二)內容統攝父母應為之事，子目詳備： 

本書「目錄」中列舉為人父母應為之事，包括：「父母重」、「父母責」、「父母戒」、

「教子觀」、「父母則」、「大成道」等六大項，即本書六大篇。所謂「十責」、「十規」、

「六觀」、「十一戒」包含其中。3 

第一篇： 「父母重」4，意思是父母的責任重大。籠統說明「父母」的重要性，含蓋三

個子目：關乎子、關乎家、關乎國5。 

1. 「關乎子」─意思是關繫著子女的本性。 

2. 「關乎家」─意思是關繫著親子關係。 

3. 「關乎國」─意思是關繫著國家安定。 

第二篇： 「父母責」6，意思是父母應知身為父母的責任有哪些？含蓋十一個子目：「父

母責」、「生其身」、「養其氣」、「育其神」、「正其意」、「長其智」、「啟其德」、

「教其格」、「愛其心」、「造其境」、「解其惑」。 

1. 「父母責」─意思是父母責任重大，須擔負「養」、「教」及「生其身」以下十種責

任，即「十責」。 

2. 「生其身」─內容是父母要生下健康的子女、要生下健康的子女需如何作為及生下

來後如何照顧與教養。例如懷孕時不能亂吃東西，不能亂服藥品；要餵母奶，才能

給子女健康的體質。 

3. 「養其氣」─意思是要培養子女的「志氣」與「勇氣」。 

4. 「育其神」─「神」就是「意識」，意思是要培養子女的「意識」。 

5. 「正其意」─蒙以養正，有八正：即「見解」、「思想」、「語言」、「行為」、「職業」、

「精進」、「意念」、「心定」都要端正。 

6. 「長其智」─意思是搭配「正其意」，增長子女智慧。 

                                                 
3 見《父母規》頁1首段第2行至第3行。 
4 見《父母規》頁5至頁7。 
5 見《父母規》頁7。 
6 見《父母規》頁9至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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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啟其德」─意思是要「厚德」，「厚德」要從禮儀、直心、善心、利他做起。 

8. 「教其格」─意思是教導子女成為「完整人」，成為「完整人」需做到「完性格」、「獨

人格」、「高品格」。 

9. 「愛其心」─意思是父母要愛護子女，讓子女可以感受到父母的愛。 

10. 「造其境」─意思是父母要為子女選擇優良環境。 

11. 「解其惑」─意思是解除子女迷惑，並和子女一起探索。 

第三篇： 「父母戒」7，意思是父母教導子女時，要切忌十一件事情，子目為：「勿失教」、

「勿托他」、「勿傷尊」、「勿過限」、「勿專教」、「勿寵溺」、「勿交易」、「勿窺

私」、「勿遷怒」、「勿嘮叨」、「勿比他」等「十一戒」。 

1. 「勿失教」─意思是父母生下子女就得教育他們，「子不教，父母過，子有失，父母

恥」。 

2. 「勿托他」─意思是子女要自己親帶，切勿托給他人，如保姆或老師之類。 

3. 「勿傷尊」─意思是不要傷害子女的自尊心。 

4. 「勿過限」─教導子女時不要逾越法規等界線，多給子女自由空間不要傷害他們。

有七句話父母會殺傷子女，那就是：「要聽話」、「要正常」、「別亂想」、「管閒事」、「你

不行」、「真沒用」、「白養你」等。 

5. 「勿專教」─意思是父母不要專斷，逼迫子女尊重己見。要尊重子女的想法與決定。 

6. 「勿寵溺」─意思是父母不要寵愛子女，避免養成子女驕橫習性。 

7. 「勿交易」─意思是父母養育子女不是一種交易行為，真愛是無條件的。千萬不要

抱著「我生你，你孝我；我養你，你敬我；我花錢，你要還」的心態。 

8. 「勿窺私」─意思是父母要尊重子女的隱私權，並做好溝通。 

9. 「勿遷怒」─意思是父母不要遷怒。 

10. 「勿嘮叨」─意思是父母管教子女，不要嘮叨。 

11. 「勿比他」─意思是父母忌諱拿他人的成就與自己小孩來相比，這樣會傷害到子

女。若要比，自己比，有進步就行了。 

第四篇：「教子觀」8，意思是父母教導子女的內涵。子目有「孝尊觀」、「學習觀」、「交

友觀」、「婚戀觀」、「成功觀」、「財富觀」等「六觀」。 

1. 「孝尊觀」─就是父母要教導子女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尤其是父母要以身作則。 

                                                 
7 見《父母規》頁17至頁23。 
8 見《父母規》頁25至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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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觀」─就是父母教導子女學習的要領、方法、態度以及學理科、文科、作文

的方法。 

3. 「交友觀」─就是父母要告訴子女「益三友」與「損三友」，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4. 「婚戀觀」─就是父母教導子女選擇配偶的條件，首重德行，其次是能力、再其次

才是相貌。男生要有責任感，女生要自愛。互相欣賞，互相包容。 

5. 「成功觀」─就是要成功要有興趣，要專研。 

6. 「財富觀」─就是對於財富的取得，要守道義。不要貪財，同時要量入為出。 

第五篇： 「父母則」9，意思是父母要做子女的典範，以身作則。子目有「和合道」、「言

行一」、「守誠信」、「知善惡」、「勤勞作」、「儉節約」、「善溝通」、「威嚴方」、

「師子女」、「守弟規」等「十規」。 

1. 「和合道」─就是父母要合好，做到父嚴母慈。 

2. 「言行一」─就是父母要做到言行合一。 

3. 「守誠信」─就是父母要做到守誠信，以身作則，如曾子殺彘故事，並且達到「才

德兼備」。 

4. 「知善惡」─就是父母要做到行善去惡，廣積福德。 

5. 「勤勞作」─就是父母要養成勤勞的習慣。 

6. 「儉節約」─就是父母生活要節儉，不管是飲食、衣服、飾物、交通工具等都要儉

約。 

7. 「善溝通」─就是父母以愛心、耐心、真心與子女溝通，共同商量。 

8. 「威嚴方」─就是父母要做到威信、嚴律、慈愛。 

9. 「師子女」─就是父母也要以子女為鏡，改善缺失。父母固然是子女的典範，但也

可從子女身上得到啟示。 

10. 「守弟規」─就是父母要先遵守《弟子規》內容：「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篇》）做為子女典範。 

第六篇： 「大成道」10，意思是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具備「五心」，擁有「六力」，

就可以「大成」，也就是達到成功的地步了。 

1.「五心」─「羞愧心」、「自信心」、「上進心」、「責任心」、「大愛心」。 

2.「六力」─「注意力」、「意志力」、「覺察力」、「思維力」、「目標力」、「溝通力」。 

                                                 
9 見《父母規》頁29至頁33。 
10 見《父母規》頁35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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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調親子溝通及師法子女的重要，值得肯定： 

在第六篇「大成道」中提到大成的第六力是「溝通力」11，父母要與子女溝通，才

能達到和諧的局面。第五篇子目中就列有「善溝通」這條目，父母需要用愛心，用方

法，真誠真意與子女溝通，建立良好關係。另一子目是「師子女」12，在傳統、權威時

代，豈有可能？可是《父母規》強調父親需以子女為鏡，省思自己是否有過失，甚至

師法子女的優點。這是雙向溝通，更能增加和諧。 

(四)生給子女健康身體及幼兒親帶的理念，非常正確： 

父母生育子女，固然是件普通的事情，不過，不要忘了是要給子女一個健康的身

體。我們常在傳播媒體上看到母親懷孕喝酒、嗑藥、吸毒等的報導，結果生下的小孩，

身體不健康，甚至更嚴重的殘缺。這對子女是非常不公平的。在第二篇「父母則」子

目中列有「生其身」13條目，強調給子女健康為第一重要。從妊娠期就要開始注意，日

常生活中的飲食、藥物等等都得注意。特別提到育嬰兒時，母乳最好，這與最近科學

實驗母乳最健康的新聞報導符合。同時，傳統說法餵母奶，可增進母子（女）連心。 

「嬰幼時，母乳好，乳之優，在身心」14，洵然。 

在第三篇「父母戒」子目中有「勿托他」15條目，強調幼兒啟蒙教育的重要性，認

為成年前要「多親帶」，不可「寄長輩，托他人，依褓姆，靠老師」16。 

(五)責備子女有「七不責」17，值得父母參考： 

在第三篇「父母戒」子目中有「勿傷尊」18條目，強調不要傷害子女的自尊心。責

備子女「只對事，不對人」，有七種時機不去責備子女： 

1. 「對眾」時─在眾人面前不要責備子女，避免傷害自尊心。 

2. 「愧悔」時─在子女已經知道錯誤或已經悔悟時不需再加以責備。 

3. 「暮夜」時─在晚間不宜責備子女，避免增添恐懼，甚至做惡夢，影響身心。 

                                                 
11 見《父母規》頁36倒數第2行。 
12 見《父母規》頁33第6行。 
13 見《父母規》頁10第4行。 
14 見《父母規》頁10第倒數第4行。 
15 見《父母規》頁18第7行。 
16 見《父母規》頁18第倒數第3行。 
17 見《父母規》頁19末3行。 
18 見《父母規》頁19第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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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飲食」時─在飲食時不要責備子女，避免影響情緒。 

5. 「歡慶」時─在歡慶時，不要責備子女，避免影響氣氛。 

6. 「悲憂」時─在子女有悲傷憂愁時，不要責備子女，否則雪上加霜。 

7. 「疾病」時─在子女疾病時不要責備子弟，因為希望子女早日康復。 

這是所謂的「古人告」也就是古人告誡我們的，值得父母注意。 

(六)向子女說話，有七句話最可怕，值得父母警惕： 

在第三篇「父母戒」子目中有「勿過限」19條目，列舉七句話會傷害子女，「最可

怕」： 

1.「要聽話」─若向子女說「要聽話」，會妨害子女的「獨立」發展。 

2.「要正常」─若向子女說「要正常」，會妨害子女的「個性」發展。 

3.「別亂想」─若向子女說「別亂想」，會妨害子女的「想像」力。 

4.「管閒事」─若向子女說「管閒事」，會妨害子女的「公德」心，失去關懷社會的熱

誠。 

5.「你不行」─若向子女說「你不行」，會妨害子女的「自信」心。 

6.「真沒用」─若向子女說「真沒用」，會妨害子女「自尊」心。 

7.「白養你」─若向子女說「白養你」，會傷害「親情」。本篇子目中有「勿交易」條目，

認為父母與子女不是「交易」行為，「我生你，你孝我」、「我花錢，你要還」這種交

易「非真愛」，真愛是「無條件」的。 

平心而論，前三句話，就普通狀況來說，並非不可說，畢竟可以提醒子女，但如

果不分輕重，過度干涉，當然會產生反效果。 

(七)結構清晰，有條有理： 

茲分析此六篇綱領結構如下： 

 

 

 

 

 

                                                 
19 見《父母規》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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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規 

↓ 

父母重 

↓ 

（一）父母責（二）父母戒（三）教子觀（四）父母則 

↓ 

大成道 

 

書名是《父母規》，「父母重」是總領，籠統說明「父母」的重要性。底下有四大

綱領：（一）父母責（二）父母戒（三）教子觀（四）父母則，分別說明父母應知身為

父母的責任有哪些；父母教導子女時，要切忌十一件事情；父母教導子女的內容；父

母要做子女的典範，以身作則。最後是「大成道」，要具備「五心」、擁有「六力」，就

可以「大成」，也就是達到成功了。 

(八)搭配《弟子規》，使父母、子女二端得以兼顧：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乃清‧康熙年間秀才李毓秀所作，為啟蒙教材。後經

清‧賈存仁修訂改編，改名為〈弟子規〉。其內容取自《論語‧學而篇》第六條：「弟

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具體列舉出

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學應有的禮儀與規範，重視家庭教育、生活教育、

社會教育與品德教育。 

而《父母規》主旨取自《易經‧家人卦》：「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

焉，父母之為謂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列舉為人父母的責任、戒慎

所在、教導子女方法、以身作則與達到「大成」的五心、六力。重視家長教育、品德

教育、家庭教育，兼及管理科學、中醫學、心理學、親子學、現代教育學等。 

《弟子規》使弟子正，《父母規》使父母正，誠如「前言」云：「上正則下正，父

母正則子女正，則家正、則國正，則天下正。」20二書相搭配，父母與子女二端得以兼

顧。 

 

                                                 
20 見《父母規》頁3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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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五篇「父母則」中最末一目「守弟規」21，就是父母要先遵守《弟子規》內

容，做為子女典範。亦足見《父母規》是與《弟子規》相搭配的。 

 

三、幾點淺見 

(一)項目、子目用詞或內容文詞，未臻明確： 

項目如「父母重」、「父母責」、「父母戒」、「父母則」等語詞，一則含意不能立即

理解，再則一時之間也無法分辨彼此異同，必須經過閱讀其內容，方知其意思或不同

之處。就如上文，經筆者將語詞解釋之後，相信讀者比較容易理解。 

子目如第二篇「父母責」22列有「父母責」、「生其身」、「養其氣」、「育其神」、「正

其意」、「長其智」、「啟其德」、「教其格」、「愛其心」、「造其境」、「解其惑」等子目，

其中「愛其心」一詞似乎較難理解。又如第三篇「父母戒」23列有「勿失教」、「勿托他」、

「勿傷尊」、「勿過限」、「勿專教」、「勿寵溺」、「勿交易」、「勿窺私」、「勿遷怒」、「勿

嘮叨」、「勿比他」等子目，其中、「勿過限」、「勿交易」這二子目，就難以理解。 

語詞如第三篇「父母戒」中「勿專教」24子目中「念侏儒，行傀儡，家庭中，輪迴

裏」25、「…長不宰，謂玄德」26、「勿比他」27條目中「傷仲永」28等語詞似乎不能立即

理解。 

(二)「學習觀」29所列舉領域或科目，似乎較為褊狹： 

「學習觀」就是父母教導子女學習的要領、方法、態度，同時也說明學理科、文

科、寫作文的方法。也許只是籠統的舉出領域或科目而已，否則有失褊狹，因為現今

孩子要學習的領域或科目比較多了。 

                                                 
21 見《父母規》頁33倒數第3行。 
22 見《父母規》頁9至頁15。 
23 見《父母規》頁17至頁23。 
24 見《父母規》頁20第2目。 
25 見《父母規》頁21第2行。 
26 見《父母規》頁21第4行。 
27 見《父母規》頁23第2目。 
28 見《父母規》頁23末行。 
29 見《父母規》頁26第2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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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文、按語字體太小，不便讀者閱讀： 

本書注文、按語置於單頁右側、雙頁左側，但字體太小，讀來不便。 

(四)簡化字體，未能普及： 

本書在大陸發行，採用簡化字體，看正體字習慣的讀者看不懂，這是非常可惜的，

尤其無法廣泛推行。據林文傑理事長說，不久將以正體字在臺灣印行，這是令人企盼

的事。 

 

四、結語 

本書「關於《父母規》」30說：「《父母規》將以東方傳統文化為基礎的品德教育與

西方現代管理科學為基礎的能力教育相結合，集古聖先賢之教與當代中西方家庭教育

學之精華，合傳統道德學、中醫學與現代教育學、心理學、親子學之要義，涵蓋教子

成長之胎教、育嬰、啟蒙、學習、處世、婚戀、事業各層面，是家庭教育、家長教育

之最佳讀物。」31已將本書的內容、功用闡釋清楚，確實是一本好書，天下為人父母的，

應該好好研讀，並確實實踐。 

《父母規》三字一句，理想上全篇押韻，讀來較為順口，但書前「關於《父母規》」

說：「但為避免刻意“古文學化”而造成閱讀困難，因此，也未求全篇押韻，總體上既

有古代文學之色彩，又不失現代文學之通俗風格。」32所以這部分我想我們就不要強求

了。 

本文列舉本書優點，其中也將項目、子目加以闡釋，相信有助於讀者的瞭解，至

於所列舉的淺見，雞蛋裡挑骨頭，瑕不掩瑜。筆者更企盼此書能廣為發行，讓家庭和

諧、社會國家安定，最終能達到天下太平。 

 

主要參考書目 

魏‧王弼 晉‧韓康伯 注 唐‧孔穎達 正義 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

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30 見《父母規》頁1。 
31 見《父母規》頁1末段。 
32 見《父母規》頁1第3段第3行至第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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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何晏 注 宋‧邢昺 等疏 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

文印書館，1976年。 

清‧李毓秀著：《訓蒙文》，清‧賈存仁修訂改編，改名《父母規》，華藏淨宗學會。 

王明泉：《弟子規簡說》，臺北：明倫出版社，2013年5月。 

 

（本書內容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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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切韻序〉的幾個問題 葉鍵得 

二十世紀報導文學的回顧 陳光憲 

從黃州詩詞話東坡──談創作的要素 江惜美 

原住民文學的類型與趨向 浦忠成 

 

第二號  8 篇（2000.06） 

雜著筆記之文獻資料及其運用 劉兆祐 

張金吾編《詒經堂續經解》的內容及其學術價值 林慶彰 

王獻唐與傅增湘、傅斯年、屈萬里等往來書札標注 丁原基 

如何填等韻圖 葉鍵得 

「表達、溝通與分享」的基本能力研究 陳正冶 

面向未來的本國語文教學體系──試論單元統整教學之建構 馮永敏 

史記寫作藝術與現代報導文學 陳光憲 

析論蘇軾詩中的想像 江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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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號  10 篇（2001.06） 

劉兆祐教授榮退紀念專號 

《文獻通考》之文獻資料及其運用與整理──「政書」文獻資科研究之一 劉兆祐 

許印林之方志學述評 丁原基 

顧頡剛論《詩序》 林慶彰 

客語用字待考錄 古國順 

類疊與層遞修辭法概論 陳正治 

顧炎武離析《唐韻》以求古音分合析論 葉鍵得 

客語上古詞彙考 何石松 

試論九年一貫《國語文課程綱要》內涵與特色 馮永敏 

析論蘇軾詩中的形相直覺 江惜美 

臺灣當代文藝思潮引論 許琇禎 

 

第四號  9 篇（2002.06） 

陳維德教授、江惜美教授榮退紀念專號 

元興文署《資治通鑑》版本疑辨 吳哲夫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的辨偽方法 林慶彰 

宋代類書的文獻價值 丁原基 

客語用字待考續錄 古國順 

由黃季剛先生從音以求本字論通假字 葉鍵得 

析論蘇軾詩中的心理距離 江惜美 

權力意志與符號的戲局──林耀德小說研究 許琇禎 

皮日休的儒學思想 劉醇鑫 

論北魏孝文帝的「六宗」說 濮傳真 

 

 

 

 



《北市大語文學報》總目錄 113 

 

第五號  11 篇（2003.06） 

屈萬里先生之學術成就及對中國圖書館事業之貢獻 劉兆祐 

馮琦及其《經濟類編》 丁原基  

上古「韻部」析論 葉鍵得 

從客語詞彙看君子「好」逑 何石松 

現代漢語的構詞新探 何永清 

注音符號教學探討及改進研究 陳正治 

析論蘇軾詩中的內模仿 江惜美 

〈十二月古人〉考述（一月至四月） 古國順 

「俗賦」的名稱、淵源與形成 楊馥菱 

韓愈文中的孟子 劉醇鑫 

郝敬儒學思想述論 張曉生 

 

第六號  12 篇（2004.06） 

施隆民教授榮退紀念專號 

鄭樵之文獻學 劉兆祐 

臺華語相應滋長關係之探微 蔡秋來 

陳澧系聯《廣韻》切語上下字條例的教學設計與問題討論 葉鍵得 

現代漢語副詞分類的探究 何永清 

林海音與兒童文學探究 陳正冶 

析論蘇軾詩中的陽剛美 江惜美 

柳宗元貶謫時期詩賦之悲憤主題及其自我治療意義之研究 梁淑媛   

臺北拱樂社錄音團研究 楊馥菱   

范仲淹《易》學與革新智慧 陳光憲 

臺灣阿美族神話傳說研究──文化內涵與起源的集體思維 浦忠成 

陳淳與《北溪字義》 余崇生 

《韓非子•解老篇》對老子「道」的詮釋與運用 張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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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號  11 篇（2005.06） 

古國順教授、陳正治教授、劉醇鑫教授榮退紀念專號 

客語無字詞彙文獻探討 何石松 

《四庫全書》著錄姓氏類文獻析探 丁原基 

《古文觀止》的嘆詞探究 何永清 

關於聲韻學的幾個問題 葉鍵得 

臺華語相應滋長關係之探微（二） 蔡秋來 

兒童詩修改探討 陳正治 

析論蘇軾詩中的陰柔美 江惜美 

王國維先生之治學及其學術貢獻 陳光憲 

本土思想的萌發：原住民族神話思維的回溯 蒲忠成 

吉藏的判教思想 余崇生 

韓愈的政治思想論析 劉醇鑫 

 

第八號  7 篇（2006.06） 

王國維之文獻學 劉兆祐 

臺華語相應滋長關係之探微（三） 蔡秋來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玉鑰匙門法》析論 葉鍵得 

客語生子為降子考 何石松 

從《隸釋》、《隸續》看洪适對隸書的研究 吳俊德 

臺北市行天宮楹聯的語法與修辭研究 何永清 

詩畫藝術中的兩種對差 梁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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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 
註：《應用語文學報》改版後題作《北市大語文學報》（中國語文領域） 

 

創刊號（改版後）  5 篇（2008.12） 

聲韻學與古藉研讀之關係 陳新雄 

《戰國策》被動句式研究 許名瑲 

真誠的愛與創造──江自得及其詩作內容析探 陳盈妃 

論謝靈運山水詩中理想人格的追求與失落 賴佩暄 

國中學生讀、寫能力之因素結構分析 林素珍 

 

第三期  5 篇（2009.12） 

伊藤東涯〈聖語述〉析論 謝淑熙 

李漁《閒情偶寄》女性儀容觀探析 陳伊婷 

從美學範疇論《周易》的「立象盡意」 張于忻 

花東卜辭時代的異見 吳俊德 

閱讀、批判與分析角度的自我省思──論多元開放的治學方法 楊晉龍 

 

第五期  7 篇（2010.12） 

海峽兩岸《易》學工具書編纂之回顧與展望 孫劍秋、何淑蘋 

臺灣海陸客家語「來/去」做趨向語的相關研究 黃美鴻、鄭  縈 

格不必盡古，而以風調勝——顧璘對格調論的實踐與補充 蘇郁芸 

論臺灣兒童自然科普書寫——以《李淳陽昆蟲記》為例 陳怡靜 

古典文學的應用與抵抗——蔣渭水的文言散文與古典詩歌作品論 黃信彰 

日本室町時代五山禪宗及其僧侶漢詩之析探 林均珈 

體驗交流、參與互動的作文教學走向 

——從命題與批改談作文教學的更新與轉型 馮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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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6 篇（2011.12） 

戰國遣策名物考釋四則 邱敏文 

臺灣四縣客家話的幾個音韻問題 劉勝權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 

  ——《樂府詩集》二首〈木蘭詩〉的互文性分析 林淑雲 

相思、悟世與閒適——論關漢卿散曲之春意象 顏智英 

文人的自我獨白——解析自祭文與自撰墓誌銘 郭乃禎 

篇章邏輯與讀寫教學 陳滿銘 

 

第九期  5 篇（2012.12） 

古文字「鼄」、「 」、「 」、「 」論辨 張惟捷 

《文心雕龍》「物感」說與「興」義之辨 黃偉倫 

林語堂散文的語言美學論析 黃麗容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與語文教學綜合研究 葉鍵得 

談 PISA 閱讀素養評量對十二年國教閱讀教學的意涵 孫劍秋、林孟君 

 

第十一期  5 篇（2013.12） 

卜辭商王廩辛存在的考察 吳俊德 

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述評 張曉生 

〈人間世〉的自處處人之道 吳肇嘉 

敦煌寫卷 P2704 及其相關寫卷研究 劉鑒毅 

曲莫《父母規》述評 葉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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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稿約 
 
內容範圍 

本學報每年出版兩期（六月及十二月），園地公開。所收學術論文分為「中

國語文領域」與「外國語文領域」兩部份，刊載以下稿件，歡迎海內外學界人

士投稿： 

一、 「中國語文領域」登載有關中國文學、語言學、文字學、中國語文教育、

華語文教育等學術論文。本領域之學術論文於每年於十二月發行，來稿之

審查統一於每期截稿（九月底）後處理。 

二、 「外國語文領域」刊載英美文學、語言學、外語教學（含文學教學）與文

化研究等學術論文或國內外相關書籍與教材之評論。本領域之學術論文於

每年六月發行，來稿之審查統一於每期截稿（三月底）後處理。 

 

投稿須知 

一、稿則 

1. 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會議論文請確認未參與該會議後經審查通過所出

版之正式論文集者）。凡發現一稿兩投者，一律不予刊登。 

2. 稿件內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同

意，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學報不負版權責任。 

3. 來稿經本學報接受刊登後，作者同意將著作財產權讓與本學報，作者享

有著作人格權；日後除作者本人將其個人著作集結出版外，非經本學報

同意，不得翻印、翻譯或轉載。 

4. 著作人投稿於本學報經收入後，同意授權本學報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

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

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5. 來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權利之情事。發表人須簽具聲明書，如有抄襲、

重製或侵害等情形發生時，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與本學報無關。 

6. 本學報編輯對擬刊登之文稿有權做編輯上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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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凡論文經採用刊登者，每一撰稿人致送本學報二本、抽印本二十份，不

另致酬。 

8. 來稿請使用以電腦打字印出的稿件。請避免用特殊字體及複雜編輯方

式，並請詳細註明使用軟體名稱及版本。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12 號

字，中文以細明體 12 號字打在 A4 紙上，並以 Word 原始格式（上下留

2.54 公分，左右各 3.17 公分）排版（請勿做任何特殊排版，以一般文字

檔儲存即可）。 

二、審查與退稿 

1. 本學報所有投稿文章均送審，審查完畢後，編輯小組會將審查意見寄給

作者。 

2. 本學報來稿一律送請兩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採雙匿名制，文稿中請避

免留下作者相關資訊，以利審查作業。 

3. 編輯委員會得就審查意見綜合討論議決，要求撰稿人對其稿件作適當之

修訂。本學報責任校對亦得根據「撰稿格式」作適當之校正。 

4. 來稿未獲刊登，一律密退。本學報將通知作者，但不退還文稿，請作者

於投稿前自行留存底稿。 

三、文稿內容 

 「中國語文領域」 

1. 著者：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所屬學校機構及

職稱、學術專長），並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2. 標題：請附中英文標題，文字力求精簡；若加副標題，亦以簡要為尚。 

3. 摘要、關鍵字：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限五百字以內；英文摘

要以一頁為限）、中英文關鍵詞（五個為限）。 

4. 字數：以中英文稿件為限，中文稿以 10,000 字至 30,000 字（以電腦字元

計，並含空白及註解）為原則，英文稿以 15 頁至 30 頁打字稿（隔行打

字）為原則。特約稿件則不在此限。譯稿以學術名著為限，並須附考釋

及註解。所有來稿務請按本學報「中國語文領域撰稿格式」寫作，以利

作業。 

5. 撰稿格式：本學報「中國語文領域」論文之撰寫，請依照《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所定之寫作格式，內容參考見 http://140.109.24.171/home/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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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領域」 

1. 著者：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所屬學校機構及

職稱、學術專長），並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2. 標題：請附中英文標題，文字力求精簡；若加副標題，亦以簡要為尚。 

3. 摘要、關鍵字：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各一頁），各約 500 字；中、

英文關鍵字，各 3-5 個。 

4. 字數：中文稿，請維持在 8,000-15,000 字，英文稿則為 10,000-16,000 字，

含中英文摘要、參考書目與圖表。 

5. 撰稿格式：本學報「外國語文領域」參考資料登錄方式主要依據 APA 或

MLA，中文排列方式以作者姓名筆劃由少到多排列。 

四、文稿交寄 

來稿（包括文件稿三份、姓名資料(另紙書寫)及前述內容之電子檔）請寄： 

 

「中國語文領域」來稿（文稿三份連同光碟片）請寄： 

臺北市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外國語文領域」來稿（文稿三份連同光碟片）請寄： 

臺北市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 

《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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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投稿者資料表 
姓名        投 稿 序 號           （免填） 

字數 語 文 類 別 □ 中文       □ 英文  

論 文 

名 稱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全銜） 

第一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共作者 A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共作者 B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通訊 

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TEL：（H）                （O）              FAX： 

e-mail：                                手機： 

通訊處：（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論文類別 □ A、教育類                            □ B、人文社會類    

論文 

遞送方式 

□ 郵寄論文三份紙本及電子檔磁片 

□ 郵寄論文三份紙本、電子檔以 e-mail 傳送至 insist95@gmail.com 

作者簽章：                                                年      月     日  

1.如有兩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需簽名；2.投稿者保證所投稿件為尚未公開發表之原創性論

著。） 

投稿地址：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電話：02-23113040#4412/4413 

臺北市立大學《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委員會（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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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 

投稿者聲明及著作授權書 
 
著作名稱： 

一、 茲聲明本稿件為授權人自行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著作權，且未曾以任何

形式正式出版，如有聲明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 授權人同意將上述著作無償授權予臺北市立大學及本校認可之其他資料

庫，得不限時間、地域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

製、典藏、發行或上網，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利性質及教育目的之檢索、

瀏覽、列印或下載，以利學術資訊交流。另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

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三、 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北市立大學 

授權人（第一作者）簽名：【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戶籍地址： 

授權人（第二作者）簽名：【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戶籍地址： 

授權人（第三作者）簽名：【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稿件編號： 
註：1. 本授權書請作者務必親筆簽名；如為合著，每位作者得分開簽名，或有三位以

上作者（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本表使用。 
  2. 本授權同意書填妥後請逕擲刊物編輯者。 



《儒學研究論叢》稿約 123 

 

 

 

 
 

 

第 十一 期 

 

刊期頻率：本刊為半年刊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創刊年月：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編 輯 者：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主    編：張曉生 

編輯委員：丁原基、許琇禎、馮永敏、孫劍秋、葉鍵得、劉兆祐 

     （以上為中文領域委員，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胡潔芳、陳純音、楊麗中、劉建基、蕭聰淵 

（以上為英文領域委員，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執行編輯：張淑萍 

助理編輯：江毓奇 

封面題字：施隆民  教授 

發 行 所：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地    址：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 

電    話：（02）23113040-4413 

傳    真：（02）23831139 

印 刷 所：聯華打字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延平南路 48 號 6 樓 

 
ISSN：2074-5605 
GPN：2009800685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